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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扶貧工作要加快，跨代貧窮要解決」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兒童權利關注會要求政府制定全面支援貧窮兒童脫貧，加快扶貧工

作，消除跨代貧窮。 

 

過往一年租金、食物、教育、水電等費用依然節節上升，通脹嚴重，但政府的扶貧政策

進展緩慢，追不上社會需要步伐。 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仍然嚴重，統計資料顯示(2015 年)，
現時全港有 1,026,400 名 18 歲以下的兒童，當中 246,900 名兒童生活在貧窮線下，兒童貧窮

率高達 24.1%，貧窮率與前一年相若。政府並未正視貧童的需要，家庭節衣縮食，貧童兒童

不得溫飽，更要蝸居籠屋板房劏房、工廈、豬欄，捱貴租惡劣環境。本會認為政府扶貧政策

緩慢，但整體分數仍不合格，因為社會問題惡化，政府有心無力，以房屋及扶貧問題最嚴重，

但政府推進步伐緩慢，未儘力透過政策、立法或服務全面改善兒童貧窮問題，具體工作進展

緩慢，未能追上社會需要步伐! 

 

根據特區政府公佈的 2015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5 年全港有 134.5 萬人生活於低收入

貧窮家庭，2015 年貧窮率為 19.7%，較 1997 年的 100 萬人上升 34.5 萬人。政府承認貧窮問題

屬結構性問題，當局在 2012 年 10 月份重設新扶貧委員會，當中包括特別群組需要小組。2015

年香港勞動市場接近全民就業，失業率下降至 3.3%，惟通脹情況嚴重，基層收入工資趕不上

物價升幅，愈來愈多家庭陷入貧窮中，兒童最受影響。根據統計處 2015 年第三季資料，現時

仍有近 477,800 名勞工收入每月低於五千元。面對貧窮境況，首當其衝便是貧窮家庭兒童。 

 

更令人憂慮的是，回歸至今香港在整體經濟顯著增長的同時，「貧富懸殊」及「貧者愈貧」

的問題愈來愈嚴重，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由 2001 年 0.525 上升至 2011 年 0.537，最低收

入組群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由 2001 年的 2,760 元，下跌至 2011 年的 2,070 元，與此

同時，最高收入組群的家庭，則由 2001 年 79,000 元，急升至 2011 年 95,000 元，收入相距由

原來 28.6 倍增加至 45.9 倍。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居住於籠屋板房劏房等不適切居所的數字，由 2013 年的 17

萬多上升至 2016 年的 20 萬，劏房兒童數目亦由 3 萬上升至 4 萬。這些兒童居住惡劣環境，

租貴但環境惡劣，呎價普遍$40 以上，而且年年加租，一家擠住數十呎，兒童沒有學習空間。

公屋供應短缺，輪候公屋時間日長，有兒童蝸居板房 7 年仍未獲安置。同時，基本食物自 2008

年至今升價倍多，綜援金額、學生資助及學費減免額及範圍根本不足以應付兒童生活及教育

所需；家庭節衣縮食也未能令子女三餐溫飽。對於特別弱勢的兒童，例如:板房劏房或新移民

或學習障礙兒童等，政府的支援嚴重不足，令他們的發展更落後及面對更多問題。 

  

現時政治權力集中於一小撮特權人士手中，特首及立法會均非全面民主普選產生，貧窮

人士沒有政策決策權，政府政策及資源分配重富輕貧。 

 

社會各界一直致力爭取政府設立兒童專員及兒童事務委員會，以制定全面兒童政策，徹底

解決兒童貧窮問題，然而政府一再漠視社會訴求及兒童聲音，違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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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國的義務。 

 

2017 年十大貧窮兒童關注事項優先次序 

兒童權利大使作為民間兒童權利專員，檢討過去一年香港兒童問題，分別探討各項兒童政策，

並於 2016 年年底透過兒童權利關注會內 2000 多名會員的討論及投票，投票選出 2017 年十大

貧窮兒童關注事項；從貧窮兒童角度而言，總結過去一年香港在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不足之處，並按得票多寡列出優先次序如下： 

 

2017 十大關注問題 

1. 房屋政策不善、社區設施不符貧窮學生學習需要，貧童居住籠屋板房劏房問題嚴重 
2. 教育承擔不足，遲遲未全面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學生資助不足；資助申請資格及範圍欠善 
3. 醫療服務欠善，門診預約困難、輪候時間極長 
4. 社會福利 – 綜援金額不足、兒童生活困苦 
5. 政制不民主，制度不公平，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跨代貧窮問題未解決 
6. 街童、疏忽照顧兒童問題及 6 歲以上課餘託管服務欠善，無為貧窮家庭設立寄宿學校 
7. 無證兒童讀書團聚困難及中港分離家庭不能來港團聚問題 
8. 缺乏整體處理兒童貧窮政策、無兒童中央資料庫、有制定貧窮線卻欠滅貧指標 
9. 新移民學童及家庭面對歧視，缺乏立法保障免受歧視 
10. 未設立兒童專員及兒童權利委員會，沒有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建議︰ 

1. 徹底解決貧窮問題 

1.1  應儘快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一人一票民主普選 

1.2 制定全面扶貧政策，消除跨代貧窮問題。 

1.3 創造 10 萬個適合基層的就業機會 

1.4 改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1.5 制定基層就業政策並立法保障勞工權益、提高最低工資及立法規管最長工時 

 

2. 推行扶助貧窮家庭及兒童的補救措施 

2.1 短期措施 

2.1.1  向中小學生貧困學生提供免費早餐或午餐 

2.1.2 為租住籠屋、板房等不適切居所的居民提供租金津貼及提供臨時房屋。 

2.1.3  100 億關愛基金至少應撥款四分一扶助貧窮兒童 

2.2  長期策略 

2.2.1 推行全面兒童政策，消除跨代貧窮 

2.2.2 改革兒童發展基金及先導計劃，持續跟進貧困兒童成長進度 

3. 全面支援貧童學習需要 

3.1 全面推行全面免費教育，幼稚園全日制 

3.2 增加學生資助金額及涵蓋範疇，訂立課外活動收費豁免機制。 

3.3 增加大學學位學額。 

3.4 整合各學習支援計劃，提供一站式申請資助服務及設立兒童津貼 

3.5 改善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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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定貧窮指標及搜集兒童貧窮數據 

4.1 設立兒童中央資料庫，以掌握貧窮兒童數據及需要 

4.2 針對各政策範疇制定具體貧窮兒童指標 

 

5. 檢討綜援金額及制度 

5.1 提升綜援租金津貼及恢復綜援金額 

5.2 重新釐定最低生活水平並按預測通脹率調整 

5.3 取消綜援居港申請條件 

5.4 增加及擴闊綜援學習津貼 

 

6. 設立兒童事務專員、兒童權利委員會及兒童權利落實的監察機制 

 

7. 檢討醫療制度，確保貧童健康受到保障 

7.1  制訂公共醫療政策上引入兒童權利的角度 

7.2 增撥公營醫療服務資源及資助貧童使用私營服務 

7.3 改善學生健康評估服務，並將學童牙科保健擴展至全港幼稚園及中學生 

 

8. 改善房屋政策及社區設施 

8.1 放寬分配公屋條件，為正在輪候公屋的兒童家庭提供租金津貼 

8.2 重訂租務管制條例，立法管制私樓租金，減輕貧窮家庭租金負擔 

8.3 善用現存學校及公共資源，為兒童設立社區學習中心 

 

9. 儘快就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工作，豁免涉及兒童權利公約的法律援助申請個案的經

濟審查 

10. 兒童照顧 

10.1 在學校為貧困學童提供全面課後托管及功輔支援服務，改善社區保姆及課餘託管服

務，放寬減免收費入息限額。 

10.2 清晰立法定義家庭暴力及虐待兒童，為受虐新移民家庭及兒童提供適切支援 

11. 兒童家庭團聚權利 

港府應協助分離單親家庭媽媽來港團聚。為在內地無人照顧在港的中港分離家庭無證兒童

提供教育及福利支援，酌情批准居港。 

12. 立法禁止歧視新移民 

12.1 在《禁止種族歧視條例》視內地來港人士為獨立組群，或另立法例，為新移民提供法律

保障，並設立投訴機關處理對新移民歧視的投訴。 

12.2 將各項人權公約列為校內必修課程。 

 

聯絡: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社區組織幹事: 施麗珊 / 王智源 2713 9165  

兒童權利關注會主席:黃孜杰                                  2017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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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監察報告 

Annual Report of the Civil Children’s Ombudsman in Hong Kong 2016 

 

前言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自1994年適用於香港，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

規定，有關各項國際公約在回歸以後繼續在本港生效；兒童權利公約亦在本港繼

續有效，根據公約規定，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

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締約國

亦要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承擔確保兒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護和

照料。1此外，公約亦列明：「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以

實現本公約所確認的權利。關於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締約國應根據其現有資

源所允許的最大限度並視需要在國際合作範圍內採取此類措施。」2 

 

香港是先進富裕城市，但政治制度不民主，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均未全面普

選，權力集中在一小撮權貴手中，漠視貧窮人士權利，維護兒童權利不力。2016

年香港勞動市場接近全民就業，失業率降至3.4%，惟通脹情況仍舊嚴重，基層收

入工資趕不上物價升幅，愈來愈多家庭陷入貧窮中，兒童最受影響。統計資料顯

示(2015年)，現時全港有1,026,400名18歲以下的兒童，當中246,900名兒童生活在

貧窮線下，其中78,258名(2015年12月)兒童領取綜援，其他來自低收入家庭，香港

兒童貧窮率高達24.1%，換言之，本港每四名兒童之中，便有一名生活在貧窮線

下。3兒童貧窮率沒有變化，數字仍然高企，亟待社會正視。 

 

2016 年本港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跌至近年新低，2017 年 5 月 1 日法定最低
工資調高至 34.5 元，在職貧窮情況略為紓緩，惟因通脤高企，基層勞工的實質工
資未見有所增加。根據統計處 2016 年第二季資料，現時仍有近 494,400 名勞工收
入每月低於五千元。4面對貧窮境況，首當其衝便是貧窮家庭兒童。與此同時，消
費物價及通漲率上升，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2016 年 9 月份整體消費物價與一

                                                 
1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條 

2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四條 

3
  即按住戶人數劃分居於全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一半及以下的人口，在 2016 年第 2 季(香港統計處 綜合住戶
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16 年 4 月至 6 月) 全港按住戶人口的住戶入息中位數如下：8,000 元(1 人)、18,500 元
(2 人)、30,000 元(3 人)、36,800 元(4 人)。若以其一半界定為貧窮線，則貧窮線訂定如下：4,000 元(1 人)、9,250
元(2 人)、15,000 元(3 人)、18,400 元(4 人)。另外，各年貧窮兒童人數表列如下：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全港 

兒童人口 

(18 歲以下) 

1,274,200 1,207,315 1,176,900 1,157,500 1,120,800 1,096,500 1,073,500 1,053,800 1,027,300 1,016,900 1,026,400 

貧窮 

兒童人口

(18 歲以下) 

359,900 370,799 332,900 338,500 315,300 290,600 281,900 273,400 249,100 246,000 246,900 

兒童 

貧窮率(%) 
28.3% 30.7% 28.3% 29.2% 28.1% 26.5% 26.3% 25.9% 24.2% 24.2% 24.1% 

 
4
 香港統計處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16 年 4 月至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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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同月比較，上升 2.7%。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在 2016年 9月份的按年升幅（即基本通脹率）為 2.3%。5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2005年及2013年就香港的兒童權利報告作出審議結

論，批評香港沒有善用資源消除兒童貧窮，建議香港政府制定兒童政策，增撥資

源改善貧窮兒童生活質素及保障平等發展權利6，同時成立獨立兒童權利監察機構
7，但香港政府認為特區已制訂全面政策，並由不同決策局和部門負責執行，確保

各項政策已顧及兒童最佳利益，因此拒絕成立兒童權利委員會或兒童專員獨立監

察機制，監察《兒童權利公約》的實施情況，完全漠視香港兒童貧窮問題日益嚴

峻的事實。多年來亦為國際社會所詬病。(參見審議結論中文版附件一)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自2003年起，組織貧窮兒童成立兒童權利關注會，會

內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普選兒童權利大使，自2005年開始，以民間兒童專員身

份，就本港貧窮兒童面對的政策問題，每年發表週年專員監察報告，一方面希望

推動特區政府儘快履行締約國承諾，執行聯合國委員會的建議，包括：成立兒童

權利委員會、設立兒童專員、並制定單一法例以保障兒童權利。另一方面，民間

報告搜集兒童意見，每年羅列出涉及貧窮兒童的公共政策不足之處，進行持續監

察及完善各項兒童政策8。 

 

聯合國大會於1989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並於1994年適用於香港，回顧過

往20多年，香港市民對兒童權利的認識雖然有所增加，惟政府在立法和政策上對

落實兒童權利，特別是對貧窮兒童的支援仍極為不足。因此，民間兒童權利專員

促請政府儘快就《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並成立兒童權利監察機構，以

進一步完善本港兒童權利的保障。 

 

                                                 
5
 政府統計處 二零一六年九月份消費物價指數公布 統計數據新聞稿 (2016 年 10 月 20 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0/20/P2016102000322.htm  
6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九及二十日舉行的第 1062 及 1065 次會議席上，審議由中華人民
共和國：屬土(香港特別行政區) (CRC/C/83/Add.9 (I)所提交的第二次報告，並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舉行的
第 1080 次會議上通過的審議結論中的第 72 及第 74 段。 
7
 在過去兩次的審議結論中，委員會均表示關注到香港並未設立獨立的人權機構，專責監察公約的實施情況，
並專責處理兒童權利事宜，就此表示遺憾。委員會亦建議締約國應按 1993 年 12 月 20 日聯合國大會第 48/134
號決議所載的《關於國家機構的地位的原則》(‘巴黎原則’)的規定，設立人權機構，並參考 2005 年兒童權利委
員會的《一般意見》，規定有關機構專責受理、調查及處理公眾(包括兒童)的投訴。更建議香港特區可把機構
的職能納入現時的申訴專員公署，作為該署轄下一個專責科別。 
8
 現時全球已有超過 70 個國家，200 個地區設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及兒童專員，協助政府與兒童溝通，並監督當

地兒童權利狀況，包括：瑞典、澳洲、挪威、愛爾蘭、加拿大、美國等(屬下的 34 個州郡如密芝根州、美國喬

治亞州等亦設立了兒童專員辦公室)。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lm4mOf2xZmMk9abklOeGNoYlU/view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0/20/P2016102000322.ht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lm4mOf2xZmMk9abklOeGNoYlU/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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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一年[2016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工作 

 

民間兒童專員在過去一年分別就貧窮兒童訂出的議題作出詳細研究及討論爭

取，並就涉及貧窮兒童的議題爭取工作並分述如下： 

 

日期 行動 爭取 / 目的 

2016年1月5日 -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特殊教育需要子女
關注組 --- 擴大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至
中小學 維護基層學齡兒童平等教育機
會 會見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  

- 爭取擴大特殊教育支援服務
至中小學 維護基層學齡兒
童平等教育機會 

2016年1月10日及 - 前往政府總部請願，遞交施政報告意
見書解決深層次矛盾 善用儲備改善民
生 ---  社協 就 2016 年施政報告及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  

- 促請政府善用儲備改善民生 

2016年1月13日 - 財政儲備近萬億 無所作為等收工 ---  

社協 回應 2016 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 批評特區政府在庫房盈餘新
高水浸沒有為社會發展及民
生謀福祉 

2016年2月2日 - 社協 就「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檢
討 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致立
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意見書 

- 批評特區政府在庫房盈餘新
高水浸 守財奴沒有為社會
發展及民生謀福祉 

2016年2月9日 - 社協 中港分離單親家庭關注會 --- 大
年初二－ 香港孤兒向特首拜年請願 

「家家戶戶喜開年，中港單親悲分離 

特首請快批團聚，單親母子盼團年」 

- 爭取中港兩地政府儘快協助
分隔單親母子在港團聚 

2016年2月11日 - 社協 基層勞工會見勞福局局長張建宗
討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實施 及 

立法推動家庭友善政策 支援基層婦女
就業 

- 爭取改革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計劃 

2016年2月14日 - 社協 就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綜合
建議 

- 反映基層家庭及兒童的改善
建議 

2016年2月21日 - 社協 對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
議摘要及記者會 

- 反映基層家庭及兒童的改善
建議 

2016年2月23日 - 社協 兒童權利關注會 新青權利關注
組 立法會申訴部會見議員 - 申訴香港
教育資助政策事宜 政府庫房連年水
浸，貧童教育資助不足  

- 申訴幼稚園、小學、中學、
乃至大學/大專教育的問
題，建議如何完善教育政府 

2016年2月24日 - 庫房盈餘歷年新高 無善用儲備應對社
會挑戰 ---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回應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行動  

- 反對基層家庭及兒童對財政
預算案的改善建議 

2016年2月26日 - 青年組出席扶貧委員會 青年就業及教
育專責小組會議，反映對大專學額、
職業培訓及生涯規劃的意見 

- 倡議支持基層青年的就業、
升學、職業教育及生涯規劃
等政策 

2016年3月13日 - 社協兒童權利關注會貧窮兒童住屋環
境與脊骨健康關係 調查報告 發佈會 

- 反映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兒童
之住屋問題 

2016年3月20日 - 扶助基層青年升學及就業 完善生涯規
劃及職業教育 社協 新青權利關注組 

- 倡議支持基層青年的就業、
升學、職業教育及生涯規劃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16/pr_2016_2_23.docx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16/pr_2016_2_23.docx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16/pr_2016_2_23.docx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16/pr_2016_2_23.docx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central/2016/pr_2016_2_24.doc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central/2016/pr_2016_2_24.doc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central/2016/pr_2016_2_2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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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見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先生 等政策 

2016 年 3 月 30 日 - 社協 兒童權利關注會 新青權利關注
組 政府庫房連年水浸，貧童教育資助
不足 - 基層兒童及青少年會見教育局 

- 申訴幼稚園、小學、中學、
乃至大學/大專教育的問
題，建議如何完善教育政府 

2016 年 4 月 1 日 - 房署大話呃市民 輪候承諾冇兌現 三
年之後又三年 房委失職誰問責 – 社協
前往房屋署請願 

- 反映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兒童
之住屋問題 

2016 年 4 月 25 日 - 社協多次去函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查
詢最新兒童輪候公屋房屋數據 

- 關注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兒童
之住屋問題 

2016 年 4 月 29 日 - 社協及兒童會 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
本港訂立兒童中央資料庫提交意見書 

- 倡議香港政府訂立兒童中央
資料庫，包括: 涵蓋對象、
內容、定期更新數據，並建
議訂立兒童影響評估機制 

2016年5月27日 - 出席特區政府舉辦之兒童權利論壇 - 認識本港青少年懲教制度 

2016 年 7 月 22 日 - 身處不適切居所兒童向特首請願 炎夏
兒童好慘情 房間似火爐熱到病 特首
建屋政策非常慢 趕絕工廈租金更加貴 

---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
會 基層房屋關注會 大暑 前往政府總
部向行政長官梁振英請願 

- 爭取增建公屋、訂立租金管
制、設站津貼津貼、提供過
渡性住屋等各項改善住屋問
題的建議 

2016 年 7 月 22 日 - 參與救助兒童會訪問拍攝，分享爭取
兒童權利的經驗 

- 培訓兒童大使，並向外推廣
兒童權利的訊息。 

2016 年 7 月 24 日 - 接受兒童權利委員會兒童訪問，分享
爭取兒童權利的經驗 

- 培訓兒童大使，並向外推廣
兒童權利的訊息。 

2016 年 7 月 31 日 - 公佈貧窮兒童健康及接受醫療服務調
查報告 記者會 

- 爭取改善基層兒童的健康及
醫療服務 

2016 年 8 月 13 日 - 基層青年參觀彭博通訊社及與職員分
享工作經驗 

- 擴闊基層青年就業及人生視
野，從他人分享中認識如何
建立積極工作態度 

2016 年 8 月 14 日 - 立法會候選人選舉論壇 – 反映住屋、
立法保障新移民免受歧視、中港分隔
單親問題 

- 爭取立法會候選人支持，改
善住屋、立法保障新移民免
受歧見及中港分隔家庭兒童 

2016 年 8 月 26 日 

至 27 日 

- 兒童權利大使 2016 年暑期領導訓練
營(沙頭角國際學校)  

- 認識兒童權利、增加兒童大
使的領袖元素 

2016 年 8 月下旬 - 投稿至傳媒反映基層兒童健康及使用
醫療服務的問題 

- 爭取改善基層兒童的健康及
醫療服務 

2016 年 10 月 15 日 - 出席扶貧高峰會，並於會議前夕參與
請願行動，要求政府制訂長遠扶貧政
策  聚焦協助弱勢社群 

- 倡議政府善用龐大財政儲
備，增加公共資源投放，分
開 5 年每年額外增加 200 億
元政府經常性開支，令日後
每年政府額外可動用公共開
支金額較現時增加約 1,000

億元；並繼續實施關愛基金
「N 無人士津貼」計劃，並
將之恆常化。 

2016 年 10 月 31 日 - 「公屋輪候急劇惡化 過渡房屋不能再
拖」---社協 基層房屋關注組 兒童權

- 反映公屋輪候冊家庭的住屋
問題，要求增建公屋、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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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關注會 會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
良  

租金管制、設站津貼津貼、
提供過渡性住屋等各項改善
住屋問題的建議 

2016年11月20日 - 世界兒童權利日貧窮兒童及家庭就改
善醫療服務前往政府總部請願 

- 爭取改善基層兒童的健康及
醫療服務 

2017年1月1日 - 2016 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報告 - 搜集貧窮兒童的意見，評價
過去一年政府在扶助貧窮兒
童的表現，並選出基層兒童
十大關注事項 

2016年定期召開兒童大會及大使會議，認識兒童權利及討論各項與貧窮兒童相關社會政策。 

2016年定期召開新青權利關注組會議，探討基層青年升學就業等需要及相關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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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十大兒童問題進展及政府表現評分 

 

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就2016年年頭選出的十大關注事項，過去一年要求政府作

出跟進，經過一年連串爭取行動及遊說工作，特區政府在某些政策作出改善，經

諮詢會員，作出以下評分： 

 

(1) 房屋政策不善、社區設施不符貧窮學生需要，貧童居住籠屋板房劏房問題嚴
重 

 

(2) 教育承擔不足，十五年免費教育欠全面，學生資助不足；資助申請資格及範
圍欠善 

 

(3) 社會福利 – 綜援金額不足、兒童生活困苦 

 

(4) 醫療服務欠善，門診預約困難、輪候時間極長 

 

(5) 政制不民主，制度不公平，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跨代貧窮問題未解決 

 

(6) 街童、疏忽照顧兒童問題及 6歲以上課餘託管服務欠善，無為貧窮家庭設立
寄宿學校問題 

 

(7) 無證兒童讀書團聚困難及中港分離家庭不能來港團聚問題 

 

(8) 缺乏整體處理兒童貧窮政策、無兒童中央資料庫、有制定貧窮線卻欠滅貧指
標 

 

(9) 新移民學童及家庭面對歧視，缺乏立法保障免受歧視  

 

(10) 未設立兒童專員及兒童權利委員會，無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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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16) 
民間兒童 

權利專員報告 
提出議題 

進展 

分數 

(每項

10分

滿分) 
專員評論 

1. 房屋政策不
善、社區設施
不符貧窮學生
學習需要，貧
童居住籠屋板
房問題嚴重 

 

- 設立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
會，並於2013年發表長遠房
屋策略諮詢文件進行公眾諮
詢，建議未來十年香港供應
47萬公營房屋。政府在2014
年12月公佈長遠房屋策略，
決定未來十年香港供應48萬
房屋。2015年12月，當局更
公布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
報告，宣佈未來十年總房屋
供應目標由原定的48萬個單
位減少兩萬，當中出租公屋
維持20萬個單位，資助房屋
單位則由9萬減至8萬，私人
住宅單位由19萬減至18萬；
原因是統計處公布家庭住戶
數目推算淨增長比早前推算
的少。 

- 在2018 年起的5 年內，公屋
的總供應以至少100,000 個為
目標，並檢討加快興建公屋
進度。 

- 此外，政府亦就如何增加土
地供應展開公眾諮詢工作。 

- 沒有取締籠屋板間房劏房、
輪候公共房屋的申請宗數急
增至近30萬宗，當涉及超過
50萬人。另外，調查發現本
港有19.9萬人局於劏房；惟
當局卻又未有增建公屋，只
縮短公屋興建期、違反三年
上樓承諾。 

- 關愛基金推出「為居住環
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
津貼」援助項目，為居於
私人樓宇中不適切居所(例
如: 房間 /小室、閣仔或床
位的人士、單宿人士等 )的
住戶、露宿者等提供一次性
津貼，2014、2015及2016年
當局再次推行此計劃，一人
住戶發放港幣4,000元，二
人住戶港幣8,000元，而三

0 
- 政府將房屋問題視為施政重中

之重，惟仍未切實解決住房問
題，每年只增建15,000公屋
(2015/16年的出租公屋落成量
更只有13,300個)，未有優先處
理輪候公屋兒童住屋需要，近
3,000名兒童申請被凍結，近5
萬名的貧窮家庭兒童蝸居板間
房、套房等惡劣環境，數字持
續高企、未有措施資助現正輪
候公屋的兒童解困，表現未如
理想。 

- 房委會預測，2016/17至
2020/21年度只有7.07萬個新出
租公屋單位供應，即每年平均
只有1.4萬個新供應，較去年
預計的平均數1.5萬還要低，
亦與每年平均2萬個出租公屋
落成量相比明顯倒退，而非有
所改善。 

- 沒有計劃在舊區中開設社區學
習中心，亦沒有將輪候冊人士
資格申請市區公屋的政策放
寬。 

- 輪候公屋時間不斷延長，政府
沒有提供租金津貼、另類過渡
性住房，亦拒絕訂立租金管
制、租住權保障等等。 

 
- 評分原因: 政府將房屋問題視

為施政重中之重，亦積極嘗試
處理房屋問題，惟仍未切實解
決住房問題，缺乏中短期措
施，輪候公屋人數急增，平均
輪候時間延長至4.5年，租金
急升，表現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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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戶港幣11,000元及四
人住戶港幣13,000元的津
貼。  

 
- 關愛基金於2011年10月及

2013年9月推行為租住私人樓
宇的綜援住戶提供津貼，目
的是為租住私人樓宇而所付
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津
貼最高金額的綜援住戶提供
一筆過津貼，以紓緩他們在
週期性租金上升時所面對的
經濟壓力。繼2011年，
2013、2014、2015年及2016
年，五度發放有關津貼，每
個合資格的一人綜援住戶及
二人或以上綜援住戶分別可
獲發一筆過2,000元及4,000元
的津貼。 

 

2. 教育承擔不
足，十五年免
費教育欠全面 
，學生資助不
足；資助申請
資格及範圍欠
善 

2.1 幼稚園教育  
- 2016 年施政報告中宣佈，(1) 

政府決定由 2017/18 學年
起，落實免費優質幼稚園教
育政策，向合資格的本地非
牟利幼稚園提供基本資助，
讓幼稚園為所有合資格兒童
提供 3 年半日制服務，預計
約七至八成的半日制幼稚園
學位將會免費。(2) 在新政策
落實前，「關愛基金」在
2016/17 學年，先為有經濟需
要的家庭提供一次過的幼稚
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 

 
2.2 中小學教育 
- 2016年施政報告中宣佈(1)繼

續為公營中小學建立無線網
絡校園及購置流動電腦裝置
提供財政支援。全港已有一
半公營學校完成相關工程；
(2)為優化高中課程的推行，
以及加強生涯規劃教育與相
關輔導服務，由2016/17學年
起，學校可將現行的「高中
課程支援津貼」及「生涯規
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預
計可提供額外約1,000個學位

4 
2.1 幼稚園教育 
- 當局僅局限於半日制免費教

育，對全日制幼兒教育有限
度資助，資助名額卻不足，
不利全面釋放本地勞動力，
以支援在職父母；報告亦僅
建議政府向經濟上有需要家
庭提供額外資助以支付學童
的學習或教育開支(例如購買
書本和校服等)，並未有建議
規管學校收入項目、或為其
他各項雜費提供資助(例如冷
氣費、茶點費、美勞費等)。
此外，報告未有建議固定的
幼師薪級表，僅建議由學校
自訂，恐怕未能為幼師提供
穩定及可持續的薪酬機制。 

 
2.2 中小學教育 
- 未有長遠改善申請學生資助

資格、資助範圍等。 
- 未有就學生資助制度進行檢

討或改革、午膳津貼未有包
括｢半額｣學生資助問題、只
推出一次性措施，未有長遠
改革，對清貧學生支援缺乏
持續性 

- 境外學習津助活動是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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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職位。 
 

2.3 大學及大專教育 
- 檢討如何擴大「內地大學升

學資助計劃」的資助範圍，
協助更多有經濟需要的學生
到內地升學；(2) 考慮是否全
數資助中學提供應用學習課
程、延長「職業教育和就業
支援先導計劃」，以惠及多
兩屆共 2, 000名學生。 

 
2.4 特殊教育需要學童 
- 行政長官在2016年施政報告

中宣佈(1)推出「到校學前康
復服務試驗計劃」，協助輪
候服務的兒童盡早獲得支
援。政府已向16間非政府機
構批出超過2,900個名額，為
450多間幼稚園或幼兒中心服
務；(2)衞生署將增設一所兒
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以落
實在6個月內完成評估及專業
診斷的服務承諾。政府亦將
為輪候特殊幼兒中心的兒童
提供更多訓練時數。 

始，但能否作為長遠承擔仍
屬未知之數。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中
每名清貧學生每年僅獲津貼
400元，提供支援極為有限，
計劃亦未有全面檢視課後學
習支援服務，資助學校天天
開放校園設施，讓學生隨時
可以回校享用免費設施，尤
其能幫助一些貧窮、居住籠
屋、板間房、小劏房的貧窮
學童，這些兒童的居所缺乏
學習空間，又沒有資源外出
活動。 
 

2.3 大學及大專教育 
- 未有大幅增加資助大學學額 
- 不少專上教育計劃認可課程的

資助額不足 
- 「生涯規劃」淪為「升學與就

業輔導服務」，且中學提供
升學及就業資訊方式單調 

  
2.4特殊教育需要學童 
- 學前學童服務問題嚴重，包

括:沒有承諾縮短輪候評估的
時間、資助學前康服名額仍
趕不上需求、輪候政府資助
復康服務途徑過於狹窄。 

- 學齡兒童服務問題亦嚴重，
包括: 資源趕不上人數升幅、
學齡評估需時更長，評估途
徑有局限性、教師培訓不
足，敏感度低、「學習支援
津貼」三層架構透明度不
足、「個人學習計劃」欠缺
監管、社署訓練津貼未能惠
及 SEN學童、「融合教育」
政策欠全面等 
 

- 評分原因: 未有長遠策略協助
基層學童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童，獲得平等學習機會，以
促進向上流動。 

 

3. 社會福利 – 綜
援金額不足、
兒童生活困苦 

- 社會福利署於2016年2月1日
按通脹調整綜援金額 

- 2016年增發增發1個月綜援金 

2 
- 只向綜援受助人發放了兩個月

額外的綜援金及按通漲有所調
整金額，僅屬短期寬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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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有檢討基本金額、租金津
貼已增加但仍然不足、午膳
及學習津貼等均不足。 

卻未有檢討各項基本金額或恢
復各項特別津貼，加上百物通
漲，綜援加幅滯後，漠視赤貧
兒童生活困苦。 

- 仍有超過18,359綜援戶(｢超租｣
戶)面對租金津貼上限不足以
應付每月租金。截至2015年12
月，全港居於私樓的綜援戶個
案數目為30,540個，當中有
16,246宗個案其每月實際租金
均高於租金津貼最高金額，佔
所有私樓綜援個案的一半以上
(53.3%)。另外，若連同公屋
超租綜援戶計算(共5,069宗)，
身處超租家庭的綜援兒童(18
歲以下)更多達11,488(2015年
12月)。 

- 長遠未有解決劏房租戶租金昂
貴，未獲偏配公屋的問題。 
 

- 評分原因: 過去1年只推行一次
性資助，未有決策長遠檢討本
港社會福利制度，並無檢討綜
援基本生活指數的問題。 

 

4. 醫療服務欠
善，門診預約
困難、輪候時
間極長 

 

- 醫療服務欠善，門診預約困
難、輪候時間極長 

- 醫管局會在五個醫院聯網增
加初生嬰兒深切治療病床一
成，在針對貧窮兒童方面，
沒有任何具體改善措施。門
診預約仍然困難、輪候時間
極長、兒童及青少年科預約
新症輪候時間愈來愈長         
[5星期(2009/2010)  
 6星期(2010/2011)  
6星期(2011/2012)  
7星期(2012/2013)  
7星期(2013/2014) 
7星期(2014/2015) 
7星期(2015/2016)]、急症室
診症平均輪候時間為 108分
鐘(半緊急)及 129分鐘(非緊
急)，未見改善且日益惡化。
奈可當局仍沒有使用公帑立
即改善公立醫院及基層醫療
服務。 

- 沒有任何實質進展，輪候時

0 
- 醫療開支並未按社會需要發

展調整，令公共醫療服務質素
大受影響，輪候時間有增無
減，未有任何即時性計劃，無
承諾提供任何兒童醫療劵，未
有推行學童保健計劃、或擴闊
學童牙科保健計劃至中學生，
導致貧病兒童得不到適切醫療
及健康服務。 

- 未有為貧窮學童設立醫療
劵，資助兒童接受適切私營醫
療服務。 
 

- 評分原因: 醫療服務質素惡
化，未有增加對貧窮病患兒童
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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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愈來愈長。 
 

5. 政制不民主，
制度不公平，
貧富懸殊問題
嚴重，跨代貧
窮問題未解決 

- 2015年的貧窮率為 19.7%，
即有 134.5萬人生活於低收
入貧窮家庭，較 1997年的
100萬人上升 34萬人。 

- 貧窮兒童人口(246,900人)佔
整體兒童人口(1,026,400人)
稍微下降至 24.1%, 仍然是每
四名兒童中有一名是貧窮兒
童。 

- 政府承認貧窮問題屬結構性
問題，當局在 2012年 10月
份重設新扶貧委員會，當中
包括特別群組需要小組。 

- 自 2016年 5月 1日起推行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然而，計劃自 2016年 5月截
至本年 9月底，當局僅接獲
32,400宗申請，僅 9萬人獲
發津貼，申請及實際受惠人
數僅佔當局預計 70萬人的約
一成多，「破天荒」遠低於
政府預期！ 

- 2013年 1月起，當局(1)將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調高申請人放寬入息及資產
限額，(2)申請人亦可選擇以
個人或住戶為基礎申請津貼
(俗稱｢雙軌制｣)，但未有檢
討為兼職僱員提供交通費津
貼。 

- 政府成立的最低工資檢討委
員會決定於 2017年 5月 1日
上調最低工資至 34.5元，惟
工資漲幅追不上物價升幅。 

- 政制發展方面，人大決定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規
定， 要求由提名委員會提名
行政長官候選人，候選人需
要獲得超過一半的提名委員
會委員才可以成為候選人，
特區政府未有接納港人訴
求，拒絕引入公民提名，亦
沒有調低行政長官候選人的
提名門檻，議案於 2015年 7
月被否決。港人普選行政長
官及立法會之日無期。 

2 
- 貧窮人口仍高達134.5萬人，

惟政府未有承諾或任何具體指
標處理貧富差距問題。 

- 2007年表示十大基建能創造25
萬就業職位、六大經濟產業的
具體成效存疑。 

- 認識貧窮問題卻無有效扶貧、
滅貧措施，政策影響規模與
134.5萬貧窮人口根本不成比
例。 

- 「關愛基金」只有短期措施，
欠長遠政策，無助全面扶助貧
窮兒童解決生活需要。 

-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問題
多多，包括:住戶入息限額過
低、工時要求忽視基層零散
工種狀況、離港日數限制未
考慮家庭離港需要、忽視貧
窮一人住戶困境、程序繁複
冗長打擊申領意欲等等。 

-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申請人入息可以家庭或個人為
計算單位，讓更多申請人受
惠，但未有檢討為兼職僱員提
供交通費津貼，未有照顧工作
零散化下的在職貧窮勞工的交
通開支需要。 
 

- 評分原因: 過去1年稍有進展，
但貧窮人數高企，最新低津計
劃成效遠低於預期，無助紓緩
在職貧窮家庭及兒童的經濟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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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街童、疏忽照
顧兒童問題及
6歲以上課餘
託管服務欠
善，無為貧窮
家庭設立寄宿
學校問題 

 

改善托管： 
- 2015年施政報告宣佈增加 3

歲以下幼童的全日制託兒服
務名額，政府會於 2015-16
年度起逐步增加幼兒中心及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延長時
間服務資助名額至 6,200多
個，增幅高達四倍。 

- 政府會在 2014/15學年，先
行讓學校有更大彈性實施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 

- 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驗項
目」於 2016年 7月完成
後，並不再獲納入恆常資助
計劃。 

- 為改善非政府機構 6至 12
歲兒童提供的課餘託管服
務，社署會由下年度起增撥
資源，延長一些課餘託管中
心在平日晚間、周六日和學
校假期的服務時間，並 增
加減免收費的服務名額。 

- 社署 2014年擴展「鄰里支
援幼兒照顧計劃」服務對象
的年齡，由 6歲以下延至 9
歲以下，社署增加該計劃下
的社區保姆服務名額至 954
個(截至 2014年 12月)。 

- 課餘託管開放時間不合基層
所需及資助仍然不足。 

 

5 
- 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驗計劃未

有包括功輔以外的學習活動，
功輔亦未能天天提供，照顧時
間不夠長，影響了服務計劃成
效。再者，特別在貧窮兒童人
數較多的地區，因營辦計劃名
額而令服務供不應求，再加上
試驗計劃亦非在全港推行，受
惠人數極為有限。 

 
- 服務地區雖有擴大，惟街童問

題仍然嚴重，社區保姆計劃欠
妥善，計劃未涵蓋六歲以上學
童，亦未有提供任何功課輔導
或補習服務。社區保姆未能全
面地照顧兒童的需要。 
 

- 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驗項目於
2016年7月完成後，並不再獲
納入恆常資助計劃，反映當局
未有全面策略在學校推行課後
託管及功課輔導班 

 
- 評分原因: 服務未有明顯改

善，未能有效針對貧窮兒童的
照顧需要。 

7. 無證兒童讀書
困難及中港分
離家庭不能來
港定居問題 

- 未有進展。 
- 內地公安廳更指出香港政府

沒有要求改善單親團聚政
策，港府只跟進及批出個別
個案。 

1 
- 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未有正視

無證兒童及中港分隔單親兒童
的家庭團聚權利。 

- 未有檢討單程證制度及爭取港
方審批權的問題，令近5,000
個分隔單親家庭長期分隔未能
團聚。 
 

- 評分原因: 過去1年今仍未有任
何具體進展。 

8. 缺乏整體兒童
政策及兒童中
央資料庫、制
定貧窮線，但
未有滅貧指標 

- 政府於 2013 年 9 月宣佈訂立
官方貧窮線，即以除稅及福
利轉移前 (即政府政策介入
前 )的每月住戶入息中位數
50%劃線，貧窮線有三大功
能，包括：(1)量度整體貧窮

1 
- 政府訂立本港首條貧窮線，踏

出力扶貧工作重要的一步；惟
具體工作成效尚待觀察。此
外，政府未有針對不同貧窮社
群訂立中、長期的滅貧指標，
反映政府對處理貧窮問題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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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2)提供數據基礎，以
協助制定政策；(3)以及評估
政策介入的成效。 

- 繼續推行兒童發展基金，至
2008年至 2013年僅惠及約
6,000多名來自弱勢社群的
10至 16歲兒童，目的是鼓
勵貧窮家庭兒童每月作儲蓄
供款、個人發展計劃、推行
師友計劃。 

-  

擔。 
- 當局亦未有設立兒童中央資料

庫，並掌握不同弱勢兒童的情
況，從而制訂相應政策解決問
題。 

- 兒童發展基金未能解決貧窮家
庭兒童即時貧窮問題，而且只
有6,000多個名額，相對近25
萬貧窮兒童而言，扶助力度不
足，可謂杯水車薪。 

- 政府對扶貧問題沒有承擔，貧
窮兒童無錢供款，未有考慮兒
童以義務工作取代供款的建
議，長遠沒有解決兒童貧窮問
題。 

- 忽視兒童政策的重要性，未有
全面地檢視貧窮兒童狀況及其
需要，對日益嚴重的兒童貧窮
問題並無長遠政策及計劃，未
有適時跟進及增撥資源，表現
令人失望。 
 

- 評分原因: 過去3年訂立了貧窮
線，顯示處理貧窮問題的決
心；但仍未有訂定任何具體扶
貧指標，具體成效有待觀察。 

9. 新移民學童及
家庭面對歧
視，缺乏立法
保障免受歧視 

- 社會歧視嚴重，平等機會委
員會就現行四條反歧視法例
發出檢討報告，贊成要立法
保障新移民，但未有建議政
府立即立法，。 

0 
- 平機會的檢討提出立法禁止種

族歧視新移民，但無建議立法
將種族仇恨行為刑事化，政府
亦未有積極回應，社會歧視仍
然嚴重。 

- 評分原因: 過去1年仍未有任何
具體進展。 

10. 未設立兒童權
利委員會/專員
及成立兒未有
就聯合國兒童
權利公約進行
本地立法 

 

- 未設立兒童專員或兒童權利
委員會，依舊維持兒童權利
論壇，但對訂立兒童政策及
落實兒童權利作用不大。未
有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
行本地立法。 

0 
- 兒童權利論壇數月才召開一

次會議，沒有實權及實際作
用，只是點綴式的政治花
瓶。 

- 偷天換日地將家庭議會取代
兒童權利委員會且成效不
彰。 

- 完全沒有任何意向就落實兒
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漠視立法會早於2007年及
2013年通過要求特區政府成
立兒童權利委員會的動議。 

- 政府完全沒有任何意向就兒
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忽略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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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表現令人失望。 
- 評分原因: 過去1年今仍未有

任何具體進展。 

 總分(100分滿分，50分合格) 
15 

 

 

各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報告評分* 

年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分數 

(滿分: 

100分) 

9 7 19 0 11 2 6 24 20 8 15 

 

* 各年評分是根據上一年(例如：2016年報告評價2016年政府表現)政府在立法、政

策及服務上對貧窮兒童及家庭的表現。 

 

整體評價：今年為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第五個年頭，特區政

府得分整體較上年得分有所進步，本年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並決定於2017/18落實幼稚園免費教育，整體力度未

足，所以整體表現仍不合格，反映特區政府在2016年未盡全

力透過政策、立法或服務全面改善兒童貧窮問題，具體工作

進展緩慢，未能追上社會需要步伐! 希望來屆特首要瞻前顧

後，大力改善兒童政策，消除跨代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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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十大貧童關注事項及建議 

 

兒童權利大使作為民間兒童權利專員，檢討過去一年香港兒童問題，分別探

討各項兒童政策，並於2016年年底透過兒童權利關注會內2,000多名會員的討論及

投票，投票選出2017年十大貧窮兒童關注事項，從貧窮兒童角度而言，總結過去

一年香港在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不足之處，並按得票多寡列出優先次序

如下，要求政府2017年跟進及改善: 

 

(1) 房屋政策不善、社區設施不符貧窮學生需要，貧童居住籠屋板房劏房問題嚴重 

(2) 教育承擔不足，十五年免費教育欠全面，學生資助不足；資助申請資格及範圍
欠善 

(3) 醫療服務欠善，門診預約困難、輪候時間極長 

(4) 社會福利 – 綜援金額不足、兒童生活困苦 

(5) 政制不民主，制度不公平，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跨代貧窮問題未解決 

(6) 街童、疏忽照顧兒童問題及 6歲以上課餘託管服務欠善，無為貧窮家庭設立
寄宿學校問題 

(7) 無證兒童讀書團聚困難及中港分離家庭不能來港團聚問題 

(8) 缺乏整體處理兒童貧窮政策、無兒童中央資料庫、有制定貧窮線卻欠滅貧指標 

(9) 新移民學童及家庭面對歧視，缺乏立法保障免受歧視  

(10) 未設立兒童專員及兒童權利委員會，無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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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屋政策不善、社區設施不符貧窮學生學習需要，貧童居住籠屋板房劏房問題
嚴重 

 

1.1 房屋政策施政重中之重 居於不適切居所及公屋輪候兒童人口增  住屋問題依舊
嚴重 

 

行政長官梁振英甫一上任，便宣佈設立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並於2013年

發表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進行公眾諮詢，2014年12月落實未來十年香港供應48

萬公營房屋。更表示在2018年起的5年內，公屋的總供應以至少100,000個為目

標，並檢討加快興建公屋進度。此外，政府亦就如何增加土地供應展開公眾諮詢

工作。直至2015年12月，當局更公布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報告，宣佈未來十年

總房屋供應目標由原定的48萬個單位減少兩萬，當中出租公屋維持20萬個單位，

資助房屋單位則由9萬減至8萬，私人住宅單位由19萬減至18萬；原因是統計處公

布家庭住戶數目推算淨增長比早前推算的少。9 

 

事實上，房委會在 2015/16 年度出租公屋落成量只有 13,300 個，既未有優先處

理輪候公屋兒童住屋需要，近 3,000 名兒童申請被凍結，約 4 萬名的貧窮家庭兒

童蝸居板間房、套房等惡劣環境，數字持續高企、未有措施資助現正輪候公屋的

兒童解困，表現未如理想。再者，根據房委會預測，2016/17 至 2020/21 年度只有

7.07 萬個新出租公屋單位供應，即每年平均只有 1.4 萬個新供應，較去年預計的

平均數 1.5 萬還要低，亦與每年平均 2 萬個出租公屋落成量相比明顯倒退，而非

有所改善。 

 

在 2016 年 9 月底，約有 152,500 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約 134,000 宗配額及計

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4.5 年，當中長者一人

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2.4年。18歲以下人士數據約 102,400名，輪候公屋兒童

的人口不斷增加，兒童人口百分比徘徊在 20%至 25%。(見下表)︰ 

 

年份 
2011年 

6月 

2011年 

12月 

2012年 

12月 

2013年 

12月 

2016年

6月 

公屋輪候申請人總人數 320,900 352,200 428,100 459,800 近50萬 

兒童(18歲以下)公屋輪候

總人數 

78,500 83,000 96,500 102,400 未有數

據 

兒童(18歲以下)公屋輪候

總人數佔 

整體公屋輪候申請人的百

分比(%) 

24.5% 23.6% 22.5% 22.3%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委託的調查機構推算，全港有6.7萬個劏房單
                                                 
9
 香港政府新聞網 房屋供應目標修訂為 46 萬 (2015 年 12 月 18 日)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infrastructure/html/2015/12/20151218_150628.shtml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infrastructure/html/2015/12/20151218_1506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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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住戶人數逾17萬，其中二萬多(20,727人)是14歲或以下的兒童，半數家庭沒申

請輪候公屋。調查又顯示，半數劏房衞生及安全環境欠佳，欠廚廁甚至食水供

應，部分單位劏出逾10房。10此外，統計處在2015年5月至9月期間調查全港2,134

幢樓齡25年及以上私人樓宇，成功訪問近5,000個劏房住戶，當中顯示，全港共有

88,800間劏房，劏房居民約19.9萬人，大部份是青年至中年的低學歷人士。多數人

租住劏房主要原因是租金較平，每月平均租金4,200元，若以劏房住戶入息中位數

為12,500元計算，交租後每月生活費便只剩餘約8,300元，租金佔入息比例高達

32.3%；當中包括35,400名15歲以下的兒童住戶。11然而，當中仍未有全面包括居

住於工廠大廈的劏房戶，以及在樓齡 25 年以下或以上的私人住用，或綜合用途樓

宇單位中，有分間樓宇單位的屋宇單位，因此整體不適切居所人數被低估。若連

同估計8,000多名15至17歲的兒童12，以及估計1,000名居於工廈的劏房兒童13，本

會估計現時共有約4萬名兒童居於劏房等不適切居所。 

 

本會估計，現時有近 20 萬人租住籠屋、板房、劏房等不適切居所，但政府每

年只興建 1.5 萬個公屋單位，而且申請多限制，輪候時間長，公營房屋嚴重供不

應求，未來數年公屋落成量更低於當局原訂的目標，導致現時公屋輪候冊個案屢

創新高近 30 萬宗(截止 2016 年 9 月底)，平均輪候時間已超過 4.5 年，輪候時間已

遠高於政府三年上樓承諾，輪候冊中輪候超過三年以上之個案更佔超過一成半，

情況不斷惡化。公營房屋供應少、樓價持續高企，兩者連帶私樓租務市場需求大

增，私樓租務市場供不應求，租金逐年上漲。14事實上，自 2004 年至今，私人住

宅租金一直按年上升，十年間租金上升接近一倍，其中以較小面積之單位升幅最

高，升幅超過 1.3 倍。按年整體而言，單位面積愈小，租金升幅愈高15。面對高昂

租金令低收入家庭的經濟負擔愈見沉重，亦令貧窮人口對居所的選擇愈來愈少，

從而損害貧窮家庭及其兒童生活質素。基本上，長遠房屋策略遠水救不了近火，

而且政策毫無中短期措施，例如:租金管制、臨時工廈等。 

 

1.2 編配公屋七年配屋限制不合理  缺乏社區學習中心支援貧童 

 

 現時仍有約4萬名貧窮兒童居住於籠屋、板間房及套房等不適切居所，對其個

                                                 
10

 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2013)，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調查報告 

http://www.thb.gov.hk/tc/policy/housing/policy/lths/sdurpt2013.pdf 
11

 政府統計處 (2016)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60 號報告書 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 (2016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2602016XXXXB0100.pdf  
12

 註 11 提及的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調查報告，估算共有 19.99 萬人居於劏房，當中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的人士

佔 13.3%(26,587 人)，因此推算 15 至 17 歲約為 9,000 人。 
13

 政府統計處在 2011 年中發表的 2011 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港住在非住宅樓宇(包括商業樓宇及工業樓宇)

的家庭住戶數目為 3,044 戶，合共 6,230 人。此外，有民間組織估計有近 10,000 戶，因此，本會估計約有 5,000

戶，由於並非每戶也有 18 歲以下的家庭成員，本會估計 18 歲以下的兒童最少有 1,000 人。 
14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4 年 7 月 24 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就修訂租務管制條例意見書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14/pr_2014_7_24.doc 

請參見以下文件: 
15香港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2014)，<私人住宅-各類單位平均租金(自 1982 年起)>及 2.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

(2013)，<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調查報告> 

http://www.thb.gov.hk/tc/policy/housing/policy/lths/sdurpt2013.pdf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2602016XXXXB0100.pdf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14/pr_2014_7_2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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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健康、身心等發展等均極為不利。再者，房屋署至今仍未有為輪候冊家庭提供

租金津貼，導致輪候公屋的兒童及其家庭改善生活之日遙遙無期，並受貴租之

苦，在通脹猛於虎的情況下，板房、劏房、小套房仍見加租情況，但無法例監管

租金及保障租客租住權，根據社署提供的數字16顯示，16,246戶(2015年12月底)租

住私樓綜援家庭，其實際租金開支高於租金津貼上限，他們更要以生活費貼租

金，租貴環境惡劣，加上近年火燭蹋樓事件常發生，令兒童在擔驚受怕環境下生

活。 

 此外，房屋政策規定輪候家庭必須最少一半成員居港滿七年方有資格分配公

屋，截至2015年6月底，約有8,310宗輪候公屋家庭個案未符合此條件而受影響，

造成這些新移民即使輪候公屋號碼已達配屋階段，也不能分配公屋以改善環境，

而要繼續蝸居籠屋板房，影響兒童身心發展及新移民融入社會。政府仍未設立租

金津貼，容讓低收入的輪候冊家庭租住市區私樓。此外，當局並無任何計劃取消

編配公屋需最少一半家庭成員需居港滿七年的限制，亦未有在舊區中成立社區學

習中心。 

 

1.3 不適切居住環境不利兒童成長 

 

過去不同研究均指出，適切的居住環境對兒童生活、學習、健康、社交生活等

各方面均有著深遠的影響。根據本會於社區中探訪觀察，長期居於板間房、劏

房、天台屋，至以工廠大廈中的貧窮兒童，礙於家中活動空間極為有限，大部份

生活時間及活動均在床上或飯桌上進行。再者，由於家中存放各種生活用品和雜

物，空氣並不流通，光線亦不充足，儘管在白天亦需開啟光管照明，再加上業主

將房間改裝，大多廚房和廁所均在同一間隔中，衛生情況欠佳。居於狹小居所的

兒童長時間臥在床上學習、進食、做功課和玩樂，僅影響個人身體骨格成長及脊

骨健康、空氣質素欠佳令容易誘發呼吸道疾病，或甚因鄰居患病而受感染；在炎

夏高溫之時，家中狹小悶熱的情況亦會影響兒童情緒，或較容易與家人發生磨

擦。光線欠佳亦有機會影響兒童視力。此外，由於活動及玩樂空間不足，租住惡

劣居所的私樓貧窮兒童亦甚少在家中與家人及朋友有社交活動。以上各種不適切

居住環境存在的問題，均不利貧窮兒童生存和發展。 

 

1.4 國際人權公約有關房屋權利的規定 

 

享有適切的居住環境，不僅是有助兒童健康學習成長，更是體現社會正視及保

障公民的房屋權利。香港沒有特定涉及房屋權的法例，但在《基本法》和適用於

本港的國際人權公約亦有涉及保障房屋權利的條文。《基本法》第 36 條規定，香

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

《基本法》第 39 條亦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

                                                 
16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審核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的答覆》(LWB(WW)-2-c1.docx)文件。答覆編號: 

LWB(WW)0406 (第 893 頁) http://www.lwb.gov.hk/chi/legco/lwb-ww-c-2016.pdf  

http://www.lwb.gov.hk/chi/legco/lwb-ww-c-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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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

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特別就房屋權原則訂出特別的條文。公

約的第 11 條規定︰「本盟約締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與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

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締約國採取適當步驟確保此種

權利之實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於自由同意之國際合作極為重要。」17 

 

此外，當局至今並無取締籠屋板間房劏房、輪候公共房屋的申請宗數急增至近

30萬宗，當涉及近50萬人。惟當局卻又未有增建公屋，只縮短公屋興建期、違反

三年上樓承諾。 

 

1.5 七年配屋限制不合理 

 

房屋政策規定輪候家庭必須最少一半成員居港滿七年方有資格分配公屋，截至

2015年6月底，約有8,310宗輪候公屋家庭個案未符合此條件而受影響，造成這些

新移民即使輪候公屋號碼已達配屋階段，也不能分配公屋以改善環境，而要繼續

蝸居籠屋板房，影響兒童身心發展及新移民融入社會。政府仍未設立租金津貼，

容讓低收入的輪候冊家庭租住市區私樓。此外，當局並無任何計劃取消編配公屋

需最少一半家庭成員需居港滿七年的限制，亦未有在舊區中成立社區學習中心。 

 

                                                 
17

 在國際社會中，各國亦在國際人權公約上承認房屋權利的重要性。除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外，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亦發出通過的一般性意見，進一步規範締約國如何履行落實房屋權的承
諾，從而幫助締約國擬備報告，並建議改善報告程序，促進有關權利的實現。由於一般性意見亦屬國際法中一
重要文憲，具有一定約束力和參考價值。詳情可參見HRI/GEN/1/Rev.7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 第
六屆會議(1991 年) (載於E/1992/23號文件) 第4 號一般性意見：適足住房權 (公約》第11條第(1)款) 
http://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housing/docs/CG4_ch.pdf 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適足生活水準所含適足住房
權以及在這方面不受歧視的權利問題(2013年12月30日)(A/HRC/25/54)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5/Documents/A-HRC-25-54_en.doc  

http://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housing/docs/CG4_ch.pdf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5/Documents/A-HRC-25-54_en.doc


 

22 

1.6 關愛基金一次性協助非長遠政策 

 
第一，關愛基金推出「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援助項

目，為居於私人樓宇中不適切居所(例如: 房間 /小室、閣仔或床位的人士、單
宿人士等 )的住戶、露宿者等提供一次性津貼，2013年12月當局再次推行此計
劃，並於2015年1月及2016年1月再三推行此項目。一人住戶發放港幣4,000元，
二人住戶港幣8,000元，而三人住戶港幣11,000元及四人住戶港幣13,000元
的津貼。有關津貼有助紓緩受助家庭的租金壓力，惟當局卻於2016年9月表
示欲不再推行有關津貼，較沒有一次性措施又差。  

 
第二，關愛基金於2011年10月、2013年9月及2014年9月推行為租住私人樓宇的

綜援住戶提供津貼，目的是為租住私人樓宇而所付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津貼
最高金額的綜援住戶提供一筆過津貼，以紓緩他們在週期性租金上升時所面對的
經濟壓力。2013年、2014年、2015年及2016年，四次發放有關津貼，每個合資格
的一人綜援住戶及二人或以上綜援住戶分別可獲發一筆過2,000元及4,000元的津
貼。 
 

雖然財政預算案宣佈再為公屋居民代繳租金，以減輕全港公屋租戶負擔，惟輪
候公屋人士未受惠紓貧解困措施，當局亦未有優先處理輪候公屋兒童住屋需要。
另外，關愛基金雖然推出以上各項津貼，僅屬一次性補助，金額偏低，長遠未有
解決劏房租戶租金昂貴，未獲編配公屋，有清拆無安置問題。18 
 
專員建議： 
 

1.1 增建公屋 

特區政府應作全港性房屋政策檢討及需求評估，今後每年最少興建公屋

單位增加至35,000個，而每年可供編配的出租公屋單位數目不應少於50,000

個。 

 

1.2 放寬分配公屋條件 

政府應放寬申請出租公屋的七年居港條件，讓所有兒童享有平等輪候公屋機

會及儘快安置合適居所。 

 

1.3  將兒童列入公屋優先安置的行列及開放市區申請 

房屋署在分配公屋時，應採取積極措施，將有兒童的公屋申請個案列入優先

處理類別，儘快安置，並全面開放了一般家庭申請市區公屋的規定，避免增加家

庭支出及打斷兒童的成長網絡等。 

 

1.4  為正輪候公屋的兒童家庭提供過渡性房屋、租金津貼及恢復租金管制 

房屋署應為有兒童的輪候公屋家庭提供過渡性房屋(例如:短期放寬工廈、提供

平租私樓單位/宿舍)、租金津貼、租住權管制及恢復租金管制，即時紓緩兒童住屋

困難，分配公屋時，容許家庭選擇公屋或租金津貼。 

 

                                                 
18

 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詳情，請參見關愛基金網站：http://www.communitycarefund.hk/b5/assistance.asp  

http://www.communitycarefund.hk/b5/assistan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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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全面善用現存學校及公共資源 

政府及學校應善用資源，在課堂時間以外及長假期(例如：暑假、聖誕及新年

假期、復活節假期等)全面開放課室、電腦室及圖書館等，並由各區非政府機構與

各校合作管理事宜，安排給學童課後借用電腦。此外，政府亦應延長各區圖書館

及自修室的開放時間，讓學童在課餘後有更多資源及地方進行學習。 

 

1.6 設立社區學習中心 

 此外，政府亦應與志願機構合作，因應居住於舊區私樓的貧窮兒童需要，在舊

區內成立社區學習中心，讓身處在擠迫環境(例如：套房、板間房等)的兒童有充足

的地方學習及使用其他學習設施(例如：電腦、圖書等)。 

 

1.7 為輪候公屋家庭提供另類房屋支援 

面對輪候公屋家庭及人數不斷增加，當局應提供另類出路，例如:興建臨屋、設

立過渡性住房、暫時容忍工廈居民暫住居所、提供租金津貼、設立租管、提供平

租宿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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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承擔不足，十五年免費教育欠全面，學生資助不足；資助申請資格及範圍

欠善 

 

教育是脫貧的主要途徑之一，香港免費教育政策三十多年沒有檢討，直至

2008 年 9 月才實施小學至高中十二年免費教育，幼稚園仍未實施免費教育，而免

費教育只免學費，其他學習開支，學生需自付。現時學生資助並未能與時並進，

支援貧窮學生跟上現代教育所需，同時，大學學位名額只限 18%，中小學競爭學

位，教學制度及課程安排更進一步阻礙貧窮學童學習。教育不再是脫貧的踏腳

石，反而拉闊貧富距離。教育學院最新研究便指出過去二十年來，貧、富子弟的

入讀資助大學學位率相差愈來愈大，由 1991 年的相差不大，到 2011 年，富人入

讀大學學位是窮人的四倍。 

 

2014年至今，關愛基金推出各項一次性的支援貧窮學童計劃，當中包括： 
 

- 政府宣佈連續兩個學年增加學券資助額，每年加 2,500元； 
- 將三個支援學習的關愛基金項目納入恆常資助內，包括: 
（1）為學生資助計劃下領取「全額津貼」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 
（2）將「學校書簿津貼計劃」下每名中小學生的定額津貼提高約一倍； 
（3）為就讀副學位以下程度合資格課程的清貧學生，設立學費發還機制，並提供
學習開支定額津貼。這三項措施將讓約 27萬名學生受惠向公營小學提供相等於一
名文書助理薪金的額外經常津貼，以減輕老師的行政工作；增加資助高等教育。 
- 在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方面，當局於 2014年決定增加支援，包括: 

(1) 學校可按每名學生支援層級獲 1.3萬或 2.6萬津贴 
(2) 增加 6,200個康復服務名額 

2.1 學前教育資助不足問題 

 

香港於 1971 年實施 6 歲至 12 歲六年免費教育，1978 年實施小一至中三九年

免費教育，免費教育政策三十多年沒有檢討，而且免費教育只免學費，學生仍要

支付不少書簿雜費活動費等，直至 2008 年 9 月實施小學至高中十二年免費教育，

惟幼稚園仍未實施免費教育；縱使幼童家長獲發學劵及可申領學生資助或綜援，

貧困幼童家庭仍需大量自費補貼各項學習開支，貧窮學生未能享有平等教育機

會。 

 

行政長官梁振英於 2012 年 7 月承諾任內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並諮詢不同持

分者意見，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於 2015 年 5 月發出以｢兒童優先，給他們一個

好的開始｣為願景的報告書(下稱｢報告書｣)，強調為兒童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為當

中一項教育目標。雖然報告書認同幼兒免費教育的重要性，惟僅局限於半日制免

費教育，對全日制幼兒教育有限度資助卻不足，不利全面釋放本地勞動力，以支

援在職父母；報告亦僅建議政府向經濟上有需要家庭提供額外資助以支付學童的

學習或教育開支(例如購買書本和校服等)。報告書未有建議規管學校收入項目、或

為其他各項雜費提供資助(例如冷氣費、茶點費、美勞費等等)。此外，報告未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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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固定的幼師薪級表，僅建議由學校自訂，恐怕未能為幼師提供穩定及可持續的

薪酬機制。2016年行政長官終於公佈落實推行幼稚園免費教育，可惜非全日制。 

 

2.2 中小學學生資助不足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2015年第三季)，本港 24歲以下人口的為 1,569,300人，
而本港 24 歲以下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就有 306,400 人。本港社會強調發展經
濟，政府財政儲備充足，但過去數年通脹高企工資追不上通脹，愈來愈多家庭陷
入貧窮之中。雖然，政府來年落實「學前免費教育」，但其他有關教育上開支仍
然資助不足。再者，教育制度以文法教育為重，縱使學生志趣於非文法學科或職
業學科，但認受性低。每名兒童均應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但貧窮學生往往
缺乏升學及就業選擇。教育局近期在全港中學推動「生涯規劃」，希望能夠從整
體人生角度啟發學生興趣和夢想，及早規劃人生方向，為將來發展打下穩固基
礎。但推行過於急促，在欠缺有關專業人士和資源配套下在全港中學推行，以致
課程質素良莠不齊，無助解決基層青少年的前途問題。此外，大學資助學位不
足，自資學位課程學費價格高昂且質素參差，令基層青年失去升學機會或肩負沈
重學債。 

本港中小學為免費教育，但只免學費，其他學習開支，要學童自付，綜援學童
會另獲發一筆過學習津貼，以支付書簿、校服開支，但不資助活動或補習開支。
而非綜援學童可以申請學生資助以支付書書簿費，但不資助校服及活動費等。為
兒童的學習造成極大阻礙。這些不利因素，均與提倡藉完善的教育協助兒童脫貧
的理念相悖。可見香港特區政策落後，亦未能隨著經濟水平提升，改善整體兒童
的生活水平。 

目前絕大部分中學及大學都會考慮學生在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的參與和表
現作為收生準則，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 2013 年 2 月在網上翻查中學概覽，調
查中學收生及升學條件發現，在全港 454 間中學之中，當中有 397 間中學(即近
87.4%)均會以課外活動作為收生準則，課外活動表示平均佔 17.2%。若然就讀小
學的學童家中無力應付課外活動開支，將會直接影響其升中選擇學校的機會。 

 

進入中學階段，新高中課程更要求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最少佔總課時的

15% (405 小時)，學生必須參加課外學習活動。更甚者，現時本港八間大學，所有

均表示需考慮申請學生中學階段有關其他學習經歷等課外活動的表現，可見課外

活動表現直接影響升讀大學機會。若學校規定學生參加的活動，惟貧窮家庭子女

因經濟困難而未能參加課外學習活動，不但失去平等學習機會，更會影響升學，

令教育失去脫貧功能。 

 

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2 年貧窮兒童調查系列十五 ： 中小學教育制度及學

生資助政策對貧窮兒童影響研究報告，研究統計學生恆常額外必須支付項目達 29

項，平均每年約五千元，家庭要壓縮基本生活開支以支付，而｢多元智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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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體藝」及科技化等被視為有助學生發展的教育政策，但費用貴，資助

少，反而對貧窮學童造成沉重財政負擔及升學的障礙，學生不可只靠入了學儘力

研讀書本便可升學，而是要自資多方面學習以增加升學機會，近七成學生認為自

己缺乏資源學習。 

 

四成受訪貧童曾因經濟困難而未能完成學校規定必須參加的活動，而不參加這

些活動的後果，不單是少些學習機會，33.7%會影響升級及畢業，15.7%會被扣

分，三成人對新教學方針及是否學校實施也不知道，可見貧窮家庭沒有足夠資源

及時間消化書本以外的教學方針，例如:在九成多受訪學童需上網做功課，但近三

成因經濟困難未有家中設置腦及上網，八成家長亦表示有困難使用互聯網。可見

政府資助忽視新教育方針下，學生資助未有作出相應改進，所產生的仍未能支付

學校指定參與的支出，有些更因有天份被學校選中出外參賽，但所有費用要自

費，令貧窮學童難以發揮所長，可見學生資助金額及擴闊資助範疇均未能涵蓋現

時貧童教育所需。 

2.3 基層青少年升學及就業培訓需要支援不足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5年第三季統計資料，本港 15至 24歲的青少年為 768,100

人，而本港 15至 24歲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青年就有 133,400人，青年貧窮率為

17.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一直關注基層兒童及青少年健康及發展的權利。青少年

是社會發展的未來棟樑，他們能否獲得平等教育及適切的就業支援，直接關乎社

會未來及其個人發展19。 

 

香港社會過去多年強調發展經濟，教育制度亦強調文法教育，縱使學生文法學

科成績欠理想，志趣於非文法學科或職業學科的，但非文法的教育制度不完善及

認受性低。每名兒童均應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有別於家境富裕或一般的學

生，社經地位較低的貧窮學生，往往缺乏充份的升學及就業選擇，他們能否獲得

適切的支援，直接影響他們體現其兒童權利。 

 

香港政府一直有提供相關職業導向的活動，以協助青少年能夠順利過渡到工作

的世界。到了 2014年，香港政府更進一步地提及向每間學校撥款支援發展「生涯

規劃」，同時又推動工商機構參與「商校合作計劃」，務求將「生涯規劃」完整

落實於中學之中。政府原意是相當好，希望能夠從整體人生角度啟發學生興趣和

夢想，及早規劃人生方向，為將來發展打下穩固基礎。但教育局對「生涯規劃」

的理解側重於「升學就業輔導服務」而並非「生涯規劃」。而學校為了應對政策

的轉變，大多以原先負責「升學與就業輔導」的老師轉而推行「生涯規劃」，但

在轉變的過程中，並沒有足夠訓練，於是大多數都是沿用以往升學與就業輔導的

技巧，結果課程質素良莠不齊。 

 

                                                 
19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8 條及第 29 條提及有關教育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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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學生未能夠有效地思考人生方向，就只能順應主流風氣，有云「知識能

改變命運」，故此，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夠升讀大學，視大學學歷為改善日後生活

的重要門檻。但過去二十多年，本港資助大學學位一直維持約 15,000個，公帑資

助為 17至 20歲年齡組別中約 18%的人士。縱使符合最低升讀大學的要求，若經

聯招後仍不獲取錄而繼續想升學的學生就需要自行報讀一些自資副學位或學位課

程。然而提供自資課程的學院由於以自負盈虧方式營辦，學費相對高昂；一般學

生都有需要向政府或銀行申請借貸，畢業後即背負學債多達 20萬元，經濟壓力甚

大。 

 

社協研究發現，現時當局對基層青年的就業及升學上的支援問題如下: 

 

(1) 「生涯規劃」問題欠善 

 

「生涯規劃」淪為「升學與就業輔導服務」 

 

「生涯規劃」是讓學生思考人生當中的意義和目的的相關問題，並以此作為前

提來訂定他們人生的目標，從而再理解自身長處、能力、興趣和價值觀來決定將

來發展，並積極計劃如何在不同生活場所當中實踐這些目標。但研究顯示學校的

「生涯規劃」只停留於升學與就業輔導的層面。 

 

中學提供升學及就業資訊相方式對單調 

 

大部分受訪基層青少年均指出，他們所就讀的中學多以校內講座和生涯規劃的

形式來提供升學及就業資訊。單以校內講座形式提供升學有關的資訊則有

87.1%，其中 48.4%以生涯規劃形式來提供升學資訊，這一種情況同樣出現在提供

就業資訊的部分，由此可見，單純以講座形式推行「生涯規劃」來提供資訊其實

是未能夠有效地對應到受訪基層青少年對升學與就業的需要。 

 

功利的教育制度下，「生涯規劃」成了紙上談兵 

 

現時香港教育制度重視文法教育，香港社會普遍認為中學文法教育是升讀大學

的主要途徑，因此，學校也著重提升學生的公開試成績，輕視「生涯規劃」這一

類非文法課程。另外，也相對輕視職業教育，認為成績不好的學生才入讀職業導

向學校，因此存有「次等」的標籤。這也加劇社會大眾對職業有分貴賤的看法。

認為與文法教育有關的職業就相對「高等」，而沒有與文法教育有關的職業列為

「次等」。此等看法是無疑破壞「生涯規劃」的基石，所以，現時校內的「生涯

規劃」大多數都是紙上談兵。 

 

青少年看重「生涯規劃」 實施階段未有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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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雖然 86.6%受訪基層青少年認同「生涯規劃」是「非常重要」或

「頗重要」，這顯示青少年看重「生涯規劃」，事實上，大部分中學均在中一至

中六設計一套校本的生涯規劃課程，但有近 60%的受訪者認為「生涯規劃」應該

由中一至中三起實行，只有 17.1%受訪者認為應在中四至中六實行，這與學生從

中三升中四是學生選科的重要階段，文憑公開試考核的科目也影響著選擇大學主

修科目，兩者均需要適時支援有著密切的關係。 

 

(2) 大專課程學費資助和支援不足 

 

經濟困難成為基層青少年升學的絆腳石 

 

調查發現 95.8%受訪基層青少年均想入讀大學，但就只有不足夠一半受訪基層

青少年指出自己有信心入讀大學，更甚者是，影響他們入讀大學的因素有涉及學

費問題及家庭經濟因素，分別有 36.6%和 46.3%。 由此可見，經濟因素影響基層

青少年升學。顯示香港政府未有足夠完善的政策配套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基層青少

年入讀大學。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資助額不足，全免貧窮學生要貼學費 

  

現行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費偏高，有一些課程學費一年更高達 80,000 港元

以上，但「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學費資助部分是設有上限，其上限為 75,590 港

元。現時香港的大專自資課程有多達 1,370 個，這些課程涵蓋副學士、高級文

憑、銜接學位和學士課程。當中有 238 個合資格的全日制課程，其本年度學費超

出政府資助上限（75,590 港元）。佔所有課程的 17.4%。當中有不少與青少年就

業及勞動市場較有直接關係的課程，而每年學費亦近乎 9 至 12 萬港元。由此可

見，其資助額並不足夠繳交學費，學生有需要自行申請其他貸款以彌補資助部分

不足的費用，這樣將加重學生的財政負擔，無助他們向上流動，反而，對於基層

青少年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自資基礎文憑課程欠資助 

 

自資基礎文憑課程並沒有納入「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和「專上學生資

助計劃」當中，學生便需要自行支付學費，而學費大約 25,000 港元。對於基層家

庭來說，25,000 港元是一筆大數目。而基礎文憑是高中程度課程，亦是除高中文

憑以外升讀大專的另一途徑，學生若要升讀學士課程，必須完成基礎文憑課程，

再升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所以，若果因家庭經濟困難而無法報讀基礎文憑課

程，無疑是截斷基層青少年的升學之路，這實與政府強調現時升學有多元出路的

政策背道而馳。雖然職業訓練局有設立學費減免計劃及學習開支定額津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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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關申請資格並非全面公開、名額亦有限，並非全港所有基礎文憑課程設有

學費資助或減免。20 

 

留位費留難窮學生 

 

現時各間大專院校都需要讓收讀學生先付一筆約干數目的留位費才確認被取

錄，而且並沒有申請延遲繳交的政策，對於基層家庭來說，突然間支付一筆五千

元的現金是一件困難事情，他們的收入只能夠僅僅支付其家庭的日常開支，基層

青少年的「留位費」是一筆突如其來的費用，他們並沒有足夠時間去準備，若未

能繳交這筆「留位費」給予院校，學位便會被取消。無視基層青少年的家庭困

境，更有可能讓一些有能力升讀大學的基層青少年而無法被取錄。 

 

(3) 青少年的前路選擇被現實局限 

 

基層青少年以「改善將來生活」作為修讀大專主修科目的原則 

 

大部分基層青少年對於升讀大學有一個背後原因，在是次調查發現有超過六成

的受訪基層青少年均認為具備大學學歷是最能夠影響未來家庭收入的因素，這反

映出他們都希望能夠透過升讀一些能夠改善將來生活的主修科目或相信擁用大學

畢業的教育背景，能夠找到一份穩定且可觀收入的工作。故此，有接近四成受訪

基層青少年表示金融或商貿是他們的理想職業，另外，有超過兩成半表示公務員

是理想職業。這反映基層青少年比較以職業的「薪金」來釐定將來的職業選擇，

反映出現行社會風氣流於功利，局限了基層青少年在其他潛能的發展，加劇香港

經濟走向單一化問題，讓部分職業面臨人力資源短缺和老化的問題，無助香港發

展成多元功能的社會。 

 

職業教育起步較慢，社會認受性亦低 

 

香港雖然亦有中學階段開始發展職業教育，惟初中階段的職業教育只局限於講

座、工作坊、學習營及參觀工作場所等，對學生真正考慮晉升有關行業的幫助非

常有限。再者，縱使在新高中文憑試亦有設立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當中

涵蓋六個學習範疇21，惟應用學習課程的成績在大專院校收生時只視作為選修課，

                                                 
20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青年學院學生經濟援助計劃一覽表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f/upload/2547/Financial_Assistance_Details_Chi.pdf  
21

 2014/15 學年，約有320所中學開辦了36個應用學習課程，涵蓋六個學習範疇(該六個學習範疇為創意學習；
媒體及傳意；商業、管理及法律；服務；應用科學；以及工程及生產)，約有10,000名中五及中六學生修讀。每
個學習範疇設有不同的課程(新增及修訂的科目包括室內設計、電腦遊戲及動畫設計、由踐入藝：粵劇入門、
金融市場及運作、香港執法實務、餐飲業運作、運動及體適能教練，以及屋宇科技。)，以配合學生的學習興
趣及需要。學生可選修一至兩個應用學習課程，學習基礎的理論及概念，培養共通能力及發展與職業相關的能
力。在2014 年的文憑試中，超過4,330名考生報考應用學習科目。2015-17學年，應用學習課程將增加至40個，
當中只有12個課程通過質素保證，獲得資歷架構認可(資歷架構第三級)。 
(資料來源: 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報告(2015年7月)第21頁)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f/upload/2547/Financial_Assistance_Details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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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只用作參考22，無助鼓勵高中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以助未來升讀大學學士

學位。反之，應用學習課程被視作讀書不成，未能唸好文法課程的另一出路，社

會認受性亦低。此外，應用學習課程的課程內容亦不包括職業培訓或實習。青少

年若要獲取真正的職業教育培訓及資歷，需遲至接受專上教育(如副學位、高級文

憑程度等等)。然而，個別課程又需面對社會認受性的問題。 

 

2.4有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童在學習及復康服務上面對問題 

 

  根據教育局定義，有特殊教育需要（簡稱「SEN」）的學生是指在學習上有

某些困難並需要特別教育支援的學生。SEN 的類別包括：特殊學習困難、專注力

不足及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言語障礙、聽障、視障、肢體傷殘和智障。本港

2013/2014 學年，在主流小學及中學就讀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慣稱

「SEN」），分別有超過 17 390 名及 16 440 名23；由於無就讀於幼稚園的 SEN 幼

兒統計數目，據 2014/15 學年，社署將提供 7,092 個學前康復名額24，至 2014 年 5

月底輪候人數則達 7,943 人25，推算學前確診 SEN 兒童人數為 15 035 人；再加上

2014/15 學年在特殊學校就讀的學生有 7,760 人26，保守估計全港確診 SEN 兒童至

少有 56,625人。 

 

  根據香港大學於 2006 年的調查顯示本港大概有 12.6%的學童有不同程度的特

殊學習需要，除此之外仍有大概 8%的學童有潛在的學障問題未能識別。按全港

2014/15 學年，共 888,254 名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童推算27，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估計為超過 11 萬名，潛在有學障問題的學童約有 7.1 萬。因此，上述約五萬多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可能仍是低估。 

 

不少 SEN 學童均來自基層家庭，由於經濟匱乏，當家長發現子女有特殊教育

需要時，未必可以購買昂貴的私人評估和治療服務，僅能輪候政府提供的服務，

但評估和輪候需時甚長，不少個案錯過了學前 0 至 6 歲的治療黃金期。當子女進

入小學後，由於學校教師敏銳度不足，未有將其個案轉介至教育心理學家進行評

估；亦有家長表示不同學校提供的服務參差，不清楚子女處於哪一級別的支援層

級，及應獲得甚麽樣的支援，再加上經濟匱乏，他們子女的發展亦因此落後于有

能力購買私人服務及治療的兒童。此外家長經常收到學校職員對 SEN 兒童的行

為、情緒和學業投訴；送子女參加非政府機構的班組和活動時，機構職員又以無

                                                 
22

 據了解，在 2015 年，在參與大學聯合招生計劃(JUPAS)的大學中，只有個別院校(例如:香港理工大學、香港
浸會大學、香港教育學院)視應用學習科目為滿足一個選修科的要求，其他大部份院校(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嶺南大學)只會將指定等級視作為輔助資料或參考之用。 

學友社網站: http://zh.scribd.com/doc/270883248/Prospect-Guide-2015-bk1-34-35  
23

 立法會 CB(4)1085/14-15 號文件 
24

 扶貧委員會 特別需要社羣專責小組 學前兒童的康復服務 專責小組文件第 2/2014 號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25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 弱能兒童學前服務子系統 截至 2015 年 05 月 31 日輪候服務人次一覽表  
26

 教育局 2014/15 學年學生人數統計（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程度） 

27 教育局 2014/15 學年學生人數統計（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程度） 

http://zh.scribd.com/doc/270883248/Prospect-Guide-2015-bk1-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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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兼顧 SEN兒童為由，拒絕其參加，家長在協助 SEN子女學習和生活時均缺乏支

援，導致身心俱疲。 

 

經過民間多年倡導，近年政府對 SEN學童有較大關注。例如: (1) 2015 年 9 月 1

日起，政府將為特殊學校清貧學生提供額外交通津貼納入政府恆常資助內、並

於(2) 2015 年 3 月下旬通過由關愛基金，增加就讀專上課程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學習開支助學金，每名合資格的學生每學年可獲最高額外 8,000 元的學習開支助學

金，項目由 2015/16 至 2017/18 學年推行，為期三年。28
 

 

此外，(3)關愛基金由 2015/16 學年開始撥款推行一項為期三年的試驗計劃，向收

錄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及經濟需要學生的普通學校提供現金津貼，讓學校加強教師團

隊，以便安排一名專責教師統籌校內有關特殊教育需要的事宜。試驗計劃由教育局負

責推行。29
 

 

另方面，行政長官在 2016 年施政報告中宣佈，當局將進一步優化校本教育心理

服務，在收錄大量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公營中、小學，將教育心理學家與學校的比

例逐步提升至 1:4。然而，主流學校中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仍面對不少問題，包括: 

 

2.4.1 政策問題 

 

學前學童服務問題﹕ 

 

沒有承諾縮短輪候評估的時間 

 

   在「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轉介機制下，懷疑個案均會轉介至母嬰健康

院檢查，若有需要時個案才會再轉介至衛生署轄下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登記，

繼而排期進行評估。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承諾六個月內完成評估新症，但等候

評估的六個月時間是由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登記至由該中心的專業人士評估的

時間，並不包括由該中心護士登記接見前，一般需時多個月的輪候時間。因此，

一般的個案輪候時間均超過九個月。 

  

  施政報告雖提及加強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跨專業醫療人手，但並未提及

人手增加的數目及日後的人手比例如何，亦沒有承諾加強人手後將會縮短評估時

間。 

 

資助學前康服名額仍趕不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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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基金 — 增加就讀專上課程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ccf/sen/overview.htm  
29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community-care-fund-assistance-

programme/SENCO.html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ccf/sen/overview.htm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community-care-fund-assistance-programme/SENCO.html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community-care-fund-assistance-programme/SENCO.html


 

32 

  SEN 兒童經評估後可選擇輪候社會福利署資助的幼稚園兼收位(I 位)、特殊

幼兒中心學位(S位)或早期學習/訓練中心(E位)。截至 2014年 5月底，社署共提供

6,245個學前康復名額，輪候人數則達 7943人。另外，社署每年平均約有 4,200個

學前資助位的新申請，扣除每年平均約 3400 人離開服務，每年淨服務增長為 800

個名額30。施政報告中雖提及在特首任期內增加 1400 多個資助學前康復名額，唯

根據數字推測，供應仍趕不上需求，SEN兒童仍需輪候多時才能接受訓練。 

 

輪候政府資助復康服務途徑過於狹窄 

 

   現時 6歲或以下的懷疑個案，都必須經由母嬰健康院作初步評估，再轉介至

兒童體能智力中心進行全評估及安排合適的復康服務。懷疑個案即使是自行付款

到非政府機構或私營機構進行評估，甚至是由政府醫院的兒科醫生作評估，也不

能越過兒童體能智力中心，從而輪候社會福利署轄下的復康服務。本會有關注員

成員曾因輪候時間過長，花上千元到非政府機構進行評估，及後才發現即使非政

府機構的評估報告確診為 SEN，也不能輪候政府資助服務，這不僅讓基層的 SEN

家長額外花上金錢，亦增加了 SEN兒童輪候服務的時間。 

  

學齡兒童服務問題﹕ 

 

資源趕不上人數升幅 

 

   根據教育局於 2014年 4月提供的數據，就讀於公營普通中小學的 SEN學童

於 2008-2009年的 17,600人增加至 2013-2014年的 33,830人31，顯示就讀於主流中

小學的 SEN 人數持續增長。在 2013-2014 學年，教育局為融合教育提供約 10 億

8000 萬元的額外支援和服務，較 2008-2009 學年的 8 億 5900 萬增加約 26%32。然

而，同期被評估為 SEN的學童卻上升約 92%，可見現時開支的增幅未能應付 SEN

學童的需求。 

學齡評估需時更長，評估途徑有局限性 

 

   教育局爲公營中小學提供教育心理學及相關評估服務，學校可轉介有需要

的學生到教育局直接或經辦學團體提供的教育心理學家作評估。與學前兒童相

比，學前兒童評估途徑除經幼稚園轉介外，當家長懷疑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時亦

可直接要求母嬰健康院轉介至兒童體能和智力測驗中心進行評估。本關注組有家

長表示懷疑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但學校教師認爲無問題而拒絕將其轉介至教育

心理學家進行評估，待該兒童升讀小四、小五後始發現情况惡化，但已錯過最佳

治療時間。 

                                                 
30

 立法會 CB(4)385/13-14(01)號文件 
31

 立法會 CB(4)1087/13-14(01)號文件 
3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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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有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下，教育心理學家與學校的比例為 1﹕7.5，每名心

理學家平均每月只能到訪所服務的學校兩次33，人手比例極為不足。教育局要求教

育心理學家，在接到轉介個案後六個月完成評估，其後三個月內完成評估報告，

相比學前兒童的六個月完成評估和報告時間更長。 

教師培訓不足，敏感度低 

 

 2012/2013 學年開始，教育局爲教師提供「三層課程」的培訓，其培訓目標爲

（1）最少有 10%-15%的教師完成基礎課程；（2）最少有 3 至 6 位教師完成高級

課程；（3）最少有 3 至 6 位教師完成專題課程（盡可能有最少一位教師完成每個

類別下的各類課程）。而課程亦以理論為主，欠缺實踐經驗。根據 2012 年平機會

報告，在 192 所學校中，有 49%教師從未接受過任何融合教育訓練34。由此可

見，教師在欠缺足夠培訓下，難以應付 SEN學童的特殊教育需要。 

 

「學習支援津貼」三層架構透明度不足 

 

  雖然教育局於 1999 年開始在主流學校推廣「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

爲學校提供「學習支援津貼」，如外購服務；聘請額外人手（如教師 /教學助

理）；增添設施（購買教材、教具、及電腦等），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

及所需的支援層級發放資源予學校。2014/15 學年，處於支援層級第一層及第二層

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分別獲資助$26,000元和$13,000元，自 2013/14年起，

每間學校資助上限從 100 萬增至 150 萬。由於三層架構透明度不足，本會關注組

幾乎所有家長都不清楚子女在學校從屬哪一支援層級、在校可獲得怎樣的支援和

服務、由誰人負責跟進子女的個案，甚至不知道子女原來獲得資助，更談不上檢

討現時的支援和服務。 

「個人學習計劃」(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欠缺監管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有提供制定「個人學習計劃」(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IEP)時的要點、示例和範本。IEP 重要性體現在爲教育局、學校與

家長和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訂立的契約及承諾，IEP 以個案形式為特殊教育學生訂

立明確目標，容易監察和檢討特教生的進度，並定期向家長彙報。台灣、美國和

英國三地均對 IEP 立法，以監管與保障學童所接受的服務質素，惟香港仍遲遲未

有立法。現時教育局僅要求學校爲處於支援層級第一層即可獲取$26,000 資助的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制定 IEP，但處於支援層級第二級即獲較低$13,000 資助額和處於

支援層級第三級的兒童則無要求一定撰寫 IEP。本關注組有家長反應不同學校服

務質素參差，有的學校除為學童提供一個月一次的言語治療外，亦可轉介學童到

慈善機構購買專業的訓練服務，例如協康會、東華三院、明愛等。但大部份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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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34 Study on Equal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under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System,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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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家長表示學校並沒有提供任何支援，僅有言語治療、功課輔導班或社工開設的

社交組和情緒管理組等。 

社署的訓練津貼未能惠及 SEN學童 

 

  現時學前兒童在輪候政府資助學前康復服務時，能獲得社會福利署所提供的學習

訓練津貼。然而，一些特殊教育需要如讀寫障礙等，一般都需要待兒童就讀小學

時方能確認，故部份 SEN 兒童確診時，亦已超過六歲，未能受惠社署轄下的津貼

項目。若學校未能為 SEN 學童提供適當的訓練，家長便有需要購買在外的訓練服

務，唯在外的訓練服務價錢非常昂貴，在缺乏津貼的情況下，基層家庭難以負

擔，以致令基層學童失去改善現況的機會。 

 

「獎券基金」試驗計劃忽略六歲以上 SEN學童的需要 

 

  根據施政報告的內容，政府會推行「獎券基金」試驗計劃，邀請津助學前康

復服務營運者提供到校康復服務。然而，「獎券基金」的對象只集中幼稚園或幼

稚園暨幼兒中心的 SEN兒童，完全忽略六歲以上就讀中小學的 SEN學童需要。本

關注組約 70 名家長中，並沒有 SEN 學童由學校轉介至專業機構以接受訓練。由

於每間學校對 SEN學童的支援十分參差，個別學校未能為 SEN學童提供適當的訓

練，家長便有需要購買在外的訓練服務，唯在外的訓練服務價錢非常昂貴，基層

家庭難以負擔，以致令來自基層的 SEN學童均失去接受訓練的機會。  

 

向普通學校提供的現金津貼未能直接受惠予 SEN學童 

 

  根據施政報告的內容，政府雖考慮邀請關愛基金推行新的項目，向收錄較多

SEN 學童及經濟需要學生的普通學校提供現金津貼，以安排一名教師專責統籌

SEN 支援服務。然而，向學校提供現金津貼並不等於津貼能直接惠及 SEN 學童。

本會關注組家長反映，絕大部份 SEN 學童均未能在學校得到適當的支援。在欠缺

監管的情況下，額外的現金津貼也不能解決現時 SEN 學童在校得不到專業訓練的

問題。另外，施政報告中所提及的額外津貼是讓「專責教師」能夠統籌校內 SEN

的支援。然而，這位「專責教師」的工作並沒有在施政報告中清楚提及，故「專

責教師」亦有機會要兼顧其他教學工作而無暇顧及 SEN學童的需要。 

 

對學齡家長的支援不足 

 

  現行的政策和服務只針對 SEN 兒童自身，對家長的支援十分不足。雖然施政

報告中提及增加現有津助資源中心的社工人手，以加強對家長的支援。然而，報

告中並無提及增加人手的數目，故未能清楚人手比例是否足以應付 SEN 家長的需

求。另外，加強家長支援的資源亦集中於幼齡子女，同樣地忽略學齡兒童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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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根據本會所接觸的 SEN 家長中，六歲以上而未能受惠於學校訓練服務的

SEN家長，他們更感到徬徨無助。因此，額外的資源亦需投放在學齡家長身上。 

  

爲了解 SEN子女的需要及家長支援情况，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 2015年 1月至

5 月期間，以問卷調查形式向深水埗區學校及非政府組織收集深水埗區 SEN 家長

的意見，內容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家庭面對的問題、需要，得到的支援及對現

時特殊教育政策的意見等；共收回 62份有效問卷，受訪者均來自基層家庭。35 

 

基層 SEN家庭經濟困難，政府訓練津貼不足，難以負擔現時收費訓練 

 

受訪者有 66.2%來自 3 人及 4 人家庭，家庭月入中位數為 11,000 元，四成受訪

者家庭月入少於一萬元，家庭月入少於 2015 年第一季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即

12,500 元）的受訪者佔六成。超過一半（51.7%）的受訪者領取綜援，亦有近三成

（29.3%）受訪者領取學生全額津貼，及幼稚園學券。這些基層家庭，由於經濟匱

乏，當家長發現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時，僅能依靠學校、政府或非政府機構的免

費/資助服務，88.7%的受訪者並未購買額外的收費服務。現時非政府機構的專業

訓練，每節以 45 分鐘計收費約$600-1000 元，因價格昂貴，有 91.8%的受訪者表

示無法負擔現時服務機構所提供的收費訓練,導致基層家庭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

發展遠遠落後於有能力購買私人服務及治療的兒童。 

 

「融合教育」政策欠全面，學校支援不足 

 

 根據調查，受訪 SEN 家長表示學校的主要支援服務為功課輔導

（42.1%）、言語治療（44.7%）、以及家長講座（21.1%）。惟受訪家長最期望

得到的校內支援項目主要則為制定「個人學習計劃」（68.4%）、考試/功課/課程

調適（55.3%）、針對性的專業訓練（47.4%）、定期聯絡家長以跟進子女情况

（44.7%）以及情緒輔導（42.1%）。由此可見，現時學校所提供的服務同家長期

望有較大落差，無法滿足 SEN 兒童及其家長的教育需要。另外，絕大部份受訪者

(83.8%)亦者表示不了解或非常不了解「個別學習計劃」，44.4%的受訪者表示學

校沒有爲其 SEN子女制訂計劃，更有 41.7% 受訪者不知道該計劃，嚴重影響 SEN

兒童學習進度和質量。家校溝通亦不暢通，有 55.6%的受訪者表示學校無就學校

的支援服務和子女學習進度與家長保持聯絡，導致家長完全不了解 SEN 子女在校

情況。根據調查報告顯示，97.3%的受訪者期望學校為 SEN 兒童制訂「個別學習

計劃」，100%的受訪者表示非常贊成或贊成政府制訂政策，監管「個別學習計

劃」的運作。更甚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身心健康指標，有高達 82%的受訪家長

身心健康指標低於全港平均水平，反映主要照顧者精神健康狀況欠佳、相關支援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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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特殊教育支援服務 維護基層兒童平等教育機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特殊教育需要子女關注組 

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及家長的支援服務問題 問卷調查報告 (2015 年 7 月)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ivate_housing/SEN_research%20report_2015_7.docx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ivate_housing/SEN_research%20report_2015_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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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員建議： 

 

2.1 推行全日制學前全面免費教育 

  

 當局應儘快增加全日制免費學前教育學額，設立學習津貼，以支付書簿、校
服、午膳費、學校雜費、課外活動費及各種學習開支等，以減輕低收入家庭的經
濟負擔。 

 

2.2 檢討現行學生資助範圍、資助金額及資助層級 

 

特區政府表示儘快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將現有小學及中學的十二年免費教

育，擴展至學前教育，惟與此同時，更應改善中小學學生資助制度。所謂免費教

育，應包括學費、書簿、校服、午膳費、學校雜費、課外活動費及各種學習開支

等。這不僅全面體現兒童教育權利，確保沒有兒童因著經濟困難而未能享受適切

教育，更提高下一代的競爭能力，協助貧窮兒童脫貧。教育局應增加學生資助金

額及涵蓋範疇，包括: 校服、學習雜費、電腦、上網、中學午餐費、課外學習活動

及參加制服團體等活動津貼等。所有學校必需學生參加的學習活動均需免費。此

外，各學校更應容許學生按老師授課需要購買教材，以免浪費金錢和資源。長遠

而言，當局亦應將各項涉及資助課外活動基金之受惠對象，涵蓋至獲半額學生資

助的學童。同時，政府應放寬各項資助的申請資格及加設資助層級，鼓勵就業及

多勞多得: 例如: 學生資助應分全免，3/4 免、半免、1/3、1/4 免，其他的資助亦應

有類似層級，令家庭不會因超越少少全額申請資格便沒有任何資助，不應造成工

作反而令家庭入不敷支。 

 

2.3 整合各學習支援計劃，提供一站式申請資助服務及設立兒童津貼 

 

針對現行各項貧窮學生支援計劃眾多且政出多門，申請程序繁瑣且申請資格

不一，當局應設立一站式與學習有關的資助計劃服務(one stop service for learning 

related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統一處理各項支援貧窮學童的計劃，其中一個

方法，是擴大現行學生資助範疇，即只要申請人正申領綜援或符合申領｢全額｣或｢

半額｣津貼的學生資助，便自動獲發其他資助計劃(例如：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

金、關愛基金-校本基金(境外學習活動)、關愛基金-在校午膳津貼、關愛基金-課餘

託管試驗計劃、清貧學生隊員資助計劃、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等)，而不需另行申

請。這不僅有助簡化申請行政程序，亦便利了有需要的學童及家庭；由於這些行

政工作加重學校及教師工作壓力，應增加學校人手專門處理貧窮兒童津貼問題，

長遠而言應設兒童津貼，每月一筆過由政府中央發放，全面支援貧窮兒童學習及

生活需要,以便提供更便捷的服務，亦可減省前線教育人員在教學以外的行政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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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央統籌發放書簿及二手書、校服及設立學校託管功課輔導服務等計劃 

 

當局更應效法外國(例如: 德國)，由學校主動編撰及設計教材，有關撥款直接
給予學校開發課本教材，既可減少書商每年收取高昂書簿費用，亦可確保學生獲
得真正教學資源。此外，教育局應制訂有關政策，並扮演統籌角色，主動鼓勵各
校在校內進行二手書或校服捐贈計劃，一方面有助貧窮家庭節省學習開支，另一
方面亦有助在校園內提倡節約環保的訊息，達成雙嬴局面。不少貧困兒童家長需
要外出工作，獨留兒童在家，現時託兒服務時間不足，又沒有功課輔導，建議資
助學校或志願團體天天開放學校非上課時間用作託管及學習用途，善用資源。 

 

2.5 增加康樂活動受助名額，訂立活動收費豁免機制 

 

康文署應在學校增強宣傳推廣工作，讓貧窮兒童獲得適切康體及文化藝術活
動資訊。同時，由於現時不少活動名額競爭極為激烈(包括：游泳訓練班、舞蹈
班、球類訓練班等)，政府應增加康樂活動的資助名額，並制訂活動收費豁免機
制，豁免低收入家庭及領取綜援兒童參加活動及使用政府康體活動場地及設施的
費用。為簡化申請程序及減少對受助人的標籤效應(labeling effect)，當局可考慮使
用類似「八達通」的電子儲值康樂卡；合資格人士包括領取綜援家庭兒童及家庭
收入為貧窮線以下的兒童，讓他們可以方便地免費使用政府的康樂活動場地及康
體設施，以至各項文化藝術活動，避免因經濟困難而阻礙體現其兒童權利。 

 

2.6 改革中學階段的生涯規劃、職業教育及職業訓練 

 

- 內容應全面及幫助青少年規劃人生，認識個人性格、興趣及能力，發揮所

長。 

- 訂立統一全港生涯規劃課程大綱，並需提供實習機會及津貼，以助系統地推

行、監察及檢視各校「生涯規劃」課程成效。 

- 將生涯規劃納入學校課程，但無需考試。 

- 提早自初中階段推行「生涯規劃」課程，及早為青少年未來作好準備。 

- 增加培訓專業生涯規劃師，設立「生涯規劃」資料庫，讓各校共享生涯規劃

資訊及總結經驗。 

- 鼓勵及恆常資助全港中學推行「師友計劃」，邀請舊校友或有專長人士擔任

學童師友，作經驗傳承、開闊眼界及社交網絡。 

 

- 此外，當局更應仿傚瑞士、德國的職業教育及訓練模式： 

• 引入｢職場培訓｣與｢職業學校教育｣｢雙軌制｣(dual system)，設立官方應可的

考核試及專業制度。 

• 同時訂立與文法教育制度並行資助升學機制，讓職業教育畢業生能夠升讀資

助的職業導向大學或文法大學繼續進修，考取更高學歷及晉升管理層。 

• 政府內部要作協調，與僱主、工會要達成共識，發展職業教育方向及提供實

習機會，同時提供實習津貼。 

• 立法規定所有企業必須加入商會，並需提供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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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報告的建議。 

- 與商界共同策劃各行業職業訓練內容及培訓崗位。 

- 加強公眾教育，營造「行行出狀元」的社會價值觀。 

 

2.7 完善大專/大學資助 ，增加大學學額，令所有學生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 

 

現時公帑資助學額在過去 20 年來一直處於極低水平，政府應改變專上教育發

展方向，動用公共資源大量增加大學資助學額，由現時佔 17 至 20 歲人口的 18%

最少增加至 30%，確保所有學業成績符合升讀大學的學生，亦能獲得公帑資助入

讀大學的機會，當中亦包括循副學士途徑升讀大學的學生，確保他們不需要自費

背負財務重擔。長遠目標是人人可讀大學，此舉不僅有助減少中小學的學位競爭,

亦提升本港勞動人口的教育水平及競爭力，更能體現本港社會對下一代接受教育

權利的承擔，讓每個市民不論貧富皆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 

 

- 應增加大學資助學額，由現時的 15,000 個，增加至每年 25,000 個，長遠而言

需確保所有考獲入讀大學最低資格的學生，獲得入讀大學資助學額的機會。 

- 應加快增加受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學士學位課程高年級收生學額的進度，由

2015/16 年度增加 1,000 個至 2018/19 學年的每年 5,000 個的進度，加快至

2017/18年完成，讓更多青少年能夠及早受惠。 

- 應擴闊｢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資助名額，由現時不足 1,000 個，增

加至 10,000 個，容讓學生有更多學科的選擇，而非僅僅從經濟發展考慮資助

方向。 

- 應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應繳的學費助學金上限為 100,000 港元，並於

每年參考各大專院校的自資學士課程費用以檢討和調整資助上限，減輕青少年

的進修開支，避免未畢業已被迫背負沉重債務。 

- 將基礎文憑課程納入資助教育的一部份，基礎文憑課程屬高中教育一部份，政

府應該將其納入資助教育的範圍，鼓勵成績未符入學資格，又希望繼續學業的

青少年學習進修，同樣避免因經濟困難而放棄進修機會，局限青少年的發展。 

- 應考慮通知各大專院校，從改善行政程序上著手，延後收取留位費的時間，或

調低留位費金額(例如:至 300元至 500元)，容讓學生有更多選擇。 

- 綜援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應涵蓋大專及大學貧窮學生 

 

2.8 改善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前兒童服務的建議 

 

- 縮短輪候評估時間，新症由母嬰健康院轉介至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完成評
估縮短至 3個月內 

- 社會福利署增撥資源及人手，增加幼稚園兼收位 ( I 位)  、特殊幼兒中心學
位 ( S 位)  、早期學習/訓練中心 ( E 位)的學位，以縮短「兒童學前服務中央轉
介」系統的輪候時間 

- 推行 15 年免費教育，增撥幼稚園內的駐校社工的人數，增加專業培訓予幼
師，以提供足夠的支援予學前兒童及其家長 

- 關愛基金除為輪候期的兒童提供訓練津貼外，亦需照顧到對家長的支援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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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 放寬關愛基金家庭入息限額的受惠條件，避免學前兒童錯過黃金治療期，建
議將申請人的家庭入息限制調升至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 100% 。 

 

2.9 改善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齡學童服務的建議 

 

建議歸納(1) 財務資源投放、(2) 評估、 (3) 教師培訓及交流及(4) 個別學習計劃:   

 

2.9.1 財務資源投放  

 

增撥資源，以確保相關資源配合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增長數目。當兒童升上小

學，關愛基金學前津貼會立即停止，有學前兒童輪候至 6 歲仍未接受任何訓練，

再加上有學童升上小學後才被評估爲 SEN 而未有機會接受非政府慈善機構的專業

訓練或治療。故建議關愛基金訓練津貼由幼稚園延伸至中小學學童，讓學童可到

政府認可的服務機構接受專業服務。現已評估為 SEN 的中小學童有 31,390 人36，

但因學校未有公佈三層架構的分佈人數，故未能估計可受惠人數。建議學校教育

局每學期/學年詳細公佈 SEN在三層架構上的分布人數和已接受服務資料作參考。 

 

2.9.2 評估 

 

- 教育局應對各個提供服務予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機構進行評估，成立一個核准及

服務認證的機制，並要求各中、小學必須在取得教育局認可的機構中購買服務，

確保服務質素，提供更完善的融合教育培訓予老師和駐校社工 。 

- 教育局應對各中、小學作定期抽查，例如: 派員到學校觀察各種服務的情況，以

給予改善服務的建議及評估服務的質素。 

- 縮短評估時間，新症經教育心理學家完成評估縮短至 3個月內，或向輪候評估的

低收入個案發放津貼，以供其向私營兒科醫生/心理學家購買專業評估服務。 

 

2.9.3 教師培訓及交流 

 

- 增加對在職教師的培訓和人手支援，確保更多比例教師接受「三層課程」的培

訓，並設立持續進修階梯，協助教師完成 30 小時課程後可進一步支援特殊教育需

要兒童。另外，增加對職前教師對特殊學習需要課題的認識。 

- 教育局應設立一個分享平臺，除給予各校現有的資源學校之聯絡方法外，可考慮

舉辦一年一度或半年一度的研討會，邀請學校的代表分享其針對特殊教育需要學

童的支援工作，以便各中、小學參考其他學校的做法，達到自我檢討及借鏡之

效。 

 

 

                                                 
36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開支預算第 20 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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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個別學習計劃 

 

- 制定一份有具體操作的指引並立法，可參考美國的「個別化教育計劃」(IEP)，

當中具體列明在制定計劃時必須有的內容，針對「個別學習計劃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s IEP」進行系統規劃或立法。 

 

2.10 強化家長支援 

 

- 豁免低收入家庭(即每月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獲取詳細評估報告 560元收費。 

- 提供更多的家長教育和支援，例如: 教授家長關於特殊教育需要的知識、管教

方法、溝通模式、設立家長互助小組、定期舉行家長講座等。 

- 設立個案管理制度，每名有特殊教育兒童由一名非為校內教師的個案主任跟

進學習進度、轉介接受合適服務、及與家長保持聯絡，提供長期支援。 

- 提供多元化的經濟支援，可參考英國政府為推行融合教育而設。的基金，例

如:特殊教育需要標準基金、社會融合標準基金、校外活動基金、學校啟動基

金、額外教育獎勵，為免申請繁複，建議設立一站式綜合援助基金，便利申

請人，援助內容包括以上各建議基金的範圍，並交由學生資助辦事處或其他

合適部門一併處理申請。 

- 將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作為申請公屋體恤安置的申請考慮資格，給予清晰的

酌情指引和擴展可推薦的專業人士，例如兒童智力測驗中心或其他教育心理

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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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醫療服務欠善，門診預約困難、輪候時間極長 

 

健康對於每一名兒童均非常重要，完善的醫療體系及公共醫療服務亦有助改善

貧病兒童的健康。然而，現時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極為不足，亦未有從兒童的角

度考慮。貧窮家庭由於沒有經濟能力負擔昂貴醫療費用，子女患病時大多向全港

各區的普通科門診求醫，求診人次逐年上升，然而，公立醫療普通科及專科的輪

候時間均十分長，服務未能配合社會大眾及貧窮家庭的需要。 

 

貧窮人口上升，有必要檢討兒童健康及醫療服務  

 

1990年12月香港政府在「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報告書」中以社會日漸富

裕，公營醫療服務日漸完善為由，將兒童健康及醫療服務由以往健康及醫療並重

的學童保健計劃轉為以健康服務為主的學生健康服務，兒童醫療需要由兒童自行

往公營或私營診所處理，十多年後，今日的香港，貧富懸殊，超過133萬人(2014

年)生活在貧窮線下，其中包括近25萬貧窮兒童，貧窮家庭患病時只能選擇公營醫

療機構，或甚至不求醫，兒童的健康狀況令人憂慮。政府實在有必要檢討兒童健

康及醫療服務。 

 

現存公營醫療服務的問題 

 

香港公營醫療服務奉行全民性的醫療服務，有經濟能力的市民可選擇接受私

營醫療，但任何香港市民均可前往公營醫療系統(包括:門診、急症室、專科醫療等)

接受醫療服務。面對人口老齡化及醫療科技不斷進步，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亦

有增無減。有經濟能力人士固然可選擇私家醫療，惟對於基層及貧窮家庭，當不

幸患病而需要醫療診治時，最終只能選擇費用廉宜的公營醫療服務。然而，礙於

特區政府多年來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公共理財哲學，導致公營醫療服務的財政

投入、醫護人手，乃至設施均遠遠趕不上社會的實際需求。 

 

醫療財政資源投入不足 

 

首先，以本年(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為例，特區政府仍未有適時相應增加
公共醫療開支。現時本港醫療開支僅佔本地生產總值約 5.4%，遠低於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的 9.3%(2011)。此外，2015/16 年度的人均公共醫療開支亦醫療
亦僅為 7,538元，遠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 18,921元(2011)。 

 

雖然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指出來年在醫療衛生的經常性開支近 573 億元
(佔政府經常開支 16.5%)，較去年增加僅 8 億元37，相比 2015/16 年度的修訂預
算，實質增長亦只有 1.2%，增幅如去年仍屬各項政策範疇中最低的一項38。此

                                                 
37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 第 129 段 http://www.budget.gov.hk/2016/chi/budget35.html  
38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詞 附錄 B http://www.budget.gov.hk/2016/chi/pdf/c_appendices_b.pdf  

http://www.budget.gov.hk/2016/chi/budget35.html
http://www.budget.gov.hk/2016/chi/pdf/c_appendices_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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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當局在 2016/17 年度預算向醫管局提供的經常撥款 516 億元，較 2015/16 修訂
預算增加不足 1億元，增幅僅 0.1%。 

 

醫護人手不足 

 

除公共財政投入外，本港醫護人手亦非常緊張。以國際標準為例，已發展國家

的醫生人數水平，應為每 1,000 人口約有 3 名醫生；然而，本港醫生人手全港每

1,000 人口中不足 1.9 名醫生。再者，在全港 13,000 多名醫生中，當中更只有四成

多(即 5,600 多名)於公立醫院任職，惟這些公營醫生卻要照顧全港近 9 成的住院病

人，每名公營醫生要守護 1,250 名市民的健康(即公立醫生與人口比例為 0.8 對

1,000)，可見公營醫護人手極為不足，情況非常嚴峻。 

 

更甚者，政府未有預視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新增醫療服務需要，相反，政府於

2003年起削減醫科生數目，直至 2009年才逐步增加。在醫科畢業人數不足及新服

務人手需求增加，2015 年共缺少 360 名醫生，2016 年更會缺少 400 名醫生。雖然

情況於 2016 年後開始改善，但直至 2020 年仍欠缺 330 名醫生。可見缺乏長遠醫

護人手規劃下，對市民福祉造成莫大損害。 

 

醫療設施不足 

 

除醫護人手不足外，醫療設施硬件亦遠趕不上需求。根據規劃署在 2015 年 10

月修訂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列明，每 1,000 人應設 5.5 張病床（包括公立

及私立醫院各類型病床）39。以 2014 年為例，現時社會對病床的需求約 4 萬張

(40,150 張病床)(以香港約 730 萬人口計算)，然而，現有病床卻不足 32,000 張，即

欠約 8,600多張病床。 

 

雖然本年(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宣佈政府會預留 2,000 億元，在未來十年增

加 5,000 張病床，惟假設 10 年後(2025 年)人口增長至約 770 萬，按規劃標準應有

42,350 張病床，假設同期增加 1,000 多張私家醫院病床，預計屆時(2025 年)全港病

床供應差額仍多達 4,800多張。 

                                                 
3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2016 年 6 月) 第三章: 社區設施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ch3/ch3_text.htm#3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ch3/ch3_text.h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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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4年 2025年(10年後) 
全港病床需求/張 40,150 42,350 
全港病床數目/張 31,537 37,537 
公營病床數目/張 27,631 32,631(+5,000) 
私營病床數目/張 3,906 4,906(+1,000) 

(供應差)不足病床數目/
張 

8,613 4,813 

 

兒童健康及醫療服務未見改善 

 

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1990年12月)，香港政府在「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報告

書」中以社會日漸富裕，公營醫療服務日漸完善為由，將兒童健康及醫療服務由

以往健康及醫療並重的學童保健計劃轉為以健康服務為主的學生健康服務，兒童

醫療需要由兒童自行往公營或私營診所處理。因此，現行的兒童健康及醫療服務

由以往健康及醫療並重的｢學童保健計劃｣轉為以健康服務為主的學生健康服務，

兒童醫療需要由兒童自行往公營或私營診所處理；貧窮家庭患病時只能選擇公營

醫療機構，或甚至因服務求過於供而延醫或甚不求醫，不少兒童投訴求醫困難，

情況令人憂慮。政府實在有必要檢討兒童健康及醫療服務。 

 

此外，雖然特區政府自2010年提出計劃籌備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多方合作的兒

童專科中心，預期中心設有四百多張病床，並致力縮短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評

估和診症服務的輪候時間。然而，有關計劃未能解決即時兒童的醫療需要。再

者，醫療開支並未按社會需要發展調整，令公共醫療服務質素大受影響，輪候時

間有增無減，未有任何即時性計劃，無承諾提供任何兒童醫療劵，未有施行學童

保健計劃，導致貧病兒童得不到適切醫療服務。 

 

為進一步了解貧窮兒童使用醫療服務的情況，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2016年2

月至6月進行調查40，調查共訪問169名來自貧窮家庭的兒童，並比較同類型問題與

2009年的情況，發現問題如下: 

 

醫療服務不善，兒童患病不求醫增 

 

是次調查顯示，相對於 2009 年類似調查，受訪貧窮兒童的健康狀況普遍多些

病(例如:傷風/感冒、專注力不集中、學習障礙、病癥如發燒、牙痛、頭痛、頭暈

等)，同時在接受治療上面對更大的經濟困難。2016 年調查發現，兒童患病時不求

診(20.5%)或自行購藥了事(52.4%)，高於 2009 年(9.3%及 50.5%)；近八成(76.3%)

表示由於輪候公立醫療服務時間過長/約不到，反映貧窮家庭由經濟困難，原來賴

                                                 
4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貧窮兒童健康及使用醫療服務調查報告發佈會(2016 年 7 月 31

日)  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ivate_housing/child_health_survey_2016_7.doc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ivate_housing/child_health_survey_2016_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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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療的公營醫療服務存有極大問題，間接迫使貧窮家庭｢不求醫｣、或甚｢自己醫

自己｣。 

 

公營門診、急症、專科預約及輪候時間長且難，貧童延遲治療，病情加重 

 

調查顯示超過一半受訪兒童(51.8%)輪候公營普通門診需時1小時以上，輪候門

診治療平均長達近2小時，急症室平均輪流達3個多小時，最長更達5小時；此外，

貧窮兒童輪候各項專科需時長達6至30個月不等；四成受訪兒童表示因延誤治療令

病情惡化，損害兒童健康。縱使受訪兒童普遍(88.2%)認為接受完善醫療服務是兒

童權利，但此權利卻未能體現。 

 

醫管局自2006年10月在全港推行公立普通科門診電話預約服務，但各區使用

醫療服務的市民人數極多，預約服務遠低於社區需求。不少貧窮家庭表示，若兒

童生病，他們往往要花上好幾個小時、甚至整天打電話預約也打不通。雖然有些

家長希望可排隊輪候，但醫管局卻以避免有輪候人龍重新出現為由而拒絕重設排

隊預約制度。然而，問題的關鍵是當局應增加輪候籌數及名額，讓所有求診的貧

窮家庭獲得適切的治療。 

 

公立醫院專科及普通科門診服務各年度求診人次 

財政年度 
求診人次(較前一年的升幅) 

專科門診 普通科門診 

2000/01 5,775,448 6,566,970 

2001/02 5,943,653(+2.9%) 6,462,599(-1.6%) 

2002/03 6,078,683(+2.3%) 6,632,364(+2.6%) 

2003/04 5,486,710(-9.7%) 5,323,330(-19.7%) 

2004/05 5,833,849(+6.3%) 5,302,779(-0.4%) 

2005/06 5,839,664(+0.01%) 5,179,203(-2.3%) 

2006/07 5,810,020(-0.5%) 4,842,247(-6.5%) 

2007/08 5,776,233(-0.5%) 4,799,472(-0.9%) 

2008/09 6,070,631(+5.1%) 4,968,586(+3.5%) 

2009/10 6,392,410(+5.3%) 4,700,543(-0.5%) 

2010/2011 6,630,190(+3.7%) 4,979,754(+5.9%) 

2011/2012 6,731,155(+1.5%) 5,316,486(+6.7%) 

2012/2013 6,885,455(+2.3%) 5,633,407(+6.0%) 

2013/2014 7,040,833(+2.3%) 5,813,706(+3.2%) 

2014/2015 7,191,780(+2.1%) 5,905,262(+1.6%)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各年年報統計資料(附錄9) 

http://www.ha.org.hk/ho/corpcomm/AR201415/PDF/HA_AnnualReport2014-15_FINAL.pdf 

 

 
 

http://www.ha.org.hk/ho/corpcomm/AR201415/PDF/HA_AnnualReport2014-15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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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急症室診症平均輪候時間(分鐘)41 
 平均輪候時間(分鐘)  平均輪候時間(分鐘)  平均輪候時間(分鐘) 

分流 4–半

緊急 

分流 5–非

緊急 

分流 4–半

緊急 

分流 5–非

緊急 

 分流 4–半

緊急 

分流 5–非

緊急 

2005/06   2009/10   2013/2014   

港島東聯網 50 90 港島東聯網 68 113 港島東聯網 72 113 

港島西聯網 67 116 港島西聯網 70 119 港島西聯網 90 155 

九龍中聯網 47 80 九龍中聯網 77 104 九龍中聯網 174 207 

九龍東聯網 68 113 九龍東聯網 76 114 九龍東聯網 95 146 

九龍西聯網 69 78 九龍西聯網 92 101 九龍西聯網 106 109 

新界東聯網 52 66 新界東聯網 69 68 新界東聯網 95 81 

新界西聯網 69 76 新界西聯網 61 65 新界西聯網 135 142 

醫管局整體 61 86 醫管局整體 75 95 醫管局整體 106 124 

2006/07   2010/2011   2014/2015   

港島東聯網 58 104 港島東聯網 56 100 港島東聯網 87 128 

港島西聯網 76 129 港島西聯網 69 118 港島西聯網 110 177 

九龍中聯網 61 92 九龍中聯網 70 106 九龍中聯網 156 183 

九龍東聯網 79 126 九龍東聯網 82 145 九龍東聯網 103 158 

九龍西聯網 86 96 九龍西聯網 91 110 九龍西聯網 112 107 

新界東聯網 53 61 新界東聯網 73 71 新界東聯網 99 82 

新界西聯網 100 102 新界西聯網 63 77 新界西聯網 130 139 

醫管局整體 73 98 醫管局整體 74 101 醫管局整體 110 127 

2007/08   2011/2012   2015/2016   

港島東聯網 53 96 港島東聯網 56 91 港島東聯網 99 140 

港島西聯網 79 133 港島西聯網 76 133 港島西聯網 104 165 

九龍中聯網 63 98 九龍中聯網 96 130 九龍中聯網 144 183 

九龍東聯網 89 132 九龍東聯網 90 158 九龍東聯網 113 166 

九龍西聯網 97 117 九龍西聯網 82 100 九龍西聯網 100 103 

新界東聯網 57 61 新界東聯網 64 60 新界東聯網 97 82 

新界西聯網 80 73 新界西聯網 77 92 新界西聯網 126 139 

醫管局整體 75 96 醫管局整體 76 103 醫管局整體 108 129 

2008/09   2012/2013      

港島東聯網 56 104 港島東聯網 60 94    

港島西聯網 72 126 港島西聯網 79 139    

九龍中聯網 65 101 九龍中聯網 144 177    

九龍東聯網 77 124 九龍東聯網 90 148    

九龍西聯網 88 108 九龍西聯網 93 106    

新界東聯網 54 54 新界東聯網 79 74    

新界西聯網 50 51 新界西聯網 107 121    

醫管局整體 66 89 醫管局整體 90 114    

 

此外，醫管局各聯網內急症室診症的輪候時間亦逐年延長。以貧窮家庭聚居的

九龍西聯網為例，半緊急(分流4)的求診個案平均輪候時間，已由2005/06年的69分

鐘，增加至2015/16年的100分鐘，非緊急(分流5)的求診個案平均輪候時間，亦由

                                                 
41

 食物及衛生局 2008 年 12 月 17 日、2009 年 5 月 29 日、2010 年 10 月 5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2012 年 3 月

30 日、2013 年 3 月 28 日、2014 年 5 月 2 日、2015 年 8 月 18 日及 2016 年 8 月 3 日回覆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查

詢，以及新聞公報立法會一題：公立醫院服務病人輪候時間 (2012 年 2 月 8 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202/08/P201202080331_0331_89967.pdf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202/08/P201202080331_0331_899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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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年的78分鐘，延長至2015/16年的103分鐘，情況令人憂慮。全港整體急症

室診症平均輪候時間為129分鐘(2015/2016)(次緊急)及108分鐘(2015/2016)(非緊

急)。 

 

兒童長期病患未能及早醫治 

 

兒童初步發現有長期病，轉往專科門診就醫，普遍需一年輪候時間，在這段

時間，兒童需自費到私家醫生就診，嚴重影響生活質素，而且欠支援服務。政府

統計處在2014年就長期病患者進行的統計調查顯示，2013年全港約有137.5萬名長

期病患者及57.86萬殘疾人士。在57.86萬殘疾人士中，當中約有2.06萬名為十五歲

以下人士，佔全港殘疾人士的3.6%。在2.06萬年齡為十五歲以下人士的殘疾人士

中，除智障人士外，其餘人士均患有不同類別的殘疾，包括8,800名患有特殊學習

困難、8,200名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4,900名言語能力有困難、5,200名患

有自閉症等。42 

 

此外，向公立醫院求診的兒童人次卻不斷增加。在專科門診方面，以約診兒

童及青少年科的新症個案為例，截至2016年3月31日，個案輪候時間中位數亦長達

2015/2016年的7個星期。然而，當局並未有從兒童的角度考慮增撥資源以紓緩新

增的服務需求。 

 

事實上，公共醫療當局提供的專科門診服務輪候時間普遍均十分長，根據醫

管局的統計資料，外科的輪候時間中位數長達15個星期，最長輪候時間長達近5年

(241個星期)，反映除個別專科外，不少專科門診服務的輪候時間仍未有明顯改善

(見下表)43。當局在針對貧窮兒童方面，沒有任何具體改善措施。門診預約仍然困

難、輪候時間極長、兒童及青少年科預約新症輪候時間愈來愈長 [5星期

(2009/10)6 星 期 (2010/11)6 星 期 (2011/12)7 星 期 (2012/13)7 星 期

(2013/2014)7星期(2014/2015)7星期(2015/2016)]，未見改善且日益惡化。奈何

當局仍沒有使用公帑立即改善公立醫院及基層醫療服務。 

 

 

 

 

 

 

 

 

                                                 
42

 政府統計處 第 62 號專題報告書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 (2014 年 12 月)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1622014XXXXB0100.pdf  
43

 食物及衛生局 2008 年 12 月 17 日、2009 年 5 月 29 日及 2010 年 10 月 5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2012 年 3 月

30 日、2013 年 3 月 28 日及 2014 年 5 月 2 日回覆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查詢。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1622014XXXX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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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各主要專科預約新症輪候時間(2010/11年度至2015/16年度) 

 

2010/11年度 2011/12年度 2012/13年度 2013/14年度 2014/15年度 2015/16年度 

中位

數(星

期) 

第99
個 

百分值 

(星期) 

中位

數(星

期) 

第99個 

百分值 

(星期) 

中位

數(星

期) 

第90
個 

百分值 

(星期) 

中位

數(星

期) 

第90個 

百分值 

(星期) 

中位數

(星期) 

第90
個 

百分值 

(星期) 

中位數

(星期) 

第90個 

百分值 

(星期) 

耳鼻喉科 5 50 7 52 8 37 11 51 11 57 12 64 

婦科 11 49 11 53 11 56 11 58 12 57 17 76 

內科 10 48 13 53 15 63 15 70 15 77 16 84 

眼科 4 50 4 48 4 60 5 60 4 63 4 67 

矯形及 

創傷科 
13 70 15 94 16 100 15 116 

17 124 
22 120 

兒科及 

青少年科 
6 23 6 26 7 24 7 24 7 18 7 19 

精神科 4 37 6 44 7 58 8 74 10 74 10 91 

外科 12 96 13 98 15 97 15 73 16 69 17 72 

 

此外，由於醫療資源缺乏，各主要專科預約新症個案時間均頗長，所有專科

平均有一成多(1至29%)預約新症的輪候時間長達1至2年，當中尤以內科(29%)、矯

形及創傷科(22%)及眼科(19%)尤其嚴重(2015/16年度)。(見下表) 

 

2011-2012年度醫院管理局各主要專科按輪候時間劃分的預約新症個案數目44 

 

輪候時間 

<1 年 1-2 年 2–3 年 >3 年 

% % % % 

耳鼻喉科 89% 10% <1% 0% 

婦科 90% 3% 6% <1% 

內科 92% 7% <1% <1% 

眼科 91% 8% <1% 0% 

矯形及創傷科 79% 18% 3% 0% 

兒科及青少年科 99% 1% <1% <1% 

精神科 93% 6% <1% <1% 

外科 82% 12% 6% <1% 

 

2012/13年度醫院管理局各主要專科按輪候時間劃分的預約新症個案數目45 

 

輪候時間 

<1 年 1-2 年 2–3 年 >3 年 

% % % % 

耳鼻喉科 95% 4% <1% <1% 

婦科 88% 9% 3% <1% 

內科 82% 18% <1% <1% 

眼科 86% 10% 3% <1% 

矯形及創傷科 68% 24% 8% 0% 

兒科及青少年科 99% 1% <1% <1% 

精神科 88% 11% <1% <1% 

外科 80% 13% 7% <1% 

                                                 
44食物及衛生局於 2012 年 2 月 回覆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查詢。 
45

 食物及衛生局於 2013 年 4 月 26 日回覆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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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年度醫院管理局各主要專科按輪候時間劃分的預約新症個案數目46 

 

輪候時間 

<1 年 1-2 年 2–3 年 >3 年 

% % % % 

耳鼻喉科 91% 8% <1% 0% 

婦科 89% 8% 2% <1% 

內科 78% 22% <1% <1% 

眼科 84% 16% 1% <1% 

矯形及創傷科 67% 19% 14% 0% 

兒科及青少年科 98% 1% <1% <1% 

精神科 83% 15% 2% <1% 

外科 80% 14% 5% <1% 

 

2014/15年度醫院管理局各主要專科按輪候時間劃分的預約新症個案數目47 

 

輪候時間 

<1 年 1-2 年 2–3 年 >3 年 

% % % % 

耳鼻喉科 87% 13% <1% 0% 

婦科 87% 11% 2% <1% 

內科 71% 28% 1% <1% 

眼科 78% 22% 0% 0% 

矯形及創傷科 65% 20% 13% 2% 

兒科及青少年科 99% <1% <1% <1% 

精神科 78% 18% 4% <1% 

外科 79% 18% 2% <1% 

 

2015/16年度醫院管理局各主要專科按輪候時間劃分的預約新症個案數目48 

 

輪候時間 

<1 年 1-2 年 2–3 年 >3 年 

% % % % 

耳鼻喉科 83% 16% <1% 0% 

婦科 77% 15% 6% 2% 

內科 68% 29% 2% <1% 

眼科 79% 19% 2% 0% 

矯形及創傷科 62% 22% 14% 2% 

兒科及青少年科 99% <1% <1% 0% 

精神科 77% 17% 5% 1% 

外科 79% 19% 1% <1% 

 

在舊症預約方面，預約日期至覆診日期的相距時間亦十分長。以耳鼻喉科為

例，預約日期至覆診日期的相距時間中位數為23星期(近6個月)，兒童、內科、眼

科及外科等輪候時間中位數亦長達12至13星期不等。這反映公共醫療服務資源極

為不足，不少病人極有可能因延醫而得不到適時的治療，從以影響健康。 

                                                 
46

 食物及衛生局於 2014 年 4 月 2 日回覆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查詢。 
47

 食物及衛生局於 2014 年 8 月 18 日回覆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查詢。 
48

 食物及衛生局於 2016 年 8 月 3 日回覆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查詢。 



 49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專科門診新症輪候時間 http://www.ha.org.hk/haho/ho/sopc/dw_wait_ls.pdf 

http://www.ha.org.hk/haho/ho/sopc/dw_wait_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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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等太久，被迫私家就診醫療費成家庭壓力 

 

由於輪候時間極長，部份家長為免延誤診治令子女病情惡化，只好被迫帶子女到

私家診所求診，受訪者每年用於醫療服務的開支，亦由 1,085元(2009年平均數)，上

升至 1,205元(2016年平均數)，要節衣縮食以省錢看病，有近六成(59.7%)受訪兒童

更曾經因醫療費用昂貴而不求醫或延遲求醫；可見醫療費用對病人造成極大經濟壓

力，對於貧窮家庭造成沉重負擔。 

 

食物及衛生局於 2013年 9月成立醫管局檢討督導委員會，全面檢討醫管局運作，

包括管理及聯網制度、資源分配、服務水平及整體成本效益，並於 2015年發出報

告；然而，政府並未有因應人口老化及社會需求而增撥醫療資源，導致服務水平不

斷下降。 

 

公立輪候及預約需時，影響兒童上學 

 

68.5%受訪兒童表示為了輪候公立醫院，而要向學校請假，不能上學，這些貧窮

兒童因家貧，政府又取消資助私家就診的學童保健計劃，只能以時間及犧牲上學時

間，去輪候醫病，40.2%更要通宵輪候。可見，現時公立醫療服務實在未能體恤學童

所需。 

 

此外，公立醫院急症室為病情有不同緊急程度的提供分流，然而，數據發現第四

類(半緊急)及第五類(非緊急)分流類別病人，2014/2015 年度的平均輪候時間亦分別

達 110 分鐘及 127 分鐘，輪候時間極長(最嚴重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183 分鐘!)。不少

貧窮家庭兒童求診均等候需時，貧窮家庭的父母為免子女延誤診治，被迫節省食物

開支而向私家診所就診，直接影響貧窮兒童的健康及日常生活。此外，公立醫院急

症室輪候時間越來越長，就是被視為病情為緊急病人亦需等逾一小時。緊急病人情

況可以很嚴重，輪候時間延長隨時令病情惡化。 

 

以往政府設立｢社區學童保健計劃｣；資助貧窮兒童到社區內的私家醫生接受診

治，並只需繳付$20廉宜的費用，醫生亦可作兒童的家庭醫生，持續監察兒童的健康

狀況及身心發展，確保貧窮兒童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但政府在九十年代以社會普

遍富裕及資源有限為由取消，現時社會貧富懸殊，貧者愈貧，很需要使用公營服

務，但公營服務超負苛，沒有選擇的貧窮兒童只能選擇不就醫或被拖延醫治，影響

兒童健康，有必要推行類似學童保健計劃的社區學童保健計劃，資助貧窮兒童的尋

求社區內的私家西醫及中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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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健康服務涵蓋面窄且成效低 

 

衛生署由1995/1996學年開始推行的學生健康服務，參加此項服務的學生為全港

小一至中七年級的學生，學生每年會獲安排前往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一系列的健

康服務。這些服務是為配合學生在各個成長階段的健康需要而設計，其中包括體格

檢驗；與生長、營養、血壓、視力、聽覺、脊柱、性教育、心理健康及行為等有關

的檢查；個別健康輔導及健康教育。經檢查發現有健康問題的學生會被轉介至健康

評估中心或專科診所作詳細的評估及跟進。 

 

調查顯示七成(70.1%)學童參加學生健康服務，但約只有四成(40.1%)學童表示學

童健康服務非常有效或頗有效改善或監察學童的健康狀況，問題在於未有直接醫療

服務跟進，而且不涵蓋體能智力測驗評估及精神健康評估，近年學童愈來愈多精神

健康問題，例如過度活躍症等，如不及早發現及治療，影響孩子一生。同時有部份

持擔保書的無證兒童因未能豁免費用更沒有參加，未能平等對待兒童，可見服務計

劃有待改善。 

 

牙科保健服務涵蓋面窄 

 

現時學童牙科保健服務是衞生署為小一至小六學生提供的服務，目的是專為全

港小學生提供基本牙齒及口腔健康護理，鼓勵學童注意口腔衞生及預防常見的牙科

疾病，服務的範圍只包括洗牙、補牙、脫牙及口腔健康教育，由受過專業訓練的牙

科治療師在政府牙科醫生指導下執行。然而，有關服務並未有提供予幼稚園及中學

生。 

 

調查顯示參加者一年才參加一次牙科保健計劃，除學童牙科保健計劃外，近七

成(68.5%)均表示從來沒有進行牙齒檢查或洗牙，反映貧窮學童對公營牙科服務需要

的迫切性。此外，由於幼稚園及中學生完全沒有牙科服務，他們只能通宵輪候現時

政府提供的緊急診療服務，只包括止痛和脫牙，其他情況須自行前往約見私家牙科

醫生繼續接受治療，費用根本非一搬家庭可負擔，所以幼兒及中學生面對很大牙齒

保健困難。 

 

豁免制度不善 

 

此外，在醫院管理局的服務方面，雖然公立醫療系統設有醫療收費豁免制度，但

絕大部份(73.1%)受訪者根本不知道(更遑論曾使用，83.3%表示不曾使用有經濟困難

可向醫院申請減免醫療費。再者，由於豁免制度申請手續繁複，批核書不通用於專

科及普通科，又不一家人通用，而且逐次批核，有工作的低收入家庭根本沒有精力

及時間應付這些審查程序，所以使用率低。持擔保書在港等待團聚的無證兒童更要

付高價，難以享用醫療服務，可見政府未能以兒童權利角度幫助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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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員建議： 

 

健康對於每一名兒童均非常重要，完善的醫療體系及公共醫療服務亦有助改善貧

病兒童的健康。然而，政府自1990年發佈「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報告書」作檢討

後，迄今沒有檢討，但現時社會發展，貧富更懸殊，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極為不

足，亦未有從貧窮兒童的角度考慮。貧窮家庭由於沒有經濟能力負擔昂貴醫療費

用，政府有必要按社會需要改善相關的健康及醫療服務。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第27條亦指出，政府有責任確保兒童享有足以促進其身心發展的生活水平。香港作

為加入《公約》的地區，理應履行公約訂定的責任，改善貧窮家庭兒童的接受健康

及醫療服務的機會。本會建議如下： 

 

3.1 制訂公共醫療政策上引入兒童權利的角度 

 

政府應在制訂公共醫療政策上包括兒童健康權利的角度，把患病兒童的需要列

入優先處理組別，增撥資源協助貧窮兒童，避免因輪候診症接受治療的時間過長，

損害兒童福祉。 

 

3.2  按患疾兒童的實際醫療需要增撥醫療資源 

 

此外，政府應撤銷每年不多於百分之二的醫療撥款增長上限，反之，當局按患

疾兒童的實際醫療需要增撥醫療資源，確保每名患病兒童都能獲得適時和適切的治

療和診治。 

 

3.3 增加醫護人手及普通科門診名額及延長服務時間 

 

面對醫療服務需求不斷增加，政府應儘快增聘公立醫院醫護人手，以紓緩未能

使用私家醫療服務的基層市民的需要。此外，在普通科門診電話預約服務方面，當

局亦應增加預約電話線路及每日應診名額，以符所需。同時，應在普通科門診加設

晚間及假期服務，讓有工作的家庭可於放工後帶子女求醫，不用往急症室。 

 

3.4 設立｢兒童醫療劵｣   資助貧窮兒童向私家求醫 

 

為方便各區貧窮家庭及兒童接受適時的治療，當局應考慮重新設立社區學童保

健計劃，或以兒童社區醫療卡/劵形式資助貧窮兒童到社區內的私家西醫或中醫接受

診治，只需繳付廉宜收費，醫生亦可作兒童的家庭醫生，持續監察兒童的健康狀況

及身心發展，確保貧窮兒童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此外，當局亦可參考長者醫療劵

經驗，設立｢兒童醫療劵｣，資助貧窮兒童前往私家醫生診所求醫。若每名兒童資助

3,000元，以現時約25萬名貧窮兒童計算，預計開支約為7.5億港元。若扣除8萬多名

領取綜援的貧窮兒童計算，預計開支約為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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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改善學生健康評估服務 

 

在全港各區均設立中心以方便各區學童，為所有在港就學的兒童提供健康檢查

服務，並將健康服務檢查計劃範圍涵蓋智力測驗、精神健康評估等。 

 

3.6 學童牙科保健計劃擴展至全港幼稚園及中學生 

 

牙科健康對學童整體健康，包括營養、個人儀容等均非常重要，不同年齡階段

的兒童亦面對不同的牙齒問題。為此，當局應將學童牙科保健計劃擴展至全港幼稚

園及中學生，服務範圍亦應包括洗牙、補牙、脫牙及口腔健康教育，以保障各年級

出現牙疾的學生亦獲得相應的治療。 

 

3.7 簡化醫療收費減免計劃的申請程序 

 

由於不少貧窮家庭處於低收入狀態，雖然醫療收費減免計劃的申請資格尚屬合

適，但審批程序卻極為繁複，豁免時期亦較短。政府及醫院管理局應簡化減免計劃

的申請程序，並加快審批速度；由於申請人需向當局申報全部家庭成員入息及資產

狀況，若然通過審查，全部家庭成員應同時獲得減免資格，免卻另一成員求醫時再

次申請的麻煩，避免不必要的行政程序，批核書應全家、全科及全年通用。 

 

3.8 改善對長期病患兒童的支援 

 

政府應增加專科門診資源及名額，縮短輪候時間，並加強輔助服務支援。同

時，長期病患者在醫療方面長期支出龐大，非一般家庭可負擔，應特別放寬醫療收

費減免計劃全免費用申請資格至家庭入息中位數的75%，另外，若申請人收入介乎

家庭入息中位數的75%至家庭入息中位數，則可獲減免部份醫療費用。 

 

3.9 無證兒童應享有同等健康及醫療權利 

 

政府不應兒童的身份及背景而忽視無證兒童的健康及醫療權利，持擔保書的兒

童應享有同等醫療費用減免的權利，以免有任何兒童因經濟原因而延誤。 

 

3.10 檢討藥物名冊的運作安排 

 

除了適時的治療外，當局亦應定期檢討醫管局藥物名冊，並應從保障兒童權利

的角度，為患者兒童提供費用雖高昂但成效顯著的藥物予他們，並以一般標準收

費。此外，前線醫護人員亦對領取綜援或傷殘津貼的患病兒童施以同等的待遇，不

應因他們領取政府援助而不處方名冊內的藥物，讓貧窮家庭的兒童可獲得平等機會

的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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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設立兒童中央健康資料庫，定期持續監察兒童健康狀況 

 

 此外，政府應訂立兒童中央健康資料庫，定期持續監察兒童健康狀況；當局亦應

針對貧窮家庭的兒童訂立健康資料及指標以作參考，這亦有助定期檢討扶助貧窮兒

童的健康服務及醫療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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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福利 – 綜援金額不足、兒童生活困苦 

 

社會福利 – 8萬多兒童領取綜援，政府於1999年及2003年大幅削減綜援超過三成，過

去數年通脹高企，只加不足一成 

 

每12名兒童中有1位領取綜援 

 

統計資料顯示，2014年全港有1,016,900名18歲以下的兒童，當中246,000人兒童

生活在貧窮線下，兒童貧窮率(24.1%)，其中78,258名(2015年12月底)兒童領取綜

援，換言之，本港約每13名兒童之中，便有一名領取綜援。[過去數年，領取綜援的

兒童人數(18歲以下人士)有所下跌，領取兒童人數由2009年119,336人(當年全港18歲

以下人口為1,096,500人)(10.2%)逐步下跌至2014年的83,805人(當年全港18歲以下人口

為1,016,900人) (8.2%)](參見下表)。 

 

為針對綜援學童的學習需要，2013/14 年度、2014/15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宣佈向領

取綜援的家庭發放額外一個月的基本金額，並於 2015/16年度增加綜援基本金額兩個

月(俗稱「三糧」)、以及於 2016/17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宣佈向領取綜援的家庭發放額

外一個月的基本金額。此外，社會福利署亦於 2013 年、2014、2015 年及 2016 年 2

月按通脹調整綜援金額，惟當局卻未有檢討各項基本金額或恢復各項特別津貼，加

上百物通漲，綜援加幅滯後，漠視赤貧兒童生活困苦。 

 

近年本港經濟發展理想，雖然中上層勞工工資略有增加，惟基層勞工大多處理低

收入及就業不足境況，近9萬名貧窮兒童要依靠綜援維生，但政府再三削減綜援，損

害這些兒童的身心發展機會。於1999年按家庭人數削減家庭綜援標準金額10%至

20%，並取消特別津貼(包括:電話費、補牙、眼鏡、長期補助金、搬遷津貼、按

金)，影響重大，例如: 令有些家庭因沒有按金及搬遷費而不能搬往較好居住環境或

入住公屋，要繼續蝸居板房，家裹沒有電話與人溝通，近視沒有錢配眼鏡。 

 

2003年6月1日再削減標準金額11.1%，租金津貼15.8%，單親補助金及學生膳食

津貼11.1%，學習津貼7.7%，嚴重影響兒童生活，例如: 書簿費不足49，一半家庭要

倒貼租金，營養不良、未能參與課外活動等50，令生活質素更差。綜援遠低貧窮線

31%，社會並出現兒童拾紙皮報紙以幫補生計現象。 

 

                                                 
49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2004 年 8 月) 兒童暑期活動及學習開支問題調查
www.soco.org.hk/publication/publication_index.htm#4 
5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2004 年 1 月) 貧窮兒童研究系列(三)：綜援兒童生活狀況研究報告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ublication_index.htm#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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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均每月住戶入息(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入息及人數)少於全
港所有家庭住戶人均每月住戶入息(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入息及人數)中位數的一半
的家庭住戶內的18歲以下的兒童人口及18歲以下兒童貧窮率 
(2013年至2015年) 
 

地區 

18歲以下 

兒童人口 

(2013年) 

18歲以下 

兒童貧窮 

人口 

(2013年) 

18歲以下 

兒童貧窮
率(%) 

(2013年) 

18歲以下 

兒童人口 

(2014年) 

18歲以下 

兒童貧窮 

人口 

(2014年) 

18歲以下 

兒童貧窮
率(%) 

(2014年) 

18歲以下 

兒童人口 

(2015年) 

18歲以下 

兒童貧窮 

人口 

(2015年) 

18歲以下 

兒童貧窮
率(%) 

(2015年) 

中西區 35,600 3,600 10.1% 34,500 3,400 9.9% 38,400 4,000 10.4% 

灣仔 18,200 1,600 8.8% 19,700 2,200 11.2% 20,100 2,300 11.4% 

東區 76,700 13,200 17.2% 75,100 14,200 18.9% 73,200 11,900 16.3% 

南區 37,000 5,400 14.6% 37,000 5,700 15.4% 35,200 6,200 17.6% 

油尖旺 49,100 12,200 24.8% 48,700 10,500 21.6% 50,900 12,000 23.6% 

深水埗 55,800 18,100 32.4% 57,100 19,300 33.8% 56,400 18,100 32.1% 

九龍城 52,800 9,500 18.0% 58,600 11,200 19.1% 57,900 11,900 20.6% 

黃大仙 56,600 17,300 30.6% 54,300 17,000 31.3% 53,400 16,600 31.1% 

觀塘 93,300 29,800 31.9% 90,700 27,600 30.4% 91,400 29,100 31.8% 

葵青 72,300 23,600 32.6% 67,500 23,700 35.1% 70,000 24,400 34.9% 

荃灣 47,500 9,200 19.4% 46,600 8,900 19.1% 46,600 9,000 19.3% 

屯門 68,800 18,700 27.2% 69,300 17,500 25.3% 69,800 16,100 23.1% 

元朗 98,500 29,800 30.3% 94,500 28,400 30.1% 93,600 30,600 32.7% 

北區 45,600 13,100 28.7% 44,700 14,500 32.4% 47,900 11,900 24.8% 

大埔 37,800 7,300 19.3% 38,000 7,800 20.5% 39,800 7,900 19.8% 

沙田 87,600 18,000 20.5% 86,800 17,400 20.0% 88,200 17,700 20.1% 

西貢 68,100 12,500 18.4% 68,000 10,700 15.7% 66,900 9,500 14.2% 

離島 25,800 6,300 24.4% 26,100 6,200 23.8% 26,600 7,600 28.6% 

總計 1,027,300 249,100 24.2% 1,016,900 246,000 24.2% 1,026,400 246,900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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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至2015年領取綜援兒童(即15歲以下或15至21歲並領取兒童標準金額)的人數 

年份 
綜援兒童 
數目 

總申領 
綜援人數 

兒童佔 
總申領綜援
人數百分比 

綜援兒童 
佔總兒童人口 

百分比 

全港 
兒童人口 

(18歲以下) 
1993年 20,900 107,900 19.37% 不詳 不詳 
1994年 25,000 131,400 19.03% 1.7% 1,437,700 
1995年 36,200 168,900 21.43% 2.5% 1,445,600 
1996年 52,800 223,200 23.66% 3.6% 1,473,800 
1997年 67,600 277,000 24.40% 4.6% 1,456,000 
1998年 89,300 333,000 26.82% 6.2% 1,440,900 
1999年 97,900 363,600 26.93% 6.8% 1,432,200 
2000年 98,969 365,185 27.10% 7.1% 1,401,800 
2001年 109,593 397,468 27.57% 8.0% 1,361,600 
2002年 132,232 466,868 28.32% 9.8% 1,353,300 
2003年 149,667 522,456 28.65% 11.3% 1,328,700 
2004年 155,766 542,017 28.74% 11.9% 1,303,700 
2005年 151,865 539,963 28.13% 11.9% 1,274,200 
2006年 141,962 521,611 27.22% 11.8% 1,207,315 
2007年 129,782 496,922 26.12% 11.0% 1,176,900 
2008年 120,265 475,625 25.29% 10.4% 1,157,500 
2009年 119,336 482,001 24.76% 10.6% 1,120,800 
2010年 111,472 466,066 23.92% 10.2% 1,096,500 
2011年 102,092 443,322 23.03% 9.5% 1,073,500 
2012年 92,883 418,768 22.18% 8.8% 1,053,800 
2013年 90,772 394,907 22.99% 8.8% 1,027,300 
2014年 83,805 381,307 21.98% 8.2% 1,016,900 
2015年 78,258 364,846 21.45% 7.6% 1,026,400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2016年10月) 

 

1993年至2015年領取綜援的兒童(即15歲以下或15至21歲並領取兒童標準金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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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綜援兒童身處單親家庭、低收入及失業個案類別的比例亦不斷

上升(見下表)： 

 

1993年至2015年領取兒童標準金額的受助人按個案類別劃分的百分比 

年/月 年老 永久性殘疾 健康欠佳 單親家庭 低收入 失業 其他 合計 

1993年/12月 5.5% 5.7% 16.1% 54.1% 6.9% 4.6% 7.3% 100.0% 

1998年/12月 6.2% 2.7% 8.3% 48.7% 12.8% 15.9% 5.5% 100.0% 

2003年/12月 9.2% 3.2% 9.0% 36.4% 14.1% 25.1% 3.1% 100.0% 

2005年/12月 9.5% 3.2% 8.5% 37.1% 18.2% 19.5% 3.9% 100.0% 

2006年/12月 9.7% 3.3% 8.5% 37.4% 19.0% 17.6% 4.5% 100.0% 

2007年/12月 9.6% 3.2% 8.6% 38.4% 19.0% 16.0% 5.0% 100.0% 

2008年/12月 10.0% 3.3% 8.7% 38.8% 19.0% 14.9% 5.3% 100.0% 

2009年/12月 9.6% 3.5% 8.4% 39.2% 18.1% 15.3% 5.8% 100.0% 

2010年/12月 9.3% 3.4% 8.4% 39.4% 17.8% 15.0% 8.4% 100.0% 

2011年/12月 10.3% 3.5% 8.5% 44.5% 13.0% 12.1% 8.2% 100.0% 

2012年/12月 10.6% 3.5% 8.6% 45.7% 11.5% 11.3% 8.8% 100.0% 

2013年/12月 10.6% 3.6% 8.9% 47.0% 10.7% 10.0% 9.1% 100.0% 

2014年/12月 11.0% 3.4% 10.0% 43.8% 13.2% 13.6% 5.1% 100.0% 

2015年/12月 11.0% 3.6% 9.6% 47.0% 11.7% 12.7% 4.4% 100.0%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2016年10月) 

 

社署曾於1996年委托社會保障專家麥法新制訂綜援水平，但多次綜援削減均不

以1996年所定的綜援水平為準，1999年以人多少用錢為準則削減三人或以上的綜

援，2003年以「社會保障綜援實際物價指數」(社援指數)代替「社會保障綜援預測物

價指數」作準則，以上年的指數計算下年生活，未能切合家庭生活需要，而社援指

數所包含項目狹窄，以綜援戶的開支模式作調整，綜援戶在削減後的開支受扭曲，

難以反映實際開支需要。但社署以此為準則，表示社援指數只升0.2%，2006年亦只

增加綜援金額1.2%，2008年2月1日、2008年8月1日、2009年2月1日、2012年2月1

日、2013年2月1日、2014年2月1日、2015年2月1日、2016年2月1日分別增加綜援標

準金額2.8%、4.4%、4.7%、5.2%、4.0%、4.1%、4.7%及5.8%，然而，綜援金額仍追

不上通漲水平、漠視社援指數水平有問題及綜援人士的困苦。 

 

另外，綜援以今年物價平均升幅當為下年的加幅指標，一方面低估升幅，另一

方面，亦令綜援調整往往落後於通脹，未能及時為綜援人士解困，令綜援人士生活

百上加斤。雖然政府調整「綜援基本金額」，但自2003年削減「租金津貼上限」後至

今只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租金指數部份調整，截至2015年12月，全港居於私樓的綜

援戶個案數目為30,504個，當中有16,246宗個案其每月實際租金均高於租金津貼最高

金額，佔所有私樓綜援個案的一半以上(53.3%)。另外，若連同公屋超租綜援戶計算

(共5,069宗)，身處超租家庭的綜援兒童(18歲以下)更多達11,488人(2015年12月)。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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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戶的生活愈來愈困難，領取綜援的家庭及兒童自然亦受到影響。51 

 

此外，縱使社署亦於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及2016

年分別向綜援受助人發放額外的1個月標準金額及傷殘津貼，並於2015年發放額外的

2個月標準金額及傷殘津貼惟僅屬一次性津助，根本無助長遠解決問題。現時綜援在

貧窮、失業及工資低惡化的情況，近134萬貧窮人口中，當中有364,846人(2015年12

月)領取綜援，當中大部份是最無助的老幼傷殘，政府卻削減對他們的援助，同時，

政府竟豁免15億遺產稅，這足以支付2003年綜援削減金額，令老弱傷殘有生活尊

嚴，孩子們不用街頭拾荒，可專心學習，如今通漲高企，不檢討綜援增減準則，依

不合理準則加幾元也聲稱多了，可見政府涼薄及官僚。 

 

關愛基金一次性租金津貼  私樓綜援戶支援不足 

 

關愛基金於2011年10月及2013年9月推行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住戶提供津

貼，目的是為租住私人樓宇而所付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綜援住

戶提供一筆過津貼，以紓緩他們在週期性租金上升時所面對的經濟壓力。繼2011

年，2013、2014、2015及2016年，五度發放有關津貼，每個合資格的一人綜援住戶

及二人或以上綜援住戶分別可獲發一筆過2,000元及4,000元的津貼。然而，基金僅為

居於私人樓宇的綜援住戶提供一次性的津貼，協助僅為有限及不足，並未有處理私

樓租金高昂的問題。 

 

兒童匱乏問題嚴重   綜援未能照顧基層兒童基本生活需要 

 

此外，綜援雖作為生活安全網，惟卻未能照顧貧窮兒童基本生活所需，甚至令

貧窮孩子愈來愈不快樂。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南威爾

斯大學、布里斯托大學及英國約克大學合作，於2014年6月至2015年8月期間，從

2,800戶家庭中隨機抽取近800名年齡介乎10至17歲在學兒童，進行焦點小組及面對面

住戶問卷調查，受訪者亦須羅列其認為生活中不可缺的必需品。 

 

研究發現，在學童羅列的21項生活必需品中，多達14個項目是受訪者認為「匱

乏」但「希望擁有」的，包括「與家人或朋友參與餘暇活動」及「有一個合適的溫

習或做功課的地點」，分別佔23%及14%人；另有18%受訪者表示未能負擔與朋友外

出用膳；更有超過20%受訪者表示無法為將來作任何儲蓄。研究顯示，兒童匱乏的

項目愈多，對整體生活愈不滿意，例如對生活感不滿的學童當中，匱乏5項物品或以

上的學童較匱乏一項物品的學童多出一成二人，反映兒童匱乏對於香港兒童整體生

活滿意度呈負面影響。此外，兒童對生活滿意度隨着學童年齡增長而下降。52為此，

                                                 
51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審核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的答覆》(LWB(WW)-2-c1.docx)文件。答覆編號: 

LWB(WW)0406 (第 893 頁) http://www.lwb.gov.hk/chi/legco/lwb-ww-c-2016.pdf  
52 調查：物質愈匱乏 兒童生活滿意度愈低 學者倡制訂 跨界別政策 (星島日報)(2016 年 12 月 8 日) F01 版 

http://www.lwb.gov.hk/chi/legco/lwb-ww-c-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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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學者促請政府當局不僅從財政角度評估貧窮人口，更應同時檢視各項與兒童

相關政策，強化弱勢兒童的社會轉移制度（ social transfer system），優先為

基層兒童提供財政和社區支援；避免貧窮兒童陷於兒童物質匱乏(child deprivation)

的境況。 

 

專員建議： 

 

4.1 重新釐定最低生活水平並按預測通脹率調整 

 

現行標準金額並未有按政府早年訂出「基本需要」的標準作出調整，特別是三人

以上的家庭成員類別。因此，當局需重新釐定「最低生活水平」的指標。此外，每

年按實際價格調查綜援標準金額，在通漲時期令原有購買力滯後，相反，若採用按

預測通脹率調整社會保障援助金額，則可避免以上情況。 

 

4.2 提升綜援水平及恢復綜援特別津貼金額 

 

當局應按社會發展水平，從新制定綜援水平作為增減標準，避免受助的家庭及

兒童的生活水平與社會脫節。現時本港經濟已見改善，通漲亦已持續浮現，政府應

儘快恢復1999年及2003年削減綜援金額，恢復各項特別津貼(例如：電話費、補牙、

眼鏡、長期補助金、搬遷津貼、按金等)，改善受助家庭的經濟環境。 

4.3 檢討私樓綜援租金津貼金額 

 

綜援作為社會安全網，為弱勢社群提供最基本需要，必須保障受助人獲得最低生

活保障。為此，特區政府應維持綜援租金津貼上限可應付九成私樓綜援戶的租金開

支為目標，以配合綜援作為生活安全網的社會功能。當局應檢討綜援租金津貼制

度，並以每年一次訂定私樓綜援租金津貼上限，以確保租鍵，以確保受助人不需要

自行補貼租金。在調整機制方面，由於現時主要參考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私樓租金開

支作出調整，該住戶組群月收入介乎$4,500-$18,499，與綜援戶每月獲發綜援金額截

然不同，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實不宜作為調整基礎(特別是申領綜援的單身人士，其每

月綜援租金只能租住床位或閣仔等供應有限的居所，在求過於供下，租金易升難

跌；再者，租住單位需要與市場中非綜援單身人士截然不同)為此，當局應另行訂立

社援指數私樓租金指數，作為津助金額參考指標。當局更可考慮按照各區私樓租

金，訂出各區綜援租金津貼上限。 

 

此外，當局亦應恢復早年預測性通漲的金額，而非按照已過去的通漲率作調整指

標，避免租金津貼上限的金額滯後，令受助人未能應付市場實際租金的升幅。以即

時舒緩私樓綜援受助人的經濟負擔。此外，當局應立即檢討綜援租金津貼制度，確

                                                                                                                                                                       
http://www.stheadline.com/inews-content.php?cat=a&nid=166922  

http://www.stheadline.com/inews-content.php?cat=a&nid=16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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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居住私樓的綜援受助人不需要自行補貼租金，並考慮重設租金管制，管制私樓租

金避免業主大幅加租加重居民生活負擔。 

 

4.4 為不同年齡的綜援兒童分層提供基本金額 

 

兒童基本金額並未有因應不同年齡的受助兒童的成長及學習需要作相應調整。

由於不同年齡及就讀各年級的學童在學習開支及成長需要均各異，為此，社署應針

對不同年齡的受助兒童的需要相應調整基本金額，或在兒童基本金額以外，設立例

如：奶粉劵、學習劵、兒童津貼等補助金，確保貧困家庭兒童獲得最基本的成長所

需。 

 

4.5 增加及擴闊綜援學習津貼 

  

 此外，政府亦應增加領取綜援學習津貼的金額及擴闊津貼金額涵蓋的範圍，包

括：課外活動及補習費等，確保貧窮兒童獲得平等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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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制不民主，制度不公平，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跨代貧窮問題未解決 

 

貧窮人口有增無減，基層難享經濟發展成果 

 

根據特區政府公佈的 2015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5 年全港有 134.5 萬人生活

於低收入/貧窮家庭，2015 年貧窮率為 19.7%，較 1997 年的 100 萬人上升 34.5 萬

人。政府承認貧窮問題屬結構性問題，當局在 2012 年 10 月份重設新扶貧委員會，

當中包括特別群組需要小組。過去數年本港通漲嚴重，政府表示通漲水平尚算溫

和，因此並未有任何措施對抗通漲，基層生活持續困苦。 

 

1997 年回歸以來，本港經濟大幅增長，人均生產總值一直高踞世界前列，惟基

層未能分享經濟成果，貧窮懸殊嚴重程度卻名列全球前三位。政府統計處資料顯

示，回歸後 16 年間(1997 年至 2013 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錄得近 30%多實質增

長，但同期全港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的實質價值卻是不升反跌，可見經濟增長不

等於所有階層市民均能受惠。更令人憂慮的是，回歸至今香港在整體經濟顯著增長

的同時，「貧富懸殊」以及「貧者愈貧」的問題是愈來愈嚴重，反映貧富差距的堅

尼系數由 2001 年 0.525 上升至 2011 年 0.537，最低收入組群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

位數，由 2001 年的 2,760 元，下跌至 2011 年的 2,070 元，與此同時，最高收入組群

的家庭，則由 2001年 79,000元，急升至 2011年 95,000元，收入相距由原來 28.6倍

增加至 45.9倍。53 

 

此外，若以每月主要職業收入劃分十等分，過去 10 年本港「最高職業收入群

組」入息中位數實質增長 8.6%（以 2011 年 6 月年物價計算，有關入息中位數由

2001 年的 50,630 元增至 2011 年的 55,000 元），而同時「最低職業收入群組」入息

中位數卻實質倒退了 9.1%（以 2011 年 6 月物價計算，有關入息中位數由 2001 年的

3,940元減至 2011年的 3,580元），可見貧富差距日大、貧者愈來愈貧正是當前的大

趨勢，所謂「經濟增長是解決貧窮問題的良方」並不成立。54 

 

                                                 
53

 香港統計處(2012 年) 2011 年人口普查 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 表 5.1b  (第 76 頁) 
54

 香港統計處(2012 年) 2011 年人口普查 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 表 2.3 (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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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本地家庭住戶每月收入的十等分(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十等分組別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第一等分 1.4% 1.6% 1.3% 1.1% 1.8% 1.7% 1.7% 

第二等分 3.2% 3.4% 3.0% 2.6% 3.4% 3.2% 3.3% 

第三等分 4.4% 4.4% 4.0% 3.6% 4.3% 4.1% 4.1% 

第四等分 5.4% 5.4% 5.0% 4.6% 5.1% 4.9% 4.7% 

第五等分 6.5% 6.4% 6.1% 5.7% 5.8% 5.7% 5.4% 

第六等分 7.8% 7.6% 7.4% 7.0% 6.8% 6.6% 6.7% 

第七等分 9.4% 9.1% 9.0% 8.5% 8.4% 8.3% 8.2% 

第八等分 11.5% 11.4% 11.4% 10.6% 10.6% 10.6% 10.5% 

第九等分 15.2% 15.2% 15.5% 14.5% 14.3% 14.6% 15.0% 

第十等分 35.2% 35.5% 37.3% 41.8% 39.6% 40.4% 40.3% 

總數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堅尼系數 0.451 0.453 0.476 0.518 0.525 0.533 0.537 

經調整的堅尼系數    0.466 0.47 0.475 0.475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2011 年人口普查 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 

表二：2012年至 2015年第三季按人均住戶收入十等分劃分的人均住戶收入中位數、

家庭住戶人數及家庭住戶每月收入百分比分布 
 

十等分組別 

2012 2013 2014 2015 

人均住

戶收入

中位數 

家庭住

戶 

人數 

家庭

住戶

每月

收入

百分

比分

布 

人均

住戶

收入

中位

數 

家庭住

戶 

人數 

家庭

住戶

每月

收入

百分

比分

布 

人均

住戶

收入

中位

數 

家庭住

戶 

人數 

家庭

住戶

每月

收入

百分

比分

布 

人均住

戶收入

中位數 

家庭住戶 

人數 

家庭

住戶

每月

收入

百分

比分

布 

（港

元） 

（人

數） 

（百

分

比） 

（港

元） 

（人

數） 

（百

分

比） 

（港

元） 

（人

數） 

（百

分

比） 

（港

元） 
（人數） 

（百

分

比） 

第一（最低）                 

2,000   651 800 1.6  

                

2,100   630 700 1.6  

                

2,200   622 100 1.5  

                

2,300   622 900 1.4  

第二                 

3,300   694 000 3.1  

                

3,600   681 000 3.1  

                

3,800   672 700 3.0  

                

4,000   670 500 3.0  

第三                 

4,300   676 400 4.0  

                

4,600   689 400 4.1  

                

4,800   700 600 4.1  

                

5,100   721 000 4.2  

第四                 

5,300   762 900 5.6  

                

5,800   754 600 5.6  

                

6,100   761 200 5.6  

                

6,500   765 600 5.6  

第五                 

6,500   737 900 6.7  

                

7,000   756 000 6.9  

                

7,500   759 400 6.9  

                

8,000   768 500 6.9  

第六                 

8,000   759 700 8.4  

                

8,600   750 200 8.3  

                

9,000   769 400 8.5  

                

9,700   763 400 8.3  

第七               

10,000   721 400 9.9  

              

10,600   745 400 10.2  

              

11,000   749 000 10.1  

              

11,800   758 600 10.1  

第八               

12,800   720 600 12.8  

              

13,500   718 800 12.6  

              

14,200   725 600 12.6  

              

15,000   746 800 12.8  

第九               

18,000   672 500 16.9  

              

19,100   688 000 17.0  

              

20,000   689 400 16.8  

              

21,000   705 900 17.1  

第十（最高）               

33,300   553 300 31.0  

              

35,000   566 500 30.8  

              

36,200   579 100 30.7  

              

38,900   573 800 30.6  

合計                 

7,300  6 950 500 100.0  

                

7,800  6 980 600 100.0  

                

8,200  7 028 600 100.0  

                

8,700  7 097 000 100.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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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貧窮及最富有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增加，最富有的十分一人的收

入是最貧窮十分一人的 23.7 倍(2011 年)。中產階層的下半層收入佔全港總收

入的比例減少，而上半層收入比例則增加，收入愈低的組別其比例下降愈多，

收入愈高的組別其比例上升愈多。 

 

最貧窮及最富有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增加，最高收入組群的收入，由

2012 年的 33,300 元，上升至 2015 年的 38,900 元，同期最低收入組群的收入，則由

2012 年的 2,000 元，僅上升至 2015 年的 2,300 元。若以人均住戶收入中位數計算，

最富有的十分二人的收入於 2015 年為 47.7%；最貧窮的十分二人的收入，卻維持於

4.4%的低水平。(見表二) 

 

雖然最低工資提升低薪工人的工資，但在職貧窮情況仍然嚴重 

 

在2015年，政策介入後的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數目、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為

132 700戶、447 800人及7.7%，分別較2014年減少3 500戶、11 300人及0.2個百分

點，較2009年更顯著減少13 400戶、48 000人及1.2個百分點。這三個貧窮指標均為自

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反映非綜援在職住戶過去七年的貧窮情況在勞工市場向好

的環境下得以改善（表3.5）。55 

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的社會經濟特徵 

 
聚焦2015年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的社會經濟特徵，可見其普遍為三人或以上的

大家庭（佔82.5%），而且逾半（55.3%）有兒童成員（圖3.12）。然而，82.2%的住

戶只有一名成員工作，每名在職成員平均需撫養1.8名家庭成員（連同自身，即要供

養2.8人）；有兒童及新移民住戶的相關比例更分別高達2.2及2.1名，生活擔子遠較整

體非綜援在職住戶（0.7名）沉重（表3.6）。同時，這些住戶的在職人士學歷和技術

水平偏低：44.7%僅達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86.5%為較低技術工人；亦有27.4%只從

事兼職工作或就業不足。 

                                                 
5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5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第 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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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港於2011年5月1日開始實施法定最低工資，並於2013年5月1日上調至最

小時30港元，以及於2015年5月1日再上調至32.5港元，並於2017年5月1日上調至34.5

元，低收入群組的工資在實施最低工資後有所增加。然而，由於以上在職貧窮家庭

的在職人士大多要獨力肩負家計，家庭人數愈多，也代表著要供養的家庭成員愈

多，因此要對的貧窮風險愈大，當中尤其以有兒童及新移民的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

為甚。 

為紓緩這些低收入在職家庭的經濟負擔，政府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這項新

的扶貧措施，該計劃已於 2016 年 5 月起開始接受申請。這津貼旨在鼓勵低收入家庭

在職成員持續就業、自力更生，政策設計特別關顧有兒童或青年的家庭，目的為促

進向上流動，並減少跨代貧窮的問題，然而，計劃自 2016 年 5 月截至本年 9 月底，

當局僅接獲 32,400 宗申請，僅 9 萬人獲發津貼，申請及實際受惠人數僅佔當局預計

70萬人的約一成多，「破天荒」遠低於政府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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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津計劃五大問題 

 

低津未能有效大幅減少貧窮人口，究其原因，是計劃申請手續繁複且資格

嚴苛，加上設有多重限制，令低收入家庭望門卻步。過去半年，本會收到近千

戶貧窮家庭查詢，並協助他們申請低津，發現計劃出現種種問題： 

 

問題一：低津規定住戶入息限額過低 

 

首先，低津規定的住戶入息限額，明顯低於類似現金支援計劃。舉例而

言，關愛基金非公屋、非綜援住戶生活津貼（N 無津貼）方面，入息限額主要

參考「輪候公屋入息限額」，當中充分考慮「私樓住戶租金貴」問題，同時亦

不設資產審查，便利申請家庭。至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交津），1 至 3 人

住戶入息限額介乎每月住戶入息中位數 65%至 100%，反映勞工處在界定 1 至 3

人貧窮住戶上，亦不限於每月入息中位數 60%或以下的勞工（見下表）。 

 

住戶 

人數 

低津住戶入息限額 

（全額） 

低津住戶入息限額 

（半額）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交津）住戶入息限額 

N無人士津貼 

住戶入息限額 

2 9,100元 10,900元 16,600元 16,140元 

3 14,300元 17,100元 18,900元 21,075元 

4 18,200元 21,800元 22,100元 26,475元 

5 18,800元 22,600元 22,800元 29,050元 

6人或以上 20,200元 24,200元 25,200元 32,540元 

  

問題二：工時要求忽視基層零散工種狀況 

 

在鼓勵就業政策中，交津計劃工時下限是每月 72 小時（全額 600 元）及

36 小時（半額 300 元），惟低津計劃卻要求受助家庭每月工時須增加兩倍以

上；高額津貼規定申請人每月工時達到至少 192 小時或以上，基本津貼則要求

至少 144 小時。然而，本港低技術勞工職位「零散化、短期化、外判，甚至判

上判」情況嚴重，數十萬「零散工」經常面對開工不足問題，例如裝修、地

盤、家務助理等工作。此外，雖然當局容許有薪假期、有薪病假亦可計算在工

時內，但不少「零散工」其實並無有薪年假、有薪法定假期，「零散工」亦無

「有薪病假」，因此有關做法對他們幫助不大。低津原意是協助低收入家庭，

若因工時要求過高而反未能受惠，實有違低津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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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忽視貧窮一人住戶困境 

 

現時本港約有 5 萬名非長者貧窮單身，根據 2015 年關愛基金「非公屋、

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成效檢討報告中，領取津貼的一人住戶

月入約為全港一人住戶收入中位數的 71%，其所繳付的租金中位數佔其住戶入

息中位數比例約 40%。另外，根據 2014／2015 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開支金額

水平，一人住戶最低四分一開支組別的平均開支為 4,213 元，當中食物開支亦

接近其總開支的一半（48.5%）；低收入的一人住戶，其食物佔整體開支的比重

（48.5%），亦較整體一人住戶（22.7%）為高，反映基層單身的生活開支缺乏

彈性，極待扶貧政策持續支援。設立低津的目的，除了鼓勵就業，同時亦要扶

助低收入在職家庭應付經濟困境，一人住戶亦然。低津實有需要將一人住戶涵

蓋在內，強化對一人貧窮住戶的經濟支援。 

 

問題四：程序繁複冗長打擊申領意欲 

 

低津計劃最為致命的缺陷，是繁複冗長的申請程序。現時低津的申領期為

過去 6 個月，津貼會按每月計算，申請人每一個符合申請資格的月份，可獲發

該月的津貼。計劃亦規定申請人在滿半年後的一個月內要提出申請，對於工作

繁忙又難以索取文件（工資、工時、銀行月結單等）的基層申請人而言實過於

短促。當局部分要求亦非常苛刻，甚至有玩弄申請人士之嫌。舉例而言，儘管

僱主以銀行轉帳出糧，卻不一定有提供糧單，糧單中亦不一定有工作時數證

明。惟不少申請人提供銀行證明或糧單後，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仍不接受其

「工作時數自述書（LIFA009A）」，反要求申請人聯絡僱主填寫「僱主證明書

（LIFA008A）」。另外，不少從事零散工作人士，更因無固定僱主，並以現金

出糧而未能提供書面收入證明。需知道，並非所有僱主願意填寫證明，不少基

層勞工擔心提出申請後飯碗不保，最終放棄申請。 

 

上一屆政府坐擁萬億儲備  不知民間疾苦扶貧不力 

 

特區政府坐擁一萬多億元財政儲備及外匯基金累積盈餘，卻漠視民間疾苦。經
濟轉型，基層就業困難及缺乏勞工保障，政府卻以｢大市場、小政府｣為藉口坐視不
理，所謂不干預政策等同默許商家繼續合法剝削勞工，導致基層缺乏保障。在民間
多番壓力下，近年政府始推出各項短期或非適時措施(例如: 2009 年推出食物援助計
劃、2011年十八區推出交通津貼、2011年為最低工資立法等等)、受惠人數少且杯水
車薪。由此可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 1997 年的 210,350 港元上升至 2015 年
的 328,117 港元、可見回歸以來，雖然經濟增長，但貧窮問題卻一直持續甚至
惡化，顯示經濟增長並非解決貧窮問題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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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懸殊嚴重，特區政府扶貧無策 

 

面對貧富懸殊持續嚴重，特區政府竟放軟手腳，亳無對策。行政長官在

2009/2010 年的《施政報告》第 123 段中強調：「香港作為『城市經濟體』，要解決

就業及貧窮問題，仍要依靠經濟增長，共同創富」56；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很多

時表面的經濟增長並不必然可以解決貧窮問題。此外，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在

2011/2012 年的《施政報告》第 192 段中強調：「貧富差距已變成結構性社會矛盾。

處身全球化經濟和高端行業，例如金融業，工資會持續增長；相反在低端服務業，

收入會停滯不前；而中層工作的消失，也減少市民向上流動的階梯。香港是城市經

濟體，這種由全球化衍生的貧富差距會更加突出，我相信這問題是難以徹底解決

的，但我們會用各種政策措施去緩和矛盾。」57 

 

就是 2013 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特首梁振英亦指出(第 3 段)：｢只要掌握這些

條件和機遇，香港可以更上層樓。只要我們銳意發展，減少爭拗，爭取效益，香港

的經濟可以持續增長。只要政府適度有為，制定產業政策，各階層的市民就可以各

展所長，青年人學有所成並學以致用。只要經濟持續增長，我們就可以大力解決房

屋、貧窮、老年社會和環境等問題。｣58行政長官梁振英亦在 2014 年行政長官施政報

告中，指出：｢本屆政府決心處理貧窮問題。扶貧政策的主軸是鼓勵青壯年人通過就

業自力更生，而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則要在合理及可持續的基礎上幫助不能自助的

人。｣反映政府有一定決心處理貧窮問題，積極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生活津貼作為長

遠政策，惟一再強調發展經濟處理貧窮問題，難以處理制度性的貧窮問題。59 

 

以上數據清楚顯示，過去數年政府提出的一連串治標不治本的所謂利民紓困措

施，根本起不到大的作用；政府現時銳意推動高增值行業的發展及發展六大優勢

產業，但這些行業並未能吸納大量低技術工人，因此必須加強整體財富分配，

才能保障其生活。再者，縱使社會經濟不斷發展，財富不斷累積，但並未能令

社會各階層人士受惠。因此，政府必須調整現有的財富再分配機制，令未能透

過工作改善生活的家庭可以得到協助。政府若不重新檢討並制訂全面的扶貧政

策， 恐怕只會令社會更為動盪，影響社會和諧，更恐怕會引發政權管治危機。 

 

兒童專員質疑《施政報告》多次提及的四大傳統支柱產業和六大優勢產業，到

底能否有效協助改善數十萬低技術、低收入工人的就業和生活？事實上，這「十大

產業」大多不是惠及基層打工仔的就業崗位，如果政府繼續盲目地只發展「十大產

業」而不去發展一些能大量創造合適低技術、貧窮就業階層的職位，又全然否定推

行任何扶貧紓困措施，只會令本港跨代貧窮問題繼續惡化！ 

                                                 
56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2009-2010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p123.html  
57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2011-2012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11-12/chi/p190.html  
58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2013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3/chi/p3.html  
59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2014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p46.html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p123.html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11-12/chi/p190.html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3/chi/p3.html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p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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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貧窮問題情況較嚴重 

 

值得留意的是，新移民家庭面對貧窮問題尤其嚴重。根據統計處2011年中期人

口統計資料，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庭住戶60數目為115,323戶，當中住戶的人

均收入少於整體人均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的低收入家庭達46,138戶，新移民家庭住

戶貧窮率高達四成(40.0%)。若以住戶人數計算，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庭住戶

人數達403,409人，當中173,994人為低收入家庭人口，新移民家庭人口貧窮率更高達

近四成半(43.1%)。(見下圖) 

 

2011年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庭住戶*數目、相關低收入#家庭住戶人數及貧窮率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

低收入家庭住戶人數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

庭住戶人數 

新移民家庭 

人口貧窮率(百分比) 

173,994 403,409 43.1%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低

收入家庭住戶數目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

庭住戶數目 

新移民家庭 

住戶貧窮率(百分比) 

46,138 115,323 40.0% 
 
*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庭住戶是指住戶中最少有一名成員為 (1) 出生地點為中國內地；(2) 國籍
是「中國(永久居留地是香港) 」；(3) 居港少於七年的的人士。# 低收入家庭是指住戶的人均收入是少於
整體人均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 

 

此外，2015 年扶貧委員會高峰會公佈的貧窮數據，亦就新移民貧窮住戶作出

了分析。在 447,800 戶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住戶中，21,800 戶(2015 年)是新移民住戶 

(指家庭住戶內至少有一名成員自中國內地來港定居少於七年。)，共 73,000 人。新

移民住戶在政策介入前的貧窮率為 37.7%，縱使在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後，貧窮率

亦為 31.8%，較整體貧窮人口為高。 

 

                                                 
60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庭住戶是指住戶中最少有一名成員為 
(1) 出生地點為中國內地； 
(2) 國籍是「中國(永久居留地是香港) 」； 
(3) 居港少於七年的的人士。 
另外，低收入家庭是指住戶的人均收入是少於整體人均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 



 70 

不少新移民貧窮住戶均自力更生，但由於他們的兒童成員較多，經濟負擔也

大。與此同時，受惠於政府恆常現金政策，貧窮率可獲得顯著減幅，但新移民住戶

和有兒童住戶的貧窮率減幅不大，而且在政策介入後仍然高於整體平均的 14.3%(新

移民住戶和有兒童住戶的貧窮率分別為 31.8%及 16.0%)。(見下圖 3.2)。61從以上兩

點可見，政府政策應為在職新移民貧窮住戶及兒童提供適切協助。 

 

                                                 
6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5 年 香港貧窮統計情況報告 第 57 至 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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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不民主，政府不向市民問責，政策重富輕貧 

 

 儘管基層團體及市民積極向政府反映草根階層的訴求，由於政治制度並不民

主，行政及立法機關均未能有效吸納民意，從而制定有利基層民生的政策及措施。

現時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並不民主，2017 年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只可由 1,200 人組成

的選舉委員會提名，並由選委會成員投票，市民大眾根本無投票權，更無從參與行

政長官選舉。由於市民並非選民，行政長官實際上亦不向市民問責；相反，擁有投

票權的選委會成員，絕大部份均屬商界巨賈，以及親中央政府的人大代表、政協委

員，卻缺乏基層代表，行政長官政策自然向商界傾斜，制度先天性地側重商界利

益，忽視基層的意見和聲音，更助長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惡果。 

 

與此同時，立法機關亦未能全面反映市民意見。現時的立法會 70 個議席中，

當中佔一半議席屬功能組別議席，然而，並非所有年滿 18 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均可

成為功能組別的選民，只有屬個別行業或界別的人士、公司或團體，方可擁有投票

權。這不僅令沒有投票權的市民大眾淪為「二等公民」，成功當選的立法會議員亦

因其選民只包括界內選民，在議會審議法案或評價政府政策時，未能全盤考慮各階

層市民的利益。因此，眾多涉及基層市民福祉的民生議題及社會政策，均未能適時

檢討及實施。 

 

不管是 2005年特區政府就 2007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提出的政改方案62，

以至 2010 年當局提出的 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當局兩次的

建議亦未有真正增加民主成份，更未有全面落實公民的普選權利。63縱使 2010 年 7

                                                 
62

 根據 2005 年政改方案(即「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 (http://www.cmab.gov.hk/cd/chi/report5/index.htm)，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及 2008 年立法會選舉主要建議包括：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 

• 選舉委員會由 800 人增至 1600 人。 

• 選舉委員會第一界別(工商、金融界)、第二界別(專業界)、第三界別(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各由 200

人增至 300 人。 

• 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鄉議局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及香港地區政協委

員的代表)由 200 人增至 700 人，當中包括全體區議員。 

• 提名行政長官所需數目維持於選舉委員數目的八分之一，即 200 人。 

• 考慮設立適當機制，規定在只有一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獲有效提名的情況下，仍須繼續進行選舉程序。 

• 維持目前行政長官不屬任何政黨的規定。 

2008 年立法會選舉 

• 間選議席(功能組別+區議會)：增加至 35 席 (2004 年為 30 席) 

• 直選議席：35 席(2004 年為 30 席) 

• 新增議席 5 席屬區議會，5 席屬地區直選 

由於兩項選舉的改革建議並沒有提高民主成份，方案最終被立法會否決。 
63

 根據 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諮詢文件主要建議如下(http://www.cmab-

cd2012.gov.hk/tc/home/index.htm)： 

2012 年行政長官選舉 

• 選舉委員會由 800 人增至不超過 1,200 人 

• 選舉委員會維持由四個界別(工商、專業、社會服務、政界)組成，各界別人數均等 

• 政界的新增議席，可將其中的大部分分配給區議員(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 

http://www.cmab-cd2012.gov.hk/tc/home/index.htm
http://www.cmab-cd2012.gov.hk/tc/hom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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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特區政府接納民主黨提出的方案，藉增加新增 5 席的功能組別議席投票人數(即全

港近 320 多萬名非原有功能組別的選民)而增強其民主成份，令政改方案最後獲得立

法會通過，惟方案仍有以下不足之處： 

 

• 沒有回應民意必定落實 2017 年及 2020 年雙普選，沒有訂立沒有篩選的行政長

官選舉辦法 

• 沒有就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作出具體承諾 

• 沒有承諾全面取消功能組別 

• 沒有改革原有的功能上組別產生方式以增加民主程度 

• 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立法會議員的方案，本身亦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 

• 沒有提及區議員互選產生立法會議員的具體方式 

• 沒有提出全面廢除區議會委任制度 

 

普選權利屬天賦人權，亦是本港法例訂定的憲制權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規定，公民應享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利。《基本法》第二

十六條亦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基本

法》第四十五(六十八節)條亦提到，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最終應按民主程序提名後，再

經由普選產生。64 

 

儘管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07 年否決了 2007、2008 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

可能性，特區政府亦在 2010 年通過當年的政改方案，惟 2014 年 8 月 31 日人大常委

會推出高門檻的特首選舉方案，被認為缺乏民主普選原則。65有關決議主要包括如下: 

[節錄]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 

（一）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
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
而規定。 

（二）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
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 特首候選人維持 1/8 的提名門檻，即須獲得 150 名選委提名才可成為候選人 

2012 年立法會選舉 

• 立法會議席由 60 席增至 70 席，其中分區直選 35 席，功能團體議席 35 席 

• 新增的 5 個功能界別議以席以及原來的 1 個區議會議席，全數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 

• 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 6 名立法會議員的具體方式未定 
64 《基本法》第四十五(六十八)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立

法會由選舉產生)。行政長官(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

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65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及其說明 

(2014 年 8 月 31 日) http://www.2017.gov.hk/filemanager/template/tc/doc/20140831a.pdf  

http://www.2017.gov.hk/filemanager/template/tc/doc/20140831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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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特別行政區合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法從行政長官候
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 

（四）行政長官人選經普選產生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2015 年 1 月提出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諮詢文件，進行公眾諮詢，並於 2015 年

4 月下旬發表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詢辦法及方案，然而，當局的方案並不包括公

民提名元素，行政長官選舉的參選人必須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方可成為候選人，

被視為有違普及而平等的普選元素。立法會內的泛民主派議員大多反對方案，中央

政府對是否通過政改方案亦無不可，政改方案最後在建制派「巧合」贊成的人數不

足下而被否決，本港政改至今原地踏步。 

 

事實上，在參考國際人權公約賦予公民應有的權利下，特區政府應儘快實現雙

普選。民主與民生兩者息息相關，實行民主制度不僅體現市民憲制權利，更有助促

進改善民生政策及政府施政。因此，當局必須儘快落實雙普選，讓基層市民可循有

效的政治制度，促使政府決策當局吸納民意，改善施政。 

 

專員建議： 

 

貧富懸殊惡化，窮人沒有發展機會，下一代也受害，令跨代貧窮亦惡化，所以

務必消除貧窮才可保障下一代的發展機會: 

 

5.1 短期措施 

 

5.1.1 創造就業機會：在綠化都市、老人服務、社區清潔、學校托管及功課輔導、文

化保育、社區設施小工程等方面創造十萬為期至少一年的基層就業機會，同時

放寬對非法小販管理、發放臨時牌及多設臨時小販區。 

 

5.1.2 為中小學的貧困學生提供免費早餐或午餐，保障兒童生存權利及有足夠營養成

長發育 

 

5.1.3 為租住籠屋、板房等不適切居所的居民提供租金津貼。政府應作全港籠屋、板

房及小套房等分租戶登記，或透過房屋署租住私樓輪候公屋名單或食物銀行資

料，向這些最貧困的人士施予援手。 

5.1.4 放寬再培訓資格，一年可讀幾個課程，半日設津貼，英文電腦課程亦有津貼。

津貼基層市民考牌及報讀有關課程。 

 

5.2 長期策略 

 

5.2.1 儘早實施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一人一票民主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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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政治權力在非民主制度下，為一小撮特權人士所壟斷，貧窮人士的權益往

往受忽視，令貧者愈貧及沒有出路，社會對政府的信任極為不足，因此，香港應儘

快廢除功能組別，實行普及而平等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一人一票民主普選，推

行促進全民平等發展機會政策，消除貧窮及跨代貧窮。 

 

5.2.2 改革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low-income family allowance)(LIFA) 

 

行政長官在 2014 年施政報告中宣佈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每月提供有
關生活補貼，令貧困家庭收入能達至家庭入息中位數水平，維持基本生活。有關計
劃於 2016 年 5 月 1日正式推行。雖然當局於 2016 年 12 月 6 日宣佈取消低津計劃的
離港限制66，惟當中亦有不少問題，相關改革建議如下:  

 
1. 申請資格   
1.1 仿傚交津入息申請限額，加入考慮租金、通脹等因素，上調家庭住戶的入

息限額至交津住戶入息限額。  
1.2 容許家庭成員合併計算每月工時申請津貼。  
1.3 取消扣除「長者生活津貼」、「護老者照顧津貼」、「傷殘人士照顧者津

貼」、等列爲低津申請家庭入息。  
 

2. 受惠對象 
2.1 將「一人貧窮住戶」納入低津計劃的受惠對象。  
2.2 建議將計劃中「兒童津貼」的受惠對象，放寬至 15 至 21 歲正接受全日制

專上教育的學生。此外，現時單親家長以單親較低工時申請低津，必須與最
少一名 15 歲以下的子女，有關規定同住子女的年齡應放寬至 21 歲、並正接
受全日制教育的學生。  

 
3. 工時限制、津助級別及津助時限 
3.1 由現時要求由 144 小時及 192 小時的過份嚴格工時要求 , 下降至交津的雙

倍 72 小時(半額資助)及 144 小時(全額資助)。  
3.2 擴闊津助階層，除全額及半額外，另設額外津貼級別，以鼓勵僅高於貧窮

線上的家庭就業及防貧。  
3.3 簡化申請文件及放寬申請時限，仿傚交津，將申領期由半年，改為容許半

年至一年，減輕行政及申請手續。  
 
4. 申請手續 
4.1 設立「支援低收入家庭的一站式服務中心」，整合各項支援低收入家庭的

津貼計劃，發出統一綜合表格，安排各「派發」申請表格的辦事處，均可同
時「協助填寫」及「遞交」申請。  

4.2 將索取文件辦事處的開放時間拓展至星期六、日和夜晚，除派發申請文件
外，亦協助申請人填表，同時作外展宣傳；或仿傚關愛基金「N 無津貼」，
讓非政府機構成為協助推行項目的服務單位。  

 

                                                 
6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聞公報 (2016 年 12 月 6 日) 取消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離港限制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2/06/P201612060056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2/06/P20161206005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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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強化社福保障等政策    最低工資金額改為一年一檢 

 

另外，在勞工待遇方面，當局應提高最低工資至每小時 40 元，並改為一年一
檢，以強化保障基層生活。此外，當局更應增加公屋供應量、向輪候冊人士發放租
金津貼，放寬食物援助計劃的申請資格及延長領取食物援助時限，令更多低收入貧
窮人士受惠，甚至引入長者使用公共醫療服務收費半費機制，令貧困患病長者受惠
等等。 

 

5.2.4 推行全面兒童政策，消除跨代貧窮 

 

現時兒童貧窮問題日益嚴重，研究67顯示貧窮兒童出現營養不良、身心缺乏發

展機會、自尊心低落、需要課餘工作幫補家計的問題，嚴重剝削兒童權利，違反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亦損害香港未來發展，政府應設立兒童中央資料庫，

以掌握貧窮兒童數據及需要，並以兒童權利角度制定扶助兒童脫貧政策，在各部

門作出協助貧窮兒童的政策及投放資源，確保所有學校及社會服務均有足夠資源

及一套完善制度，協助所有貧窮兒童享有平等發展機會。 

                                                 
67

 貧窮兒童研究系列三：舊區租住私樓兒童 綜援兒童生活狀況研究報告(2004 年 1 月)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04/child_cssa_2004-1-18.zip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04/child_cssa_2004-1-18.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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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街童、疏忽照顧兒童問題及 6歲以上課餘託管服務欠善，無為貧窮家庭設立寄宿
學校問題 

 

香港身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的一份子，自1994年已承諾遵從兒童權

利公約，並有義務履行當中條款包括： 

 

1) 確保兒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護和照料 (第3條) 

2)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就業父母的子女有權享受他們資格得到的託兒服務和設施

（第18條） 

3) 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

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管兒童的人的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

凌辱、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第19條）68 

 

托管服務不善，兒童成街童 

 

近年，基層勞工面對長工時低工資困境，加上托管服務不善，出現年幼子女成街

童問題。低收入家庭面對沉重經濟負擔，既要努力工作，同時又要照顧兒童。低收

入家庭大都希望就業幫補家計，但需長時間照顧年幼子女，難以找工作，現有托兒

服務時間只限星期一至五朝八晚七，服務又不一定包括功課輔導，加上托兒費用

貴，豁免名額有限，不合基層婦女出外工作所需。而能夠找工作的，一邊工作一邊

掛心在家子女安危。與此同時，極大部份是低薪及長工時工作，以清潔、飲食等低

學歷而長時間勞動工作為主。根據統計處資料顯示(2016年3至6月)，每月主要職業收

入少於4,000元的人口達14.02萬人(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當中六成半以上(67.6%)為

女性人口(即94,800人)。69 

 

工作機會微，工資低，收入下降，房屋、子女教育托管、醫療、交通、水電煤、

銀行服務樣樣加費，重重壓力，入不敷支令這些家庭的媽媽面對巧婦難為無米炊的

困局，被迫買過期食品、撿拾爛菜、變賣紙皮、溝稀奶粉予子女飲用等。加上媽媽

千辛萬苦最大目的為子女幸福，但本港託管服務及兒童福利不完善，令這些媽媽在

搵工憂柴憂米之餘，極掛心子女安危及成長發展機會，精神嚴重受困擾。 

 

現存課餘託管不足 社區保姆亦欠完善 

 

根據 2015 年統計處資料，全港共有 1,026,400 名兒童，663,200 為 12 歲以下(佔

總兒童人口 64.6%)； 18 歲以下貧窮兒童為 246,900 人, 152,100 為 12 歲以下(佔總貧

窮兒童人口 61.6%)，這十幾萬的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其母親如果外出工作，都需要

托兒服務，但現時全港幼兒中心(29,500 個名額)、「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954 個

                                                 
68

 摘錄自《兒童權利公約》2003 香港政府印務局 
69

 香港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13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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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及課後托管(5,600 個名額)等服務最多只可以提供不多於 4 萬個的照顧名額，完

全供不應求，加上服務時間不合基層婦女工作，又不包接送服務，未能協助很多婦

女外出工作。 

 

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15)調查顯示，四成多(44.3%)受訪基層婦女認為現時的

社區保姆和中心託管服務的資助名額不足，很多時申請不到減免。此外，近兩成半

(24.3%)婦女對社區保姆沒有信心,因為擔心服務質素的問題,不太放心把兒女交給他人

託管。702015 年施政報告宣佈增加 3 歲以下幼童的全日制託兒服務名額，政府會於

2015-16 年度起逐步增加幼兒中心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延長時間服務資助名額至

6,200 多個，增幅高達四倍。71截至 2016 年 6 月，在幼兒中心、鄰里支援幼兒

照顧計劃及課餘託管計劃下提供的照顧服務名額分別為 2.95 萬個、最少

954 個及 5,600 個。72然而，現有本港雖有推行課餘託管，但當中亦有很多問題，

問題分述如下： 

 

六歲或以上託管服務開放不足，兒童成街童 

 

現有託管服務不完善，服務只在星期一至五開放，假期不提供服務之餘時間只

是朝八晚七73，家長要自行或付錢接送子女參加託管，面對這些限制，婦女找工作十

分艱難、課餘託管費用昂貴74，而找到的工作極大部份是低薪、兼職、輪班或散工，

暑期更要因照顧子女而再減少工作；不少子女到街外蹓連成街童，潛伏青少年問

題。 

 

託管資助不足夠及名額不足 

 

現時課餘託管每月動輒千元，低收入家庭的婦女通常只能找兼職工作，月入約

兩千，難以負擔託管的費用。但是收費減免審查嚴苛，申請家庭除了要通過入息審

查，還需要通過「社會需要」審查，加上托兒豁免名額有限，全港約有122,700名

(2015年) 3至6歲及7至11歲的貧窮兒童，但給予6至12歲兒童的課餘托管資助全免名

額只有約1,540個。每區的配額亦不同，並不是按需分配，造成資源嚴重錯配，因此

大部份低收入家庭只能獲得半免資助，全免的個案甚少。 

 

 

 

                                                 
7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基層婦女就業支援政策與服務研究報告」(2015 年 10 月 18 日)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new_immigrants/survey_NI%20employment_2015_10_18.docx  
71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2015 第 137 段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5/chi/p135.html  
72

 勞動人口減 政府向婦女埋手增託兒服務 東方日報 (2016 年 10 月 30 日)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61030/bkn-20161030093438543-1030_00822_001.html  
73

 0至2歲的育嬰園、3至6歲的幼兒中心或6至12歲的課餘托管(3時至7時)服務時間只開星期一至五朝八晚六，星期
六只開放早上八時至中午一時，假日不開放，不少家長假日仍需要工作，被逼獨留兒童。  
74

 現時課餘托管每月收費近一千，育嬰園及全日制幼兒中心每月收費約$4,500 及午膳費另計。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new_immigrants/survey_NI%20employment_2015_10_18.docx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5/chi/p135.html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61030/bkn-20161030093438543-1030_00822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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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保姆服務只針對6歲以下幼童及不包括功課輔導 

 

為協助在職家長更好地照顧學童課後的照顧問題，政府在2008年於全港各地區

發展「社區保姆服務計劃」，目標主要為0至5歲幼兒。其後在2010/2011年度施政報告

中，宣佈將「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的服務範圍，由現時十一區擴展至全港。

2014年年初施政報告宣佈將「社區保姆服務計劃」擴闊至9歲的幼童。 

 

截至2014年12月，全港照顧計劃下的社區保姆人數約為1,700人，現時18區合共

提供約954個服務名額。在2013/14年度和2014/15年度，照顧計劃的全年服務人數分

別僅為10,594人和11,899人，即每月平均服務人數分別僅為883人和992人。75 

 

然而，社區保姆不包接送，令家長難以找工作遷就接送。同時幼稚園已有功課

輔導需要，但社區保姆並不包括此服務。 

 

低收入家庭教育程度有限，又不懂教功課，亦難以負擔補習班的高昂費用，而

課餘託管內容不一定包括功課輔導，導致婦女長時間工作後，仍要照顧子女功課，

對學歷較低的婦女來說簡直百上加斤，而子女學業也不能得到最好的輔導。託管服

務未能真正令低收入家庭受惠，婦女未能全面就業，街童問題嚴重。 

 

學校少設託管 

 

目前只有少數學校開設課後功課輔導班，少附託管服務，而且假期不開放，但

家長極期望在學校提供天天開放兼備功課輔導的託管服務，因為可以全面解決低收

入家庭的問題。首先，父母不用花錢或花時間在學校放學時再接送子女到遠處的託

管中心，子女得到安全照顧及指導，功課能夠得到輔導；其次，隨著託管時間的延

長，家長有更多的時間尋找較高薪的全職工作，或參加全日的培訓以增強就業能

力，紓緩家庭的經濟壓力；低收入家庭所面對的貧窮問題以及子女功課輔導問題得

到紓緩，亦減少家庭問題，促進家庭和諧，對社會也大有裨益。 

 

調查顯示近八成學校願辦兼備功輔班的托管服務 

 

學校提供高質素的功課輔導托管服務，家長不需接送之餘，又可以放心尋找工

時更穩定，工資更高的工作，有效地幫補家計，同時避免獨留在家的危險，亦能夠

接受功課輔導，但政府聲稱學校不願推行，所以未能在學校大量設立兼具功課輔導

的托管服務。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0 年 7 月發佈｢在學校全面開設兼具功課輔

                                                 
75

 新聞公報 立法會十題：社區保姆服務 (2015 年 6 月 24 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6/24/P20150624043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6/24/P2015062404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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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托管服務問卷調查報告｣，結果顯示近八成學校願意推行托管服務，反映大部份

學校關心家庭需要，只要政府資源配合，在學校全面推行托管服務非難事。76 

  

調查發現，幾乎(97%)所有被訪學校均有綜援或低收入學生，這些學生家庭均缺

乏資源支付補習及托管服務，可見需要普遍，所以八成以上受訪學校都有舉辦一些

功輔班或托管班，但以功輔班居多，大都是一個星期兩至三天，可見資源有限，有

限名額只是杯水車薪。 

 

受訪學校大都舉辦功輔班多於託托管服務，因為一直以來政府將托管服務資源

撥予志願團體提供服務，學校缺乏這方面的資源，因而少舉辦，反映政府忽視學校

扶貧功能。在處理貧窮問題上，教育是脫貧的最大踏腳石，而學校往往最能直接接

觸貧窮學生，有效為貧窮學生及家庭提供有效支援，政府及學校應重視學校的扶貧

功能。 

 

關愛基金預留 4,000 萬元在 2012/13 學年推行「課餘託管試驗項目」，目的是讓

學校和非政府機構為來自綜援或學生資助全額的的小一至中三學生，統籌和整合他

們現時的課後學習及支援活動。然而，有關計劃仍屬試驗性質，具體能否成為長遠

策略實為未知之數。事實上，有關計劃於 2013 年主要在約 70 多間中小學推行，仍

未推廣至全港，社協於 2013 年的調查亦發現使用服務的家長及學童，仍為課後支援

服務名額不足、日數不足、時間太短等問題，並要求服務推行至全港。 

 

扶貧委員會決定延長「課餘託管試驗項目」至 2013/14、2014/15 及 2015/16 學

年，以回應政府《2014 年施政報告》整合各項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的大方向。然

而，學校和非政府機構日後只可向其他資助計劃申請撥款，例如教育局的「校本課

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和社會福利署的「攜手扶弱基金」。導致計劃並非於全港 18 區

向所有小學及初中學生推行。77
 

 
研究證實基層生成績差比率較高  當局應加強功課輔導或情緒支援 
 

事實上，基層學童在學習支援較一般或富裕家庭遜色，直接影響其學業成績。

根據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數據研究中心分析2015年小三TSA（全港性系統評

估）成績發現，來自不同家庭收入群組的學生，考取好成績的比率相若；但低收入

家庭群組中，有較高比率學生成績差。 

 

該項研究分析了3 萬名小三TSA 學生及其家長的數據，按成績將學生學習能力

分為1 至9 個等級，9 為能力最高，又將學生家庭入息分為6 個群組（少於1 萬元、1 

                                                 
76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0 年在學校全面開設兼具功課輔導的托管服務問卷調查報告(2010 年 7 月 11 日)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new_immigrants/after%20school%20care%20survey_2010_7_11.doc  
77

 關愛基金 - 課餘託管試驗計劃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community-care-fund-
assistance-programme/after-school-care-pilot-scheme.html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new_immigrants/after%20school%20care%20survey_2010_7_11.doc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community-care-fund-assistance-programme/after-school-care-pilot-scheme.html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community-care-fund-assistance-programme/after-school-care-pilot-sche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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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至少於2萬等，最高為6 萬元或以上），數據顯示，家庭月入2 萬元或以上學生，

只有3%至6% 「跌入」低能力（1 級）群組；家庭月入少於2 萬元的學生，則有6%至

9%屬上述能力群組。此外，研究亦發現父母教育水平，對於學習能力較低學生而言

影響亦較大。父母有初中程度的學生（佔89%），有4%至7%屬1 級低能力，但父母

學歷只有小學或以下者，有9％至12%屬1 級能力。 

 

為此，負責研究的學者認為富裕家庭的學童可補習，但若學生無心向學或成績

差，家境又不好，因此建議學校則應多提供功課輔導或情緒支援，減輕他們因家境

而面對的問題，讓他們專心學業。由此可見，當局對貧窮學童的課後支援是否足

夠，直接影響基層學童的學業表現。 

 

虐兒問題依然嚴重 

 

過去數年，本港虐待兒童的個案一直保持在每年約一千宗，懷疑受虐兒童人數

並不少78。根據2016年社署虐兒的統計數字，2015年的新舉報個案便達874宗。一直

                                                 
78

 保護兒童資料系統和虐待配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中央資料系統)，分別蒐集虐兒、虐待配偶及性
暴力個案的數字。2007 至 2015 年 1 月至 9 月新舉報的虐兒、虐待配偶及性暴力個案統計數字如下： 
(http://www.swd.gov.hk/vs/chinese/stat.html) 
新舉報虐待兒童個案 (2007 年至 2015 年 1 至 9 月) 

個案 

種類 

2007 年 

1 至 12 月 

2008 年 

1 至 12 月 

2009 年 

1 至 12 月 

2010 年 

1 至 12 月 

2011 年 

1 至 12 月 

2012 年 

1 至 12 月 

2013 年 

1 至 12 月 

2014 年 

1 至 12 月 

2015 年 

1 至 12 月 

 個案數字(%) 個案數字(%) 個案數字(%) 個案數字(%) 個案數字(%) 個案數字(%) 個案數字(%) 個案數字(%) 個案數字(%) 

身體虐待 499 (52.9%) 483 (54.8%) 503 (50.7%) 488 (48.8%) 410 (46.8%) 423 (47.3%) 452 (46.9%) 413 (48.2%) 424 (48.5%) 

疏忽照顧 114 (12.1%) 78 (8.8%) 102 (10.3%) 113 (11.3%) 105 (12.0%) 94 (10.5%) 100 (10.4%) 122 (14.3%) 139 (15.9%) 

性侵犯 270 (28.6%) 277 (31.4%) 331 (33.3%) 334 (33.4%) 307 (35.0%)  336 (37.6%) 357 (37.1%) 285 (33.3%) 273 (31.2%) 

精神虐待 20 (2.1%) 15 (1.7%) 15 (1.5%) 18 (1.8%) 18 (2.1%)  16 (1.8%) 16 (1.7%) 6 (0.7%) 7 (0.8%) 

多種虐待 41 (4.3%) 29 (3.3%) 42 (4.2%) 48 (4.8%) 37 (4.2%)  25 (2.8%) 38 (3.9%) 30 (3.5%) 31 (3.5%) 

總數 944 (100%) 882 (100%) 993 (100.0%) 1,001 (100.0%) 877 (100.0%) 894 (100.0%) 963 (100.0%) 856 (100.0%) 874 (100.0%) 

 

受害人 

性別 

2007 年 

1 至 12 月 

2008 年 

1 至 12 月 

2009 年 

1 至 12 月 

2010 年 

1 至 12 月 

2011 年 

1 至 12 月 

2012 年 

1 至 12 月 

2013 年 

1 至 12 月 

2014 年 

1 至 12 月 

2015 年 

1 至 12 月 

女性 571 (60.5%) 508 (57.6%) 589 (59.3%) 628 (62.7%) 548 (62.5%) 567 (63.4%) 571 (59.3%) 477 (55.7%) 502 (57.4%) 

男性 373 (39.5%) 374 (42.4%) 404 (40.7%) 427 (37.3%) 329 (37.5%) 327 (36.6%)  392 (40.7%) 379 (44.3%) 372 (42.6%) 

總數 944 (100.0%) 882 (100%) 993 (100.0%) 1,001 (100.0%) 877 (100.0%) 894 (100.0%)  963(100.0%) 856(100%)  874 (100%) 

 

施虐者與 

受害人的關係 

2007 年 

1 至 12 月 

2008 年 

1 至 12 月 

2009 年 

1 至 12 月 

2010 年 

1 至 12 月 

2011 年 

1 至 12 月 

2012 年 

1 至 12 月 

2013 年 

1 至 12 月 

2014 年 

1 至 12 月 

2015 年 

1 至 12 月 

父/母 581 (67.1%) 535 (64.6%) 569 (60.5%) 580 (58.1%) 494 (55.6%) 508 (56.4%) 561 (56.9%) 507 (58.1%) 548 (60.9%) 

兄弟/姊妹 16 (1.8%) 26 (3.1%) 27 (2.9%) 13 (1.3%) 12 (1.4%) 16 (1.8%) 14 (1.4%) 9 (1.0%) 9 (1.0%) 

祖父/母 9 (1.0%) 12 (1.4%) 12 (1.3%) 15 (1.5%) 9 (1.0%) 12 (1.3%) 12 (1.2%) 13 (1.5%)  12 (1.3%) 

繼父/母 29 (3.3%) 33 (4.0%) 34 (3.6%) 43 (4.3%) 36 (4.1%) 42 (4.7%) 33 (3.3%) 41 (4.7%) 41 (4.6%) 

親屬 17 (2.0%) 16 (1.9%) 23 (2.4%) 28 (2.8%) 37 (4.2%)  15 (1.7%) 25 (2.5%) 24 (2.8%) 14 (1.6%) 

家族朋友/朋友 52 (6.0%) 62 (7.5%) 79 (8.4%) 66 (6.6%) 57 (6.4%)  99 (11.0%) 92 (9.3%) 80 (9.2%) 85 (9.4%) 

照顧者 23 (2.7%) 20 (2.4%) 28 (3.0%) 25 (2.5%) 25 (2.8%) 22 (2.4%) 26 (2.6%) 34 (3.9%) 25 (2.8%) 

老師 11 (1.3%) 5 (0.6%) 14 (1.5%)  10 (1.0%) 7 (0.8%)  11 (1.2%) 8 (0.8%) 10 (1.1%) 10 (1.0%) 

補習老師/教練 6 (0.7%) 13 (1.6%) 14 (1.5%) 14 (1.4%) 16 (1.8%)  25 (2.8%) 37 (3.8%) 25 (2.9%) 17 (2.8%) 

同住租客/鄰居 5 (0.6%) 7 (0.8%) 9 (1.0%) 8 (0.8%) 7 (0.8%)  10 (1.1%) 20 (2.0%) 14 (1.6%) 21 (2.3%) 

http://www.swd.gov.hk/vs/chinese/sta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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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虐待兒童案件多不勝數，包括：石硤尾老婦獨力照顧數名年幼兒童導致兒童不

慎受傷、天水圍父親懲罰兒子而脫光兒子衣服遊街示眾、父母親利用皮夾鎖起兒子

導致其死亡、樂富天頌苑一家三口屢次求助不果，慘遭前丈夫滅口慘案、未婚媽媽

涉虐打咬親兒79、5歲女被疏忽照顧而流落街頭80、患精神病母親綁起及掟子女跳樓

自殺案等81，可見虐兒問題嚴重，疏忽照顧或虐待兒童問題卻未得到社會正視。 

 

除直接虐待外，目睹家庭暴力個案的兒童亦應屬受虐待的一部份。統計資料顯

示，本港在2015年總共錄得5,127宗涉及虐待配偶、虐待兒童、性暴力的家庭暴力個

案，數目為近年高水平，情況惡化且令人憂慮。82 

                                                                                                                                                                       
無關係人士 114 (13.2%) 84 (10.1%) 103 (10.9%) 101 (10.1%) 90 (10.1%)  93 (10.3%) 105 (10.6%) 74 (8.5%) 103 (11.4%) 

未能識別人士 3 (0.3%) 15 (1.8%) 29 (3.1%) 95 (9.5%) 98 (11.1%)  48 (5.3%) 53 (5.4%) 41 (4.7%) 24 (2.7%) 

其他 / / / / / / / / / 

總數 866*(100%) 828* (100%) 941* (100%) 998* (100.0%) 888* (100.0%) 901*(100.0%) 986* (100.0%) 
872* 

 (100.0%) 
900* 

(100.0%) 

*由於一名施虐者可能虐待多於一名兒童及一名兒童可能被多於一名施虐者虐待，因此施虐者的數目與
受虐兒童的數目並不相同。  

 

事件發生 

地區 

2007 年 

1 至 12 月 

2008 年 

1 至 12 月 

2009 年 

1 至 12 月 

2010 年 

1 至 12 月 

2011 年 

1 至 12 月 

2012 年 

1 至 12 月 

2013 年 

1 至 12 月 

2014 年 

1 至 12 月 

2015 年 

1 至 12 月 

中西區 9 (1.0%) 8 (0.9%) 19 (1.5%) 18 (1.8%) 17 (1.9%) 16 (1.8%) 16 (1.7%) 14 (1.6%) 12 (1.4%) 

離島 14 (1.5%) 20 (2.3%) 15 (1.5%) 22 (2.2%) 23 (2.6%) 12 (1.3%) 14 (1.5%) 22 (2.6%) 17 (1.9%) 

東區 25 (2.6%) 33 (3.7%) 33 (3.3%) 47 (4.7%) 38 (4.3%) 45 (5.0%) 37 (3.8%) 35 (4.1%) 29 (2.3%) 

灣仔 12 (1.3%) 4 (0.5%) 10 (1.0%) 14 (1.4%) 11 (1.3%) 9 (1.0%) 8 (0.8%) 5 (0.6%) 8 (0.9%) 

南區 20 (2.1%) 17 (1.9%) 21 (2.1%) 37 (3.7%) 28 (3.2%) 16 (1.8%) 26 (2.7%) 29 (3.4%) 18 (2.1%) 

九龍城 49 (5.2%) 39 (4.4%) 33 (3.3%) 33 (3.3%) 23 (2.6%) 18 (2.0%) 30 (3.1%) 42 (4.9%) 48 (5.5%) 

油尖旺 44 (4.7%) 32 (3.6%) 42 (4.2%) 39 (3.9%) 37 (4.2%) 31 (3.5%) 29 (3.0%) 27 (3.2%) 34 (3.9%) 

深水埗 56 (5.9%) 62 (7.0%) 51 (5.1%) 49 (4.9%) 42 (4.8%) 41 (4.6%) 41 (4.3%) 40 (4.7%) 46 (5.3%) 

黃大仙 60 (6.4%) 46 (5.2%) 59 (5.9%) 62 (6.2%) 44 (5.0%) 63 (7.0%) 54 (5.6%) 62 (7.2%) 37 (4.2%) 

西貢 51 (5.4%) 39 (4.4%) 55 (5.5%) 53 (5.3%) 46 (5.2%) 46 (5.1%) 42 (4.4%) 44 (5.1 %) 31 (3.5%) 

觀塘 77 (8.2%) 72 (8.2%) 78 (7.9%) 98 (9.8%) 100 (11.4%) 109 (12.2%) 108 (11.2%) 75 (8.8%) 78 (8.9%) 

荃灣 39 (4.1%) 28 (3.2%) 30 (3.0%) 44 (4.4%) 23 (2.6%) 27 (3.0%) 36 (3.7%) 29 (3.4%) 29 (3.3%) 

葵青 72 (7.6%) 68 (7.7%) 63 (6.3%) 65 (6.5%) 63 (7.2%) 66 (7.4%) 102 (10.6%) 67 (7.8%) 75 (8.6%) 

屯門 110 (11.7%) 94 (10.7%) 117 (11.8%) 115 (11.5%) 99 (11.3%) 85 (9.5%) 104 (10.8%) 75 (8.8%) 104 (11.9%) 

元朗 144 (15.3%) 124 (14.1%) 145 (14.6%) 134 (13.4%) 142 (16.2%) 128 (14.3%) 130 (13.5%) 132 (15.4%) 140 (16.0%) 

大埔 21 (2.2%) 27 (3.1%) 34 (3.4%) 21 (2.1%) 22 (2.5%) 39 (4.4%) 37 (3.8%) 32 (3.7%) 27 (3.1%) 

北區 47 (5.0%) 38 (4.3%) 47 (4.7%) 32 (3.2%) 37 (4.2%) 54 (6.0%) 53 (5.5%) 42 (4.9%) 49 (5.6%) 

沙田 48 (5.1%) 68 (7.7%) 79 (8.0%) 68 (6.8%) 51 (5.8%) 56 (6.3%) 55 (5.7%) 56 (6.5%) 51 (5.8%) 

香港以外 7 (0.7%) 14 (1.6%) 10 (1.0%)  10 (1.0%) 11 (1.3%) 14 (1.6%) 24 (2.5%) 12 (1.4%) 15 (1.7%) 

資料不詳 39 (4.1%) 49 (5.6%) 52 (5.2%) 40 (4.0%) 20 (2.3%) 19 (2.1%) 17 (1.8%) 16 (1.9%) 26 (3.0%) 

總數 944 (100%) 882 (100%) 993 (100.0%) 1,001 (100.0%) 877 (100.0%) 894 (100.0%) 963 (100.0%) 856 (100.0%) 874 (100.0%) 

 
79

 未婚媽媽涉虐打咬親兒 東方日報 (A14, 港聞) (2007 年 10 月 3 日) 
80

 5 歲女流落街頭 母離港失蹤 香港經濟日報 (A24, 社會要聞) (2007 年 10 月 10 日) 
81

 照顧患癌夫遺書「有壓力」釀三死 掟仔女落街母跳樓 蘋果日報 (A01, 要聞) (2007 年 10 月 15 日) 
82

 社會福利署 – 2004 至 2015 年至 1 月至 9 月虐兒、虐待配偶及性暴力受害人統計數字 

http://www.swd.gov.hk/vs/chinese/stat.html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2004 年 

http://www.swd.gov.hk/vs/chinese/sta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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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配偶的個案數目由1998年的1,005宗，上升至2015年的3,382宗，情況極為嚴

重。在這近四千宗的個案中，目睹家庭暴力個案的兒童亦為受害者，亦會對他們的

心理上造成創傷，影響日後他們與別人交往，甚至削弱其學習上的注意力，惟政府

在政策上未有為這些兒童提供保障。 

 

兒童目擊家庭暴力行為，個人心理會遺下陰影，影響日後成長。根據調查發

現，絕大部份曾目擊家庭暴力的兒童均感驚恐，惟本港目前提供的社會服務卻無照

顧到他們。有學者更批評，現時針對家庭暴力的服務模式不夠全面，未能為受家暴

影響的兒童提供適切輔導。83 

現時社會上一般認為只有兒童直接被施虐者虐待才應受到保護，事實上，目睹

家庭暴力事件的兒童均為受虐兒童，惟現行法例並未有清楚界定令兒童目睹家庭暴

力亦為刑事罪行。雖然去年政府已修改《家庭暴力條例》，包括：讓兒童可代表自己

自行提出起訴，然而，條例仍有不足之處，包括未有將｢令兒童置身或經歷家庭暴力

場面｣訂為違法行為，正視目睹家暴的兒童的傷害。 

 

另外，雖然警方強調會改善處理家庭暴力措施，加強對前線人員的培訓，然

而，在日常生活可見，警務人員普遍仍欠對反歧視及家庭暴力認識，現時近八成受

到家庭暴力對待的均是新移民家庭，但不少新移民投訴向警方求助時，不少警員對

新移民抱懷疑及歧視態度，因而未能及時伸出援手，亦令不少新移民不敢求助，反

映警員缺乏文化差異及反歧視思維。另一方面，不少被虐者投訴警方以家庭糾紛調

解家庭暴力案件，忽視家庭暴力觸犯刑事，亦未有嚴肅處理。 

 

此外，政府在2010/2011《財政預算案》提出每年撥款500萬元推行的「受害人支

援計畫」，為家暴受害人(包括涉及司法程序的家暴受害人)提供支援，加強對受害人

的保護、減輕他們的恐懼及無助情緒，並協助他們早日回復正常生活。然而，「受

                                                                                                                                                                       
新舉報 

虐待兒童個案 

874 856 963 894 877 1,001 993 882 944 806 763 622 

新舉報 

虐待配偶個案 

3,382 3,917 3,836 2,734 3,174 3,163 4,807 6,843 6,404 4,424 3,598 3,371 

新舉報性暴力

個案數字 

871 1,105 681 238 341 343 396 693 797 704 589 369 

合計 5,127 5,878 5,480 3,866 4,392 4,507 6,196 8,418 8,145 5,934 4,950 4,362 

 
83

 目擊家暴兒童易躁易動粗 東方日報 (2009 年 12 月 16 日 A30 港聞 ) 

根據正言匯社、群福婦女權益會及公民黨於 2009 年 11 月 24 日至 27 日進行的調查發現，近九成受訪婦女的兒童

曾親眼目擊母親被父親虐待，當中九成六人感驚恐，但在家暴事件後只有一成三人接受心理評估，接受精神科醫

生輔導的人更只有百分之七。在虐偶家庭中，四成五的兒童本身亦同時受到虐待，超過兩成更曾向母親表示「想

死」。有九成的被虐婦女認為其兒童在家暴發生後變得容易發脾氣，有過半更出現暴力行為，但有社工跟進的，

只有一成半。十年前與丈夫離婚的小容育有一子兩女，她憶述當年丈夫經常在子女面前暴力對待她，又要求其長

子脫褲，使他的心靈受到極大創傷。長子更在家暴的陰霾下變得有暴力傾向、性情偏激。研究發現現時針對家庭

暴力的服務模式並不全面，而且未能照顧到家暴受害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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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支援計畫」每年處理約八百宗個案。雖然每年平均有數千宗家暴個案，可見服

務未能滿足社會需要，實屬杯水車薪。 

 

體罰兒童情況頻繁 

 

另方面，不少家長仍利用體罰方式教導兒童，這不僅損害兒童身心發展，更損

害親子關係。根據防止虐待兒童會於 2010 年進行的調查發現，調查共訪問 120 名新

來港兒童的家長，近一半受訪者表示，曾用罰企或拍打方式懲罰子女；當中四成受

訪者表示，體罰是要令子女在教訓中學習。84新來港家庭父母對子女體罰的情況，與

本地家庭的情況差不多。 然而，現行法例只能保障兒童免受嚴重的身體傷害，因此

應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加強公眾對保護兒童的意識。 

 

專員建議： 

 

6.1  強化托管服務及改善社區保姆計劃  

 

政府應為低收入人士就業提供足夠配套措施，進一步改善託管服務及社區保姆

計劃，以保障兒童得到妥善照顧： 

6.1.1 放寬托管減免費用的入息上限(全免為中位數收入的60%，60%-70%減免四分

三，70%-80%為半費)，費用豁免名額應沒有限制，並中央統一分配而非分

區，增加收費減免及豁免名額，減輕低收入家庭接受託管的經濟負擔。 

6.1.2 增強托管服務內容及質素，包括：功課輔導及課外學習活動。 

6.1.3 應天天開放托兒托管中心，延長服務時間至晚上9時(包晚膳)，在學校設托

管，家長不用要接送。 

6.1.4  增撥資源在學校推行天天開放兼備功課輔導的託管服務予貧窮兒童。 

6.1.5 增聘專業老師及動員社區義工或大專學生協助教導兒童。 

6.1.6 增加課後清潔、管理及膳食服務，可創造基層就業機會。 

 

6.2  清晰立法定義家庭暴力及虐待兒童 

 

當局應儘快就令兒童置身或經歷家庭暴力場面均屬違法，正視目睹家暴的兒童

的傷害。此外，為更準確地掌握本港虐兒情況，當局應在統計數字上把有關兒童納

入其中，同時亦應修訂現行法例，將目睹慘劇兒童納入法例保障範疇中。此外，政

府亦應加強公眾教育，鼓勵鄰舍守望相助，主動揭發疏忽照顧兒童的虐待兒童的個

案。 

 

6.3  為受虐新移民家庭提供適切支援 

  
                                                 
84

 新來港家庭 近半體罰教子 文匯報  (2010 年 4 月 30 日) A12 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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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現時絕大部份的家庭暴力案件受害者均為新移民家庭，除加強執法外，當

局亦應為受害的兒童及其家長安排適時的居所，倘若兒童的家長為新移民，當局便

應因應其特殊情況，酌情豁免需居港滿一年方可獲編配公屋的限制，避免兒童因此

失卻安全穩定的居所。此外，現時申領綜援需申請人居港滿一年的規定，直接阻礙

受害的新移民婦女獲得援助，其子女往往因此需與母親共用發予兒童的綜援金，導

致整個單親家庭缺乏適切經濟支援。為此，當局亦應放寬申領綜援的居港年期限

制，並酌情為受虐環境的兒童及其照顧者提供適時經濟援助。 

 

6.4  強化扶助受虐兒童的服務 

 

現時受虐配偶數字由1998年的1,005宗，上升至2015年的3,382宗，當中大部份受

害人為婦女，八成以上屬居港未滿七年的新移民。然而，全港只有五間庇護中心不

足200個宿位，宿位嚴重不足，很多宿位均需要兒童及受虐配偶在數星期內遷出，再

加上宿舍內缺乏完善教育及輔導服務，令兒童難獲合適照料。為此，政府應增加庇

護宿位，並放寬房屋政策，儘快安排受虐家庭及兒童入住公共房屋，強化對受虐家

庭兒童的輔導及教育支援。 

 

6.5 立法禁體罰虐兒  

 

外國現時有約28個地區願意立法禁止體罰，惟香港仍然沒有相關法例，更欠缺

全面、深入、有系統法律檢討，政府應修訂法例以完善防止體罰法例，保障兒童權

益。 

 

6.6  推行學童寄宿服務 

 

 低收入家庭學童均面對經濟困境，父母均為糊口四出工作，無暇照顧子女，若能

安排他們接受一站式的學童寄宿服務，相信有助改善學童的學習環境，提升學習能

力，這亦有助父母更全力投入勞動市場憑自力工作脫貧，同時亦能協助貧困學童成

長。現時全港只有七百個多學童寄宿名額，為有需要的學童提供住宿及學習服務。

但現時兒童面對更多家庭問題，需要寄宿服務，政府應針對有特殊需要的學童，為

他們提供學童寄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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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無證兒童讀書團聚困難及中港分離家庭不能來港團聚問題 

 

單親家庭未能團聚 

 

現時本港每年有二萬多宗中港婚姻，但入境政策一直未完善，令不少中港婚姻家

庭受苦，當中兒童最為受害，當中尤以分隔兩地的單親家庭為甚。 

 

這些媽媽的香港丈夫已去世或被丈夫遺棄，因而未獲批准單程證來港，但子女已

批准來港，這些媽媽只能長年持探親證來港，有些子女甚至要每三個月或十四日便

要斷學業數星期隨母回鄉續探親證，嚴重影響子女學業，而母親沒有身份證，不能

工作，只靠子女綜援，嚴重影響子女學習及生活的開支及發展，令兩母子長期處於

赤貧及惶恐生活狀態，身心均嚴重受創，有些家庭受折磨十年仍無團聚之日，現時

估計起碼五千家庭受影響。內地最新推出一年多簽探親政策，但不惠及單親家庭。

問題分述如下: 

 

單程證名額不包括單親媽媽 

 

        現時中港大約有十萬分離家庭，香港每日提供 150 個名額分五類在內地申請(夫

妻(45個)、無依靠未成年子女投靠香港父母及居留權子女(90個)、無依靠年老父母投

靠香港成人子女(5 個)、成人子女來港照顧無依靠年老父母(5 個)、其他特殊情況

(5))，讓夫妻父母子女團聚，但不幸有些香港丈夫早逝或拋棄家庭，內地妻子不能以

夫妻團聚名義申請，只能以其他特殊情況這一類別申請，但該類別申請定義不清，

內地公安局表示只特殊批准在香港父親去世前子女已經公安局批准來港的母親來港

定居，不批准子女在香港父親去世後才批准來港或與香港丈夫離婚的媽媽來港定

居，有些丈夫剛死，單程證剛批出，也被收回。其實每日 150 名額未用盡，只用了

約 125個，但當局並未體恤民困，善用剩餘名額，幫助極困難家庭。 

  

母子為探親證續期，身心俱疲及影響學業，一年多簽探親未惠及 

 

現時不少香港人的未成年子女只靠內地母親持探親證來港照顧，每三個月或一

兩個星期便要隨母親回鄉兩星期續證，常要斷學業，有些家庭受折磨十年仍無團聚

之日，有些索性秘密留港做無證媽媽以照顧子女。媽媽和孩子長期過著擔驚受怕的

日子。有些更患上精神抑鬱病，而子女極自卑及缺乏資源發展。2009 年年尾內地公

安局公佈實施一年多簽探親政策，但各省市推行時間不同，有些省市仍未有該政

策，有些表明不批離婚家庭，有些表示子女已滿 14 歲或 16 歲又不合條件，令有實

際困難的單親家庭仍未能受惠。即使一年多簽，但內地明言因子女在丈夫死後來港

或離婚者不合資格申請單程證，即母子無限期分隔，母親永遠沒有身份證，沒有工

作，母子在經濟、生活及心理上仍繼續承受巨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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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沒有證，有病沒有錢就醫，一人綜援兩人用，母子三餐不繼 

         

母親沒有身份證不能工作，兒童只能靠綜援生活，一家兩口只靠三千四百元綜

援租板間房及生活，要拾紙皮幫補家計，更要少食一餐來應付開支。這些媽媽長期

三餐不飽、擔驚受怕，身體更容易出現問題，但本港醫療收費自 2004 年根據新人口

政策小組建議改變政策，由以往港人的內地配偶子女可憑香港親人證件以港人價錢

到公立醫院問診，改為付高昂遊客價錢，急症由$100 變為$700，住院由$100，變為

$3,300，令很多雙程證媽媽有病也不敢就醫。因為負擔不起昂貴醫藥費，單親媽媽生

命危在旦夕，同時影響對子女的照顧及心理負擔。母子要長年累月兩地奔波，身心

及財政均嚴重損耗，實在急不及待需要團聚。 

 

內地公安局及香港保安局漠視單親家庭權益 

 

      雖然內地省市公安局進行不少改進，但對中港家庭出現的問題及婦孺的權益，並

未有特別加強保障，仍有部份市縣公安局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或貪污情況。本會

收到不少婦女投訴，表示要送錢或禮物才可獲批證件。 

 

本會與這些家庭向內地公安局求助時，明確收到中方書信及電郵回覆，表示中央

指引，只能酌情批准子女在丈夫去世前來港的母親來港團聚，而其他離婚或子女在

丈夫去世後才獲批來港的母親一律不能獲批單程證。 

 

     本會經過多方證實，目前能夠幫助這些家庭的唯有港府。但香港保安局及入境處

未積極向中方爭取改善政策，未能協助孤兒寡婦團聚，只是個別個案酌情處理。同

時不少媽媽向入境處求助卻未能續期，能續期者每次只續一至兩星期，每次要付

$160，令這些家庭經濟更困苦，亦未能建立中港家庭團聚協調機關。 

 

無證兒童在港團聚個案問題 

 

中港缺協調機制，特殊情況無證兒童求助無門 

 

 現時中港兩地的單程證政策缺乏正式協調機制，因中港婚姻而產生的特殊情

況，例如:領養子女、婚前生子女等，這些兒童沒有名額來港，無處求助。這些兒童

情況特殊，例如:內地出生時，被親生父親/母親遺棄，香港父母當為親生入當地戶

口，沒有為其辦領養手續、現在難以補辦手續，亦沒有申請名額及途徑。 

 

無證兒童求助，入境處審查多年無果 

 

這些兒童的親人都在香港，所以來港逾期居留向香港政府求助入學及酌情批准

居留，但入境處往往要大半年才批准入學，有兒童來港一年仍未能入學，審批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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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更是最少幾年仍未有消息，本會接觸最長個案幾近二十年，對兒童及家庭而言

是極度折磨。另外，有些兒童自小隨母來港定居，但多年後，入境處發現其父或母

非親生，沒收其身份證，令兒童由有證變為無證，等候審理可否酌情居留或遣返，

亦要數年，令這些無辜兒童終日擔驚受怕過日子。這些兒童其實都是無辜，他們沒

有權決定自己的出生，文件的錯誤亦非由他們造成，而在內地沒有人願意照顧他

們，只有香港親人願意照顧他們，他們亦在香港長大及已習慣香港生活，他們的前

途掌握在香港政府手中，但香港政府卻審查經年仍未能批准他們正式居留，令這些

無辜兒童失去童年、失去無數學習機會。 

 

近百中港分離家庭無證兒童缺乏就學機會 

 

現時近百尋求庇護的難民兒童及中國大陸來港申請團聚的無證兒童，缺乏接受

教育的機會。這些兒童均在港等候入境處審核其居留權或入境身份，或正就其入境

事宜進行法律程序，然而，無證兒童在等候結果期間卻無從接受教育。一如上述所

言，入境處會對無證兒童簽發擔保書，惟教學團體往往視乎入境處處長的決定，才

決定是否安排兒童入學。事實上，港府一直拒絕承認來自外國或內地來港尋求庇護

或酌情居留兒童的教育及福利權利，只在教育方面作個別酌情處理，往往要等候一

年以上才可入學。此舉嚴重損害任何兒童均可接受教育權利的規定，極待社會正

視。 

 

專員建議： 

 

長期分離實在太傷害對這些無辜婦孺，家庭團聚是基本的人權，中港政府均有

責任設盡方法協助家庭團聚： 

 

7.1 分隔單親 

 

7.1.1 要求香港政府向中國政府要求審批權及每日預留名額批准丈夫及子女為港人的

單親媽媽來港定居照顧子女。 

7.1.2 制定家庭團聚政策及新移民融入政策。 

7.1.3 現時每日 150 個名額因內地子女出生數目減少，平均只用約 125 個，應將這些

剩餘名額撥予夫妻團聚及香港丈夫已去世或離棄的單親媽媽來港照顧香港子

女，尤其單親應優先處理，可依當時輪候情況，每日最少十個指定名額，只要

父母其中一方是香港人，子女在港，不論是內地出生或本港出生，婚前或婚後

生，不論是父死或離棄，這些孩子遭逢家庭巨變，中港政府應儘快批准單親父

或母來港照顧，令子女(只要在學不限年齡)得到良好照顧及成長發展機會。 

7.1.4 一年多簽探親政策應惠及喪偶及離婚的單親配偶。 

7.1.5 香港入境處應儘量酌情批准續期及簽發身份證。 

7.1.6 中港政府應成立中港家庭團聚協調機關，協調申請及投訴，保障婦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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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當局應酌情批准父或母親為香港居民的無證兒童在港定居及團聚。 

7.1.8 醫管局及食物衛生局應恢復港人親人(夫妻、子女、父母)的醫療優惠政策，以

確保港人親人健康及兒童得到妥善照顧。 

 

7.2 無證兒童 

 

7.2.1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無證兒童應該享

有平等教育權利，有權入學。 

7.2.2 教育處應該根據國際公約規定，確認無證兒童的教育權利，制定妥善政策安排

入學。 入境處無權干預教育事務及教育署的決定。 

7.2.3 入境處應該善用酌情權批准特殊困難無證兒童香港身份證居港，確保兒童得到

父母照顧，享有平等成長發展機會。                                                                                  

7.2.4 應為無證兒童提供醫療費用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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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缺乏整體處理兒童貧窮政策、無兒童中央資料庫、有制定貧窮線卻欠滅貧指標、
無兒童影響評估機制 

 

訂立貧窮線  卻未訂立滅貧指標 

 

行政長官梁振英於2012年年底宣佈重新成立扶貧委員會，下設六個專責小組，

當中包括處理兒童貧窮問題。政府亦於2013年9月宣佈訂立官方貧窮線，即以除稅及

福利轉移前(即政府政策介入前)的每月住戶入息中位數50%劃線，貧窮線有三大功
能，包括：(1)量度整體貧窮情況；(2)提供數據基礎，以協助制定政策；(3)以及評估

政策介入的成效。然而，當局並未有定出相應的滅貧指標，令人質疑當局對處理兒

童貧窮問題的決心。 

 

無兒童中央資料庫   難以系統處理兒童貧窮問題 

 

另外，定期搜查準確的資料及全面兒童政策，均有助政府制訂整體兒童政策，然

而，政府至今仍未有設立兒童中央資料庫，並缺乏系統性資料整體有關貧窮狀況對

兒童的影響，以及現存各政策及服務的成效。當局拒絕成立兒童中央資料庫的理
由，是各政府部門均重視兒童權利，已在制訂政策及法例中考慮兒童的需要。然

而，此乃缺乏宏觀視野，全面檢視兒童的需要。85政府只於2015年開始在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網站上存放部份與兒童有關的21項統計數據，惟部份統計數據與兒童權利並
無直接關係，有關資料對監察兒童權利狀況有欠全面，似乎當局敷衍了事以為回應

兒童團體多年訴求，表現令人失望。86 

 

無兒童影響評估機制 

 

香港現有政策及法例中，不少影響兒童身心發展成長，但卻沒有一套完善而系統
的機制，讓政府及社會有效地評估不同的政策或法例可能為兒童帶來的不良影響。

兒童影響評估是確保政府制定政策時，一併考慮保障兒童的最大利益。香港現行環

境影響評估條例規定任何與環境有關政策推出前需先作環境影響評估 2，使該類政策
制定更全面，顧及更多持分者需要。2013 年 4 月 1 日，香港特區政府在制定政策程

序中加入強制性家庭影響評估，但無官方資料顯示執行方式或實例。香港特區政府

                                                 
85

 現時本港有 3 個由民間團體訂立的兒童指標，分別為: 

(1) 香港發展指標：香港發展指標由社會服務聯會建立 4。當中有 14 個兒童指標和 11 個青年指標，兒童的年齡為
為 0-17 歲，青年的年齡為 15-24 歲。這些指標環繞健康、教育、經濟狀況、家庭結構等範疇，以反映兒童和
青年發展狀況。https://socialindicators.org.hk 

(2) 香港兒童發展指標：香港兒童發展指標由香港小童群益會建立。共有 61 個指標，指標分為 7 個範疇：人口特
徵、家庭狀況、教育、健康及安全、社會行為、社會保障和社會環境。指標的兒童年齡範圍為 0 至 19 歲。
http://cdi.bgca.org.hk/cdi/main/content2c.asp?lang=C&id=123 

(3) 香港幼兒發展指標：香港幼兒發展指標由香港保護兒童會建立。當中包含超過 200 項指標，涉及人口、家
庭、教育、健康、社會福利、康樂、少數族裔、新移民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等 10 個範疇。幼兒的年齡為 0 至 6

歲。http://ycdi.hkspc.org 
8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兒童權利論壇 兒童統計及資料 http://www.cmab.gov.hk/tc/issues/child_statistics.htm  

https://socialindicators.org.hk/
http://cdi.bgca.org.hk/cdi/main/content2c.asp?lang=C&id=123
http://ycdi.hkspc.org/
http://www.cmab.gov.hk/tc/issues/child_statistic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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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亦已在制定政策階段進行兒童影響評估，但仍沒有實質資料印證有關評估機制執

行模式。872016 年 4 月，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兒童權利關注會一同去函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促請政府設立兒童影響評估機制，惟至今仍了無寸進，令人失望! 

 

事實上，兒童影響評估並非新事物，不少西方國家，如法蘭德斯，比利時，瑞

典，蘇格蘭，愛爾蘭， 芬蘭，新西蘭，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經已制定兒童影
響評估機制，部分國家更立法規定推出政策前必須進行該評估， 藉以優化政策。完

善的兒童影響評估應建基於可靠數據及清晰兒童人口結構，其形式深淺各有不同，

因應該政策或建議的複雜程度，釐訂簡易清單評估或是全面性評估。 
88

 

 

處理兒童貧窮問題欠長遠政策 

 

另方面，當局對處理兒童貧窮問題，根本缺乏任何長遠政策。大部份所謂扶助

貧窮兒童的措施亦屬短期措施，且屬杯水車薪，並未能根治問題。例如： 

 

 針對0至5歲兒童：推出「兒童發展先導計劃」，卻無針對改善貧窮及低收入家庭

兒童健康及生活，無長遠跟進。 

 針對6至15歲兒童：提供1億7,500萬的課後活動津助計劃予各學校的貧困兒童，

未能令所有貧困學生受惠，亦未有正視學校雜費繁多的問題。 

 針對10至16歲兒童：推出兒童發展基金 --- 特區政府在2007-2008年度財政預算案

中預留3億元，以成立兒童發展基金。兒童發展基金主要包括三大部份，包括：

目標儲蓄、個人發展計劃及師友計劃。 

 

兒童發展基金發展欠善 

 

兒童發展基金由2008年7月1日開始，但至2012年僅惠及約4,000多名來自弱勢社群

的10至16歲兒童，2013年增加2,000個名額，目的是鼓勵貧窮家庭兒童每月作儲蓄供

款、個人發展計劃、推行師友計劃。事實上，特區政府仍僅統籌各政府部門提供與

兒童有關的統計數據，並未能有效監察兒童權利發展狀況，更未有設立貧窮線及制

定兒童滅貧指標，令人失望。然而，至今只有2,270個名額，縱使2011/2012年增加

2,188名額，合共亦只有4,458個名額，相對30萬貧窮兒童而言，扶助可謂杯水車薪。 

 
新一批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將推行改善措施，包括(1)把培訓撥款由每名參加兒童

15,000 元增至 20,000 元；(2)增加分別為友師及家長舉辦的培訓活動數目；以及(3)把
營辦計劃獲發放的非政府機構行政費用增加三分之一，(4)以學校為本的模式試行計
劃，以擴大基金計劃的覆蓋面。另外，新政府於 2012 年重新成立扶貧委員會，下設
六個專責小組，當中包括處理兒童貧窮問題。此外，2014 年政府宣佈推行在職低收
入家庭生活補貼制度，支援有兒童的低收入家庭。 

                                                 
87

 節錄自 兒童高峰會2014  (2014年11月30日) 在香港設立兒童影響評估機制 
8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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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兒童權利關注會的調查發現，貧窮家庭根本難以應

付供款開支。絕大部份受訪者每月開支幾近耗盡全月收入，若要他們為子女作長遠
定期供款，無疑令生活百上加斤。再者，貧窮家庭經濟狀況極為困難，但為了子女
前途，七成(75.3%)受訪家庭不惜省衣節食，扭曲現時生活，以供款賺取基金，但長
期壓縮基本生活開支以作供款，令兒童飽受營養不足問題，最終損害兒童成長。89 

 

專員建議： 

 

8.1 扶貧委員會應積極打破財政金剛箍 

  

 扶貧問題茲事體大，涉及各項公共政策領域，包括房屋、教育、社會福利、醫
療、勞工、經濟、稅制、人口政策等等，當局必須對問題有全盤考量。扶貧委員會
雖然具有高層次決策官員參與，惟委員會能否具備充份公共資源推行各項長遠政策
至為重要。回歸十八年，特區政府雖坐擁過萬億元財政儲備及外匯基金累積盈餘，
卻一直牢守所謂審慎理財的｢金剛箍｣，硬性規定公共開支不可超逾本地生產總值的
20%，導致很多長遠政策缺乏資源持續發展；委員會必須先打破此規條，著力善用
公帑，按社會需要制訂政策。 
 

8.2 明確扶貧理念原則  訂立滅貧指標檢視成效 

 

至於扶貧方向，新成立的扶貧委員會應先重定政府如何理解貧窮社會成因及扶
貧理念，當中需要考慮的原則包括政策必須以人為本、顧及基本人權、以家庭為重
心、有利社會凝聚等。從總體層面上，扶貧委員會在訂立貧窮線後，應訂出針對各
社群的滅貧指標，訂立扶貧綱領及階段性的扶貧時間表，以量度和檢視扶貧成效。
另外，由於貧窮人口中包括各社群，例如失業、在職貧窮人士、兒童及青少年、長
者，以至各個地區，扶委會應深入探討各社群的困境及特別需要，從而有系統及具
針對性地，因應不同貧窮人口組群，制定和推行扶貧政策。 

 

8.3 制訂扶助兒童脫貧政策及建立中央兒童資料庫 

 

自尊心低落、需要課餘工作幫補家計的問題，嚴重剝削兒童權利，違反《聯合

國兒童權利公約》，亦損害香港未來發展，政府應訂立兒童中央資料庫，以掌握貧窮

兒童數據及需要，並研究貧窮對兒童的自信心、自尊感、健康、營養、等各方面的

影響，以助並制定扶助兒童脫貧政策，並檢視各項協助貧窮兒童的策略，在各部門

作出協助貧窮兒童的政策及投放資源，確保所有學校及社會服務均有足夠資源及一

套完善制度，協助所有貧窮兒童享有平等發展機會。 

 

 

                                                 
89 貧窮兒童研究系列七：貧窮兒童對兒童發展基金意見調查報告 (2008 年 6 月 1日),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ivate_housing/CDF_report_2008_6.zip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ivate_housing/CDF_report_2008_6.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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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除了設立貧窮線，針對各政策範疇制定具體貧窮兒童指標 

 

政府應根據國際公認的貧窮線定義，將收入低於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的家

庭界定為需要全面協助的貧窮兒童。再者，政府一直將兒童定義為十五歲以下的居

民，卻未有依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定義，將兒童訂立定義為十八歲以下的居

民，從而更全面地反映本港貧窮兒童的狀況。 

 

除八項與兒童有關的指標外，政府應因應貧窮兒童的健康、醫療、房屋、教育

各生活範疇，訂立更詳盡的指標，研究並監察人數多寡及趨勢變化。(例如：居住在

不適切居所的兒童人數、被發現為營養不良的貧窮兒童人數、在教育上資源匱乏的

貧窮兒童人數等等)。精確而具政策性的指標，將有助政府制訂扶助貧困兒童的社會

政策(包括：社會福利、教育、房屋、學費及交通津貼等)。同時成立扶助貧窮兒童專

責小組，了解兒童所需，作出相應政策及資源支援，召集及統籌社會資源。 

 

8.5 訂立兒童影響評估機制 

 

當局應儘速訂立兒童影響評估機制，藉以優化政策。兒童影響評估需分析，包括: 

(1) 該政策、措施或建議有否影響兒童，或個別群組兒童；(2)評估中有否諮詢兒童意

見，過程中有否提供合適資訊作參考 ；(3)有否另一個方案可取代該建議，並對兒童

較有利；(4)總結及建議應建基於有力證據並提出有效的建議及監管措施。 

 

8.6 制訂長遠扶助貧窮兒童政策，改革兒童發展基金 

 

當局應制訂長遠扶助貧窮兒童政策，並改革各項短期扶助措施，舉例而言，若

推行兒童發展基金，當局應作出以下改善措施： 

 

 政府應為每個參與兒童注資啟動基本基金。 

 政府參與供款，調高供款比率 : 政府應與商界共同供款，兒童供款比率亦應為

1:2(即兒童1元，政府及商界各捐2元)。此外，當局亦應提供定期息率回報，以

增加儲蓄金額及增強計劃的吸引力。 

 增設利息回報，增加兒童資本 : 當局可參考外國同類型基金的做法，當家長為

其子女供款直到某一時期後，代為儲蓄的機構可撥發利息到兒童的戶口之中，

令兒童可進一步累積資本以作未來之用。 

 以義務工作代供款 : 對於貧窮家庭的兒童而言，由於他們沒有餘錢供款，當局

應容許沒有錢供款的貧窮兒童或其家長，以義務工作形式代替供款。若該兒童

未能參與義務工作，政府亦應代其供款。 

 彈性使用目標儲蓄: 讓參與計劃的兒童每年可按提取一定百分比作個人學習開

支，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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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展計劃至0至18歲的貧窮兒童:為更多貧窮家庭及早準備未來，基金及師友計

劃適用對象，應擴展至所有18歲以下的貧窮兒童。 

 在全港持續推行計劃，並針對不同年齡兒童:當局除了應將計劃儘快進行至全

港，作為其中一項扶助貧窮兒童的政策，並更為不同年齡兒童設計不同計劃內

容，以面對日後成長需要。 

 將計劃推廣至全港並持續推行: 此外，當局應將計劃儘快進行至全港，作為其中

一項扶助貧窮兒童的政策，並為不同年齡兒童設計不同計劃內容，以面對日後

成長的需要。 

 

在個人發展計劃方面，由於不同兒童各具特定成長目標（兼具短期及長期目

標）的兒童個人發展計劃，當局應增加津助金額，並按學童實際個人發展需要，審

批津貼金額。此外，在師友計劃方面，因著每名師友均屬義務性質，當局應持續監

察服務質素，並確保師友持續接觸兒童，並為師友提供適切的培訓及定期檢討，以

求不斷完善計劃。 

 

 此外，現時政府推出的兒童發展先導計劃，並未有針對貧困家庭兒童的成長需

要，特別就身體健康、學習經歷、參與課外活動等範疇提供適切支援。為此，政府

應仿仿傚美國Head Start計劃，為接受社會福利及其他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長期個

案跟進，持續監察貧困兒童在成長各方面的需要(包括：營養、學習所需、參加課外

活動、個人成長等)，避免他們因貧窮而在各方面發展均落後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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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移民學童及家庭面對歧視，缺乏立法保障免受歧視 

 

香港的社會發展一直以來與內地居民來港息息相關，過去七年約有三十萬港人

內地配偶及子女來港團聚，佔香港人口增長率過半，他們對香港的發展愈來愈重

要，他們能否融入香港，不但是新移民個人問題，更是社會問題。但政府及社會對
新移民的政策及態度，卻愈來愈惡劣，社會無視新移民為香港所做的貢獻，反而固

守偏見、肆意歧視；最近更有環保團體，公然漠視新移民人口對香港的貢獻及家庭

團聚需要，向政府要求停止新移民入境。2013 年 12 月 17 日終審庭依法判決申請綜
援居港七年違憲，申請綜援居港七年改為一年，同時肯定家庭團聚的價值及新移民

對香港人口政策的重要性，並保障新移民及香港永久居民的憲制權利，但不少香港

居民居然反對及公然請願抗議法庭判決。 但政府卻毫無對策，亦沒有任何機關接受
新移民受歧視的投訴，亦沒有法例保障，令新移民的處境更為艱難。 

 

平等機會委員會就現行四條反歧視法例進行公眾諮詢，但政府未有決議就消除
對新移民的歧視進行反歧視立法，亦未有承擔就針對新移民施行的種族中傷、種族

仇恨進行反歧視立法。此外，社會上對新移民及從中國大陸來港人士存有歧視，本

土主義人士對新移民展開多次示威、抗議行動，例如: 在新移民代表參與公眾諮詢活
動期間大肆抗議，要求新移民「返大陸、落地獄」，針對旺角街頭有小孩便溺事件

的批評、於尖沙咀廣東道一帶示威，要求內地遊客返回內地不要來港。 

 

平等機會委員會發出的 歧視條例檢討報告令人失望 (2016年 3月) 

 

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於 2016 年 3 月底終於發出歧視條例檢討報告，提出
共 73 項完善現行四條反歧視法例的建議。是次反歧視條例的檢討工作自 2013 年 3

月開始，平機會後於 2014 年 7 月至 10 月進行公眾諮詢工作，平機會原計劃於 2015

年 9 月完成，惟至今延遲達半年多，諮詢前後長達三年，檢討工作姍姍來遲且效率
甚低，不利完善立法機制，保障市民及教育公眾避免作出歧視行為。 

 

在免受國籍、公民身份和居民身份歧視的保障方面，平機會雖則認同目前《種族
歧視條例》並無保障免受國籍、公民身份和居民身份歧視，且受影響的人士為數甚
多，更指出人權組織及聯合國等多個機構均建議香港政府立法保障，惟平機會仍僅
建議政府進行公眾諮詢，考慮諮詢在《種族歧視條例》中如何定義國籍及公民身
份，乃至居民身份、有那些是適宜保留為例外情況、廢除或引入等相關問題。(建議
24 及 25)平機會只走了改革的一小步、卻欠被歧視社群保障的一大步。事實上，作
為促進平等、免受歧視的法定機構，平機會不僅應促請政府立法，更應具體建議立
法內容及方向，如今只將反歧視責任推卸給政府，檢討三年以後，又建議另作公眾
諮詢，無疑是蹉跎歲月，無視受歧視社群面對的困難和苦況。 

 

此外，對於近年社會上有針對新來港人士、從內地來港旅客、乃至排拒非華裔人
士等涉及種族騷擾(racial harassment)、乃至挑起種族仇恨(racial hatred)行為，檢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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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未有提出改革建議，反之，應考慮儘快將族群仇恨行為訂為刑事化(criminalization 

of racial hatred)，以突顯問題嚴重性，並教育公眾禁絕此等行為。 

 

特區政府未有履行通過全面的反歧視法的國際責任 

 

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於 2014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23日於瑞士日內瓦舉行第 52次大會，委員會並於 5月 8日進行聆訊，審議中國、香

港及澳門地區在落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情況。委員會並於 5 月

26 日公布了對中國、香港及澳門地區提交的人權狀況報告和聆訊所作出的《審議結
論》（聯合國文件：E/C.12/CHN/CO/2），當中重申建議香港特區政府“通過全面的

反歧視法”，並促請香港特區政府“消除對移民以及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的境內外來人

口的廣泛歧視行為”90。 

 

此外，平等機會委員會有關“歧視條例檢討”的公眾諮詢，當中亦提及“平機會認

為國籍和公民身份都應列入免受種族歧視的保護之中。亦認為適宜考慮應否提供保
障，禁止對與香港居民身份或與移民身份相關的歧視。這種歧視關乎基於當事人是

否香港永久或其他類別居民、或是否從其他地方移民到香港（移民身份），而出現

的待遇差別，例如香港人與內地人互相之間的歧視。” 

 

本會歡迎聯合國專家委員會的立法建議，亦支持平機會提出的法例修訂建議；

本會重申有必要立法禁止對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作出的歧視行為，以保障新移民
與其他香港居民一樣享有平等機會，並立法禁止種族仇恨和種族騷擾等歧視對抗行

為。 

 

歧視情況嚴重，影響新移民融入 

 

過去幾年，每年平均有四萬多港人內地配偶及子女/親人來港團聚，根據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 2001年、2004年、2009年、2012年、2014年及 2016年的新移民受歧視

情況調查顯示，歧視新移民的情況一直存在，約八成的新移民在就業、接受服務、

購物及社交各方面，都不斷遇到歧視。可見社會教育未見成效，歧視情況沒有改
善。最常見因新移民身份而受到歧視的場景，是在公共場合聽到別人歧視受訪者作

為新移民的言論、購物或在外吃飯時被冷落或嘲笑、在醫院、社署、勞工處、再培

訓局等政府機構受到歧視、工作時工作量較多、工資較低或被僱主、同事或顧客侮
辱、冷落，甚至受訪者子女被同學或其他小朋友排擠。 而且近年公然煽動仇恨新移

民的行動不斷出現，令近 9 成的受訪新移民無論是否親身經歷被歧視，都肯定香港

存在歧視新移民問題，可見歧視問題嚴重，政府應及早關注。 

                                                 
90聯合國文件：E/C.12/CHN/CO/2，第 41 段。見：http://daccess-dds-

ny.un.org/doc/UNDOC/GEN/G14/049/82/PDF/G1404982.pdf?OpenElement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G14/049/82/PDF/G1404982.pdf?OpenElement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G14/049/82/PDF/G1404982.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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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社會歧視新移民及內地居民的情況日益嚴重，將政府政策失當的責任歸

咎在新移民身上，非人化的蝗蟲成了新移民及內地居民的代名詞，在街頭巷尾都可

以聽到侮辱新移民的言論，更有團體公開煽動仇視新移民及內地居民，有些新移民
亦因此而直接在日常生活中受歧視，有些則因而恐懼在公眾場合透露自己是新移

民，妨礙社交及融入社會。 這種情況令新移民感到不被尊重和接納，降低了他們的

自我價值感，影響了新移民融入香港社會的主動性。長遠而言，新一代的新移民兒
童，將會是香港社會的棟樑，若歧視情況不斷加深，使他們缺乏對香港社會的認同

和歸屬感，實在不利香港的長遠發展。 

 

立法保障新移民免受歧視 

 

《基本法》第 25 條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根據該法第 39 條
規定同樣在香港享有“憲法保障地位”的《香港人權法案》，當中第 22 條也規定：

“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

任何歧視，並保障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
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

視。”91 

 

立法會於 2008 年制定《種族歧視條例》時，本會以至不少民間團體也積極倡議

有關立法須包括對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免受歧視的立法保障，但遺憾的是當時政

府堅持透過條例第 8(2)及(3)條將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及有關人士剔除於法例的保
障以外。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 2014 年 7 月進行法律研究分析顯示，根據普通法案例92，
對於“種族”的理解，可包括來自同一國家不同地區、來源人士所面對歧視情況，而

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和內地居民，可被視為與香港土生土長期居住的香港居民有

著不同的“民族或人種”本源，因而應按照國際公約中對種族歧視的理解而獲得法律

保障免受歧視。 

 

為此，政府有必要透過修訂《種族歧視條例》把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及有關
人士納入條例保障範圍，以全面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規定及回應聯合國經

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的建議。 

立法禁止種族仇恨及種族騷擾 

 

                                                 
91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6 條。 
92

 有關案例包括 Mandla (Sewa Singh) v Dowell Lee [1983] 2 A.C. 548, R v Governing Body of JFS [2010] 2 A.C. 728, 

BBC Socotland v Souster [2001] S.C. 458, Ealing London Borough Council v Race Relations Board [1972] A.C. 342, 

Tejani v The Superintendent Registrar for the District of Peterborough [1986] IRLR 502, R (Elia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2006] 1 W.L.R. 321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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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針對來自內地的新移民以至其他人士的歧視行為，不僅來自政府，也不

僅存在於僱傭工作間、教育範疇以至服務提供領域等反歧視法例所保障的基本範

圍，社會上也出現愈來愈多鼓吹對新移民及內地人的侮辱、歧視、騷擾以至仇恨性
行為。 

 

自二次大戰後，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必須透過立法加以禁止種族仇恨行為，因為
種族仇恨行為與意識的擴散對國際人權以至世界和平均是重大威脅。《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0(2)條規定：“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

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暴者，應以法律禁止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

約》第 4(a)條亦規定：“應宣告凡傳播以種族優越或仇懷為根據的思想，煽動種族歧

視，對任何種族或屬於另一膚色或人種的人群實施強暴行為或煽動此種行為，以及

對種族主義者的活動給予任何協助者，包括籌供經費在內，概為犯罪行為，依法懲
處”。 

 

於“九七回歸”前簽署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消除一切形式種
族歧視國際公約》並將之引申到香港的英國政府，亦已分別於 1986 及 1998 年立法

將“種族仇恨(racial hatred)”93和“種族騷擾(racial harassment)”94等行為列為刑事罪行，

以防止種族問題激化。本會認為，香港應研究在刑法中引入規定，立法禁止種族仇
恨及種族騷擾等行為。 

 

立法是公眾教育的一部份，兩者兼重 

 

雖然社會歧視新移民的情況嚴重，但有些人認為立法並不能改變人心，公眾教

育才重要。但本會深信，正如其他反歧視立法過程的討論一樣，立法可以為受害新
移民立即提供法律保障，同時立法過程的公眾討論及立法的內容亦是一個很重要的

公眾教育，而面對嚴重社會問題，立法及教育應同時進行。 

 

專員建議： 

新移民是香港人的家人，而且無論是照顧家庭或建設社會，一直盡心盡力，對香

港的發展有莫大貢獻，但其權益卻一直被政府忽視，現建議如下: 

9.1 敦促政府取消所有對新移民區別的政策，包括:投票、房屋、綜援、公務員、買
樓等居港年期限制。 

9.2 在《禁止種族歧視條例》視內地來港人士為獨立組群，或另立法例，為新移民提

供法律保障，並設立投訴機關處理對新移民歧視的投訴。 

9.3 推動設立“新移民中心”，為新移民提供專項支援服務。 

                                                 
93

 Public Order Act 1986. 
94

 Crime and Disorder Ac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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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加強宣傳接納新移民:政府應透過不同的宣傳渠道，讓香港社會了解新移民是香

港人的親人，家庭團聚是基本的國際人權，新移民自力更生的真正情況及資本，

鼓勵市民接納新移民。 

9.5 將各項人權公約列為校內必修課程: 推廣兒童權利屬人權教育一重要環節，惟現

時大、中、小學校內的課程均未有列入人權教育作為必修科目。為此，教育統籌

局應著手檢討現行學校課程，在課程內加入各項國際人權公約部份(包括：《聯
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除介紹各公約的基本內容外，更應引入具體個案事例，

說明如何尊重兒童權利及其他人權，讓公民學會包容不同意見，避免社群開出現

指罵和衝突。 

9.6 加強老師、社工及其他前線人員培訓: 此外，政府亦應與民間團體多加合作，並

加強教師培訓，推廣兒童權利訊息，讓公眾接納及包容社會不同意見，正視弱勢

社群(例如：貧窮兒童)的需要，從而建立關愛和諧的社會。 

9.7 其他課題 

在參考例如英國及澳洲等國家經驗後，當局亦應作出以下修訂： 

(1) 將各條反歧視條例合併為一綜合反歧視條例，事實上這是國際人權發展趨勢，例
如英國已於 2010年將各條反歧視法令綜合為一平等法令95；此外，本會認為應將

反歧視條例擴展至其他保障特徵，例如包括立法禁止年齡歧視等。 

(2) 修訂《種族歧視條例》，明確規定政府行使其所有職能及職權，均須受有關反歧
視法規管。 

(3) 修訂反歧視法例，以清楚列明所有公共機構在執行法定及官方職務及行使有關職

權時不可歧視。 

(4) 須在立法中明確規定政府和公共機構要負起促進平等主流化的責任。 

(5) 在香港設立具全面保障人權職能的人權委員會，有關委員會須依據「巴黎原則」

予以設立。 

                                                 
95

 Equality Ac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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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設立兒童專員及兒童權利委員會，沒有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未設立兒童專員或成立兒童權利委員會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早於1994年延伸至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責任

為本港近120萬名(佔本港總人口逾五分之一)18歲以下的兒童全面履行《公約》所確

保的權利。現時，本港有多個政策局與兒童有關連，但卻欠缺一個部門專責處理兒

童事務以確保《公約》所載的原則和精神得到落實。沒有這個承諾，兒童及他們的

權利只會繼續在政策議程上被忽視。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多次促請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設立兒童事務委員會或專員來看待兒童的獨特需要已成為國際趨勢。聯合國兒

童權利委員會和新成立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亦重點提倡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為締

約國的首要任務。在2005年，香港20間與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就

有關香港兒童權利的狀況向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影子報告 (《兒童權利

公約》香港特別行政區非政府組織報告書)。機構一致要求香港政府盡快設立兒童事

務委員會，有效地運用其權利及資源去履行委員會應有的功能。而聯合國兒童權利

委員會亦於2005年的審議結論，敦促香港政府設立此機制以改善香港兒童權利狀

況。2013年9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再次促請特區政府成立兒童權利委員會。委

員會在兩份報告的觀察和意見報告中，均重申對香港缺乏獨立監察組織監察兒童狀

況深感憂慮，促請香港儘快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多次建議如下: 

(1) 香港應設立系統性和獨立監察制度，評估執行公約的進度，以及迅速、有效地
處理與兒童方面有關的投訴香港應設立兒童事務委員會或獨立人權組織，監察

兒童權利狀況，並提供足夠的資金、人力和技術支源。 

(2) 香港應履行公約承諾，確保在立法、行政、司法程序以及所有政策都以兒童的
最大利益為依歸 

(3) 建議香港設立有效的諮詢機制，確保兒童的觀點在制定政策、法庭裁決和實施

方案時會被考慮在內 

 

本港立法會及民間團體爭取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為表達對爭取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決心，由 25 個組織及專業團體於2007年成

立「爭取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聯盟」，承諾致力推動在香港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此外，在2007年6月立法會大會，議員一致通過要求政府儘快成立兒童權利委員會的

動議96；然而，至今已四年，政府當局仍未有落實有關動議，既不尊重議會，亦漠視

                                                 
96

 香港立法會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7 年6 月8 日星期五上午9時正 (第104至146頁) 



 100 

社會對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的訴求。立法會亦在2013年11月通過辯論，促請政府成

立，惟政府至今仍未採取積極行動。97 
 

現行家庭議會職能不足 

 

由此觀之，無論是本港社會或聯合國，對要求設立香港兒童事務委員會的要求

都是明確清晰。事實上，眾多本港民間團體曾2008年曾選出十大兒童關注事項98，當

中各項議題均涉及各項法例和政策，為全盤規劃兒童政策，實有必要成立兒童事務

委員會，檢視涉及各項議題的法例及政策，以求全面落實兒童權利。雖然政府已於

2007年設立家庭議會，政策局和部門可以家庭角度，審視部門為不同年齡組別和性

別（包括兒童）制訂的政策及計劃，認為家庭議會的角色已可取代兒童事務委員會

職能。 

 

然而，家庭議會僅是諮詢組織，主要集中於加強家庭價值，並未肩負推廣和監

督本港兒童權利執行情況的角色。儘管家庭在培育、支持和保護兒童當中有關鍵作

用，不過家庭並不一定提供理想環境，兒童容易受到來自家庭的學業壓力，失去遊

戲權利，在極端情況下會出現性侵犯、虐兒等情況，令家庭成為問題一部分，而非

解決辦法。此外，兒童的參與、發展、受保護甚至生存權利，在某些情況下會遭家

庭忽略甚至剝奪。家庭議會成立已近6年，除要求在制定政策時要評估家庭影響外，

並無實質行動推動兒童政策、家庭議會只注視家庭影響評估，忽略針對兒童的影響

評估、只涉及兒童而非家庭的問題，難以列入家庭議會議程 (政策諮詢、城市規

劃)。 

 

兒童權利論壇屬「口水會」 

 

另方面，當局僅設立兒童權利論壇，每三至六個月僅召開一次會議，屬既無實

權且徒具形式的「口水會」，亦沒有權力跟進兒童意見，更未有訂立法定機制讓兒童

參與制定政策，令參與兒童淪為點綴政府推行兒童權利的「政治花瓶」。此外，本港

缺乏法定獨立機制執行公約，未有設立兒童專員及兒童權利委員會，處理及調查兒

童投訴。 

 

海外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的經驗 

 

                                                 
97

  參見附件一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CRC/C/CHN/3-4）審議結論合併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定期報告，中國（包括

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委員會通過在其第六十四屆會議（2013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4 日）(節錄) 
98

  爭取成立兒童權利委員會聯盟 (2008 年 7 月) 我最關注的十大兒童議題投票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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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為進一步完善兒童權利保障，各國均積極進行立法及建立有效機制。

現時全球已有超過 70 個國家和 200 個地區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或兒童事務專員，包

括： 

國家 挪威 哥斯達黎加 新西蘭 丹麥 俄羅斯 比利時 英國 

成立年份 1981 1987 1989 1994 1998 1998 2004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衞生及公共服務部屬下設有兒童事務處（Children's 

Bureau），專制處理有關兒童權益的監管、撥款、政策研究及法案起草等等，希望

通過國家及社區的合作，共同確保兒童能安全及愉快地成長。聯邦政府亦以於二零

零三年例規管虐待兒童及疏忽照顧，保護兒童權益。2008 年於聯邦政府社會保障法

案中加入附例，更清楚列明五大方針，為州政府提供兒童事務全面性的指引。其可

取之處為綜合性架構確保了他們對兒童事務之理解，有利他們作出貼近民意的政策

建議。99 

  

  此外，英國方面亦於 2003 年推出「Every Child Matters」綠皮書，於翌年便訂

立兒童法，更成立兒童專員一職，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均設有獨立兒童專員，

由不同的人出任不同地區職務，以確保委員對當地需要有深入的了解。曾經有熟知

兒童事務的機構於報章上對「Every Child Matters」方針作出了深入的介紹，其方針

反映了英政府對改善兒童成長環境的誠意。100 

 

事實上，本會及民間組織亦於 2009 年 9 月會見挪威兒童專員 Mr. Reidar 

Hjermann，了解成立兒童專員的必須性、在當地發揮的正面效用，並討論在香港成

立兒童權利專員的問題。挪威兒童權利專員亦十分支持本港成立兒童權利專員，並

親自去函本港報章及親函要求特區政府成立兒童專員，因此，特區政府務必考慮設

立相關機制，完善兒童權利監督機制。 

 

反觀今天的香港，香港先後成立青年事務委員會（1990 年）、安老事務委員

會（1997 年）、婦女事務委員會（2001 年）、家庭議會(2007 年)，但至今未有獨立

公營組織監察和推行兒童權利政策。面對世界各國發展趨勢、聯合國的促請及本地

立法議會的訴求，特區政府有必要儘快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在本港監督及落實兒

童權利。 

 

未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另一方面，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列加入締約國的兒童，理應依據公約享有各種

兒童權利。然而，各項兒童權利能否依法獲得合理的保障，若受到損害時能否獲得

                                                 
99

 節錄自 失去多多和寶寶龍的香港 崔偉恒  星島日報 (2010年12月12日) 
100

  同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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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濟助便極為重要。因此，兒童權利公約能否具有法律效力及約束力便至為重

要。香港作為實行普通法制度的地區，落實國際人權公約普遍需透過本地立法以確

立其法律約束力。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兒童權利公約作為其中一項香港已經加入的締約

國，同理亦應通過本地法律予以實施。然而，本地仍缺乏任何立法工作，縱使政府

或公民違反兒童權利公約，受影響的兒童亦不能引用公約在法庭提起訴訟，本地法

庭亦僅視公約為參考性質，而非具有約束力的條文，反映公約進行本地立法具必要

性。 

 

此外，現行《法律援助條例》第5AA條規定(即若訴訟涉及違反《香港人權法案

條例》(第383章)或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則法援申請人可豁免經濟

審查)，目的是強調社會及法律制度對基本人權的重視。然而，現行法援制度未有同

樣豁免涉及兒童權利公約的訴訟個案之經濟審查。為此，若訴訟涉及兒童權利公

約，則法援申請人亦理應可獲豁免經濟審查。 

 

專員建議： 

 

10.1 設立兒童事務專員 (Children’s Ombudsman)  

 

政府應倣效外國經驗(例如：瑞典、挪威)，設立法定獨立兒童事務專員，處理及

調查涉及侵害兒童權利的投訴，定期檢討各項與兒童有關的社會政策及法例，推動

兒童政策，確保兒童平等發展機會。 

 

10.2  設立具實權的兒童權利委員會及監察機制 

 

 為促進兒童參與公共事務，當局應設立如兒童權利委員會等法定機制，引入兒童

在委員會內表達意見，或嘗試在不同的政策局內採納兒童反映意見，以體現兒童在

參與制定政策中的角色。 

 

10.3  儘快就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工作 

 

特區政府多次被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大力抨擊未有全面落實公約，為此，當

局應儘快就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工作，讓權利受損害的兒童及其家庭可提出

司法救濟，以全面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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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豁免涉及兒童權利公約的法律援助申請個案的經濟審查 

 

 由於《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涉及的均是兒童最基本的權利，政府應參考現行

《法律援助條例》第5AA條規定(即若訴訟涉及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

或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則法援申請人可豁免經濟審查)，若訴訟

涉及兒童權利公約，則法援申請人可獲豁免經濟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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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CRC/C/CHN/3-4）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C/CHN/3-4) 

(節錄香港部份) (Extracts of Hong Kong’s part) 

審議結論合併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定期報告，中國（包括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委員

會通過在其第六十四屆會議（2013年 9月 16日至 10月 4日） 

A. 一般關注 

(1) 特區政府未有取消公約第 32(2)條及第 37(c)條有關調整兒童工作時間及條件，以及對被剝奪

自由的兒童應與成人分開處理的條文。 

(2)強化部門之間聯繫，推行全面計劃、政策及活動，以落實兒童權利公約。 

(3)明文規定禁止在任何地方施行體罰(corporal punishment) (第 7段) 

全面政策及策略 促請政府制訂全面政策及策略，訂立清晰目標及行動計劃，分配相關人力、

技術及財務資源推行，並定期監察及評估。(第 9段) 

資源分配 促請政府增加教育及社會福利資源，以照顧弱勢兒童(包括: 少數族裔兒童、

尋求庇護兒童、貧窮兒童、殘疾兒童等。)(第 12段) 

訂立政策性的財政預算方案(strategic budgetary lines)，確保有足夠資源推行社

會措施，處理弱勢兒童需要。(第 13段) 

數據收集 建立兒童中央資料庫，系統地分析弱勢兒童的情況，以便逐步改善其兒童權

利；有關數據按年齡、性別、地理位置、種族、經濟社會背景分類。(第 17

段) 

獨立監察機制 促請按照 2002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發出的第二號一般性評論，訂立獨立

兒童權利監察機制，並成立兒童委員會(Children’s Commission)或其他獨立人

權機構，以評估香港在兒童權利的落實情況。(第 19段) 

B. 一般原則 (公約第 2, 3, 6及 12條) 

禁止歧視 

 

加強意識提升的措施、政策及計劃，以對抗對處於不同弱勢環境的兒童的歧

視，確保他們獲得基本的健康、教育及社會服務。(第 29段) 

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依

歸 

將以兒童的最大利益引入任何影響兒童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機構的程序中。

(第 31段) 

生命、生存及發展  

尊重兒童意見 建立有效諮詢機制，確保尊重兒童就一切涉及其福祉的事情上發表的意見。

(第 37段) 

 

C. 公民權利及自由(公約第 7、8、13至 17、19 及 37 (a)條) 

D.       對兒童的暴力行為 (公約第 19、37 (a)及 39條 ) 

- 系統地搜集兒童受性侵害的統計數據、懲罰及調查情況，以及賠償機制。 

- 另外，建立兒童友善的程序及機制，處理校園及社區中出現的兒童受性侵害的個案。 

- 就與兒童有關的性罪行展開全面檢討，將兒童色情物品及性暴力刑事化，以立法打擊兒童色

情及人口販賣。 

- 訂立國家策略以處理受性侵害的兒童的住屋、健康、法律及心理健康需要，以及足夠的專業

人員培訓。(第 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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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家庭環境及其他照顧(公約第 5、 18 (1-2)、 9-11、19-21、 25、 27 (4) 及 39條)  

 

家庭環境 委員會關注在中國內地已與香港居民結婚的婦女，其子女是香港居民，惟由丈夫

去世或離異，並沒有渠道申請來港定居團聚的情況；她們既不能工作，亦不能在

港申請社會福利照顧子女。根據公約的第 9條，委員會建議香港政府採取切實可

行的措施，容讓這些家長來港定居以助家庭團聚。(第 49至 50段) 

家庭環境惡

劣 

兒童 

關注缺乏程序定期檢討為兒童提供宿位安排，以及無法例在適當時候終止家長照

顧兒童的權力，委員會亦關注該兒童亦多被安排入住兒童院舍住宿服務，而非以

家庭為本的照顧服務。建議參考法律改革委員會的涉及處理兒童危機的法律及程

序。(第 54段) 

領養建議 儘快檢討現時本港及國際之間的領養機制，並確保處理領養個案的專業人士具備

相關知識，並符合海牙公約，並建議具透明度有有效的領養評估程序及檢討機

制。(第 56段) 

F. 殘疾、基本健康及福利服務(公約第 6、18 (3)、 23、 24、26、27 (1至 3)條 

殘疾兒童 委員會關注香港缺乏早期篩選計劃，及早發現殘疾兒童。根據公約第 9號一般性

評論文件(2006年)，委員會建議香港政府儘快訂立與殘疾歧視有關的獨立監察機

制、並發展早期篩選計劃，甄別殘疾兒童，消除殘疾兒童 (包括精神或肢體上)在

教育面對的任何障礙，其加強打擊校園內對殘疾兒童的欺凌問題。此外，特區政

府亦應定期及系統地搜集殘疾兒童資料，以制定政策受服務協助殘疾兒童。另方

面，政府亦應加強教育以提升公眾人士的意識。(第 58至 60段) 

健康及健康

服務 

生活水平 

委員會特別關注香港兒童貧窮情況日益嚴重的問題，促請政府落實公共房屋計

劃，並採取多角度方式處理兒童貧窮問題，並透過不同社會保障制度，改善弱勢

兒童的生活水平。(第 72至 73段) 

G. 教育、閒暇及文化活動 (公約第 28、29 及 31條) 

教育，包括職業訓練及指導: 委員會關注教育制度的競爭性質及校園欺凌情況，導致兒童出現

恐懼及抑鬱問題，亦無瑕玩樂及休息。另外，編配少數族裔入讀學校亦出現歧視性的隔離及排

拒情況，影響他們學習。而跨越學童的無法入讀本港學校亦是一大問題。委員會建議政府研究

減少教育制度的競爭性，並取消有關少數族裔學童入讀指定學校的安排，並增加資源協助他們

入讀主流學校，同時應提供高質素的中文學習予少數族裔學童，並確保所有香港兒童均可入讀

香港學校。(第 76至 78段) 

H. 其他特別保護措施 (公約第 22, 30, 38, 39, 40, 37 (b)-(d)及 32至 36條) 

尋求庇護及難民兒童 委員會建議政府取消拘留尋求庇護或難民兒童，並確保他們獲得適切的支

援，包括特別照顧、保護、監護及法律代表服務，並加入 1951年難民地

位公約及 1967年的議定書。 

買賣，販運和誘拐，包括

跟進關於買賣兒童，兒童

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

委員會對於香港特區仍未加入任擇議定書深表遺憾，並促請香港完成所有

準備工作，儘快加入任擇議定書而不容再作任何拖延。(第 89至 9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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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擇議定書(OPSC) 

青少年司法安排 委員會建議香港提高兒童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至國際標準，確保盡量不向青

少年施行拘留及儘量使用拘禁以外的刑罰，並確保兒童獲安排不與成年犯

人一同拘禁，與家人保持聯繫，獲得適切教育及職業訓練。 

I. 批准加入國際人權文書 

呼籲中國、香港及澳門儘快加入各項人權公約的任擇議定書，特別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任

擇議定書(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a communications 

procedure)。 

J.與地區及國際組織的合作 

K. 跟進及發放報告 

L. 下次報告:  2019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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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監察報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工作人員： 

2016 年兒童權利關注會大使  

盧玥珊 (主席)、李雪蓮 (副主席)、梁卓琪 (秘書)、陳亦仙 (副秘書)、黃澤明、譚翠妍、蕭仕

田、黃雄濤、黃愛玲、張東銜、李金瑞、馮佩儀、羅天佑、黃孜杰、梅傲怡、王俊程、馮佩

敏、梁嘉健、潘堉鉛、黃浩澎、潘信誓、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社工 (施麗珊、王智源) 

地址： 九龍何文田公主道 52 號三樓 

電話： (852) 2713 9165  傳真：(852) 2761 3326 

網址：http://www.soco.org.hk  電郵：soco@pacific.net.hk 


